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建字第8號

原      告  宜佳鋼構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呂連嘉  

訴訟代理人  孫治平律師

被      告  正同營造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昆達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6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7,849,655元，及自民國111年3月4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50％，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2,616,552元為被告供擔保

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7,849,655元為原告供擔

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

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

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本件原告原起訴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

19,297,29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見本院卷一第9頁）。嗣經追加變更聲明（見本院卷一第3

93頁、本院卷三第499頁）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5,649,62

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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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經核與前揭法條規

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緣原告前於民國108年10月29日與被告簽訂工程合約書（以

下稱系爭契約），約定由原告（為鋼構廠商）向被告（為營

造廠商）承攬「松騰實業廠房大樓新建工程之鋼構工程」

（以下稱「系爭工程」，松騰實業廠房大樓新建工程業主松

騰實業有限公司【下稱松騰公司】），工程總價為122,640,

000元（含5％營業稅價格，估價單【不含稅價格116,800,00

0元〈折價46,770元〉】及工程項目詳如附件一）。原告依

約施作系爭工程，且於各階段完工後，提送請款單及相關文

件予被告審核計價，再依被告所核定之請款單內容開立發票

予被告。系爭工程業已完工驗收，然被告迄今就雙方原約定

之工程總價122,640,000元中，僅支付112,242,535元，就原

工程款部分尚積欠10,397,465元（計算式：122,640,000元-

112,242,535元＝10,397,465元）未給付予原告。

　㈡又被告於施工過程中就系爭工程進行變更設計，原告因配合

被告變更設計，因此產生追加工程費用共8,899,828元，經

原告多次向被告請求給付上開工程款及追加費用未果，進而

於110年8月14日至被告公司開會商討，然被告對於原告之請

求均不置可否，原告遂於110年12月3日提出正式函文並檢附

系爭工程結算明細表、追加減分項表、計算式、圖書及會議

紀錄等相關資料。經核算追加追減工程項目後有6,353,759

元之追加工程款（含5％營業稅價格，不含稅價格為6,051,1

99元，追加追減工程項目詳如附表二）尚未給付。

　㈢另關於兩造間就系爭契約如附表一所示估價單第41項防爆拉

桿之爭議，經原告與訴外人瀚強工程有限公司（下稱瀚強公

司）確認後，本件工程確實有取消柱內剪力釘，但並非全部

的柱內剪力釘都取消，而是部份取消，此從如附表一所示估

價單第37、38、39項可知，仍裝設有第37、38項之3萬餘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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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內剪力釘，但同時取消第39項之38776之剪力釘，然就取

消之剪力釘原告並未向被告收取材料及工程費。又系爭契約

之「特約條款」雖約定防爆拉桿需施做雙倍數量，然如附表

一所示估價單第41項上所記載之防爆拉桿數量12,240支即為

雙倍之防爆拉桿數，經與瀚強公司確認，因本件並未全部取

消柱內剪力釘，因此並未就估價單上記載之防爆拉桿全部施

做，僅依照正常情況施做一倍之防爆拉桿即6,120支，但結

構安全並無影響，且經結構師確認，本件絕非被告所主張之

僅施做4分之1的防爆拉桿，故被告願意就原工程部分之估價

單上關於防爆拉桿之總價2,203,200元（即如附表一所示估

價單第41項），減縮請求一半即1,101,600元（計算式：2,2

03,200元÷2＝1,101,600元）。

　㈣綜上所述，系爭工程原告既已全數完工並遵期交付予被告，

然被告迄未全數給付原工程款及追加工程款，業如前述，原

告爰依法提起本件訴訟，依民法第505條及承攬契約之法律

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5,649,624元（計算式：10,397,465＋6,

353,759－1,101,600元＝15,649,624元）本息。並聲明：㈠

被告應給付原告15,649,624元，及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

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緣被告公司承攬系爭工程，因主體「鋼構工程」涉及專業，

且被告斯時無鋼構工程經歷，因介紹認識原告法定代理人呂

連嘉所經營之宜佳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址設新北市○○

區○○○路000巷0號，資本額2億元)，因其為大型營造公司

而相信原告法定代理人可完成承攬工作，事後同意由原告法

定代理人同時經營之原告公司承攬，由原告提供如附表一估

價單，雙方約定總價簽訂系爭契約後，原告便將工程轉包予

瀚強公司。系爭契約原約定總金額為122,640,000元(含5％

營業稅價格)，被告已支付112,242,535元，扣除已支付款項

後，尚有10,397,465元工程款未支付10,397,465元（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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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22,640,000元-112,242,535元＝10,397,465元）。兩

造間就系爭工程之承攬關係，原告所主張之追加追減與被告

認定不同（有部分工項爭執兩造並未合意追加，有部分爭執

追加金額），系爭契約（甲方為被告，乙方為原告）第4條

第1項規定：「甲方對本工程擁有依業主、設計建築師要求

而隨時變更設計內工作計劃之權，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

之。對於變更之內容數量雙方參照本契約所訂之單價增減

之，本約標單未列之項目，乙方提報追加申請，經甲乙雙方

議價核定後追加給付。」，第4條第2項規定：「乙方須依據

甲方提供之設計變更內容，重新規劃施工方式，並修改施工

圖，提送甲方工務所，甲方業主機關審查核備後始得施工及

計價請款」。是未依系爭契約規定所為追加，自不在兩造合

意追加範圍內者，並非追加工作，原告自無從另行請求被告

給付該部分承攬報酬。另系爭工程亦有部分未施作或涉有瑕

疵，另原告履約亦有嚴重逾期，茲分述如後。

　㈡原告主張追加項目共計13項（被告意見如附表三編號4、5、

6、9、10、12、14至20）：

　⒈「3F~5F新增RH型鋼安裝及加工」

　　被告不爭執本項目追加。惟原告未採用系爭契約之單價，本

件應依系爭契約之工項及單價計價。被告僅認可認列金額應

為30,313元。

　⒉「造型鋼構樑接合樑補強變更追加」

　　被告否認有同意為本項目追加。「造型鋼構接合樑補強變更

追加」之232處，所指為「背面弧形造型立柱」項下之「接

合板及加勁板」工項，工程合約書內有示意圖說，鋼構工程

之鋼構構件連接處，在水平與垂直接合後有應力傳遞，會造

成變形，必有「加勁板」設置，否則鋼構構件會移動或提早

破壞，進而影響結構安全，為鋼構工程本應負之責任及本應

履行之義務及工作，未在原合約範圍外增加原告之工作。

　⒊「10軸右側平台追加減」

　　被告不爭執本項目追加。惟原告未採用系爭契約之單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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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應依系爭契約之工項及單價計價。被告僅認可列金額應為

24,691元。

　⒋「挑空區鋼樑變更」

　　被告不爭執本項目追加。惟原告未採用系爭契約之單價，本

件應依系爭契約之工項及單價計價。被告僅認可列金額應為

299,370元。 

　⒌「7-9軸後側邊樑變更」

　　被告不爭執本項目追加。惟原告未採用系爭契約之單價，本

件應依系爭契約之工項及單價計價。被告僅認可認列金額應

為140,770元。

　⒍「C-D軸.3-5軸加冷氣平台鋼樑(共16處)」

　　被告不爭執本項目追加。惟原告未採用系爭契約之單價，本

件應依系爭契約之工項及單價計價。被告僅認可列金額應為

367,588元。

　⒎「3W鋼承鈑T=1.2mm追加」

　　被告不爭執本項目追加。惟原告未採用系爭契約之單價，本

件應依系爭契約之工項及單價計價。被告僅認可列金額應為

4,790,660元。

　⒏「施工圖說修改」

　　被告否認有同意為本項目追加。按原告依原合約本應負之責

任及本應履行之義務及工作，並未在原合約範圍外增加原告

之工作，亦非在原合約報酬之外，若非再受有報酬即不能為

被告施作，不包括在兩造合意追加範圍內，自非追加工作，

原告就此容無在原契約外另行請求被告給付承攬報酬之權

利。

　⒐「新增鋼樑熱浸鍍鋅」

　　被告不爭執本項目追加及追加金額。

　⒑「基礎鋼筋錯調整」

　　被告否認有同意為本項目追加。按原告依原合約本應負之責

任及本應履行之義務及工作，並未在原合約範圍外增加原告

之工作，亦非在原合約報酬之外，若非再受有報酬即不能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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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施作，不包括在兩造合意追加範圍內，自非追加工作，

原告就此容無在原契約外另行請求被告給付承攬報酬之權

利。又依工程合約書之主體鋼構工程第1項之「基礎螺栓預

埋」，為原告依合約須施作34根柱之基礎螺栓預埋，原告於

預埋基礎螺栓時，已明確知悉現場鋼筋配置情形，且基礎鋼

筋位置係依施工圖說施作，原告於預埋基礎螺栓之際，並未

向被告提出任何反應，為何會有鋼筋錯調整問題，請原告予

以說明及舉證。

　⒒「土城工業區交維計畫及費用」

　　被告否認有同意為本項目追加。工程合約書簽約前，原告在

其簡報(卷2：P43、被證四)中已表示採2輛吊車在系爭工程

工地聯外道路(大同路)吊運。依系爭契約之施工補充條款第

12點規定：「乙方(即原告)於施工期間有重型車輛進出均須

有人員配合開關大門，並非完全警衛工作內容，並負責工地

交通管理，如有污染路面應立即清洗」等文字。是以，原告

使用重型車輛即吊車時，自需負責工地交通管理，故此為原

告依合約本應負之責任及本應履行之義務及工作，並未在原

合約範圍外增加原告之工作。

　⒓「原設計槽鋼樓梯修改為鋼板樓梯」

　　被告否認有同意為本項目追加。原告現場負責人廖延聰於施

工前會議提出原告建議修改為鋼板樓梯，被告於會議中明確

表明與原結構圖不同，如須變更設計相關費用由原告全權負

責，因原設計槽鋼樓梯為證人燕成華所規劃，原告提出修改

意見，對燕成華而言，原設計之槽鋼樓梯符合法規，且業經

結構技師簽證及工務局核可，依原圖施作符合法規且無任何

問題，若要修改，為原告自身所提，自需全權負責及可能產

生之費用。此工項於施作前原告已知悉為自行提議自行更

改，且已知悉無法列入追加工項，及必須通過工務局竣工檢

查為條件，經原告自行評估後而施作，自無加追問題。

　⒔「樓承板特殊修邊」

　　被告否認有同意為本項目追加。「樓承板特殊修邊」係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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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S4-05」之左上「浪型鋼鈑與樑合圖」上之「PL4.5擋

鈑(鍍鋅量同DECK)」所示之擋板，原告所施作之擋板即特殊

修邊，自為工程合約書暨圖說之範圍，該部分為系爭契約所

涵蓋範圍，非追加項目。

　㈢工程款應扣減部分（被告意見如附表三編號1至3、7至8、1

1、13、21至24）：

　⒈「屋突層鋼樑修改(缺失)」

　　被告主張扣減金額59,000元，原告主張相同。

　⒉「2FL鋼樑：PL板修改(缺失)」

　　原告主張追減金額25,000元。被告主張扣減金額為79,200

元。原告施作2FL鋼樑PL板有所缺失，未依圖說規定完成，

故列入追減項目，原告已自認，為釐清追減金額，被告於11

1年7月5日請專業廠商畯麒工程行對缺失部分評估報價處

理，有畯麒工程行報價單，金額為79,200元，故此工項應予

扣減7萬9200元

　⒊「6FL托樑及連接樑安裝(缺失)」

　　原告主張追減金額35,809元。被告主張扣減金額201,520

元。原告施作6FL托樑及連接樑安裝有所缺失，未依圖說規

定完成，故列入追減項目，原告已自認，為釐清扣減金額，

由被告於111年7月5日請專業廠商畯麒工程行對缺失部分評

估報價處理，有畯麒工程行報價單，金額為201,520元，此

工項應予扣減201,520元。

　⒋「B梯R3F左側雨遮取消正面雨遮縮短」

　　原告主張扣減金額13,733元，被告主張亦相同。

　⒌「勁扣板取消」

　　原告主張扣減金額289,440元，被告主張亦相同。

　⒍「C-D軸.5-7軸平台刪除」

　　原告主張扣減金額35,675元，被告主張亦相同。

　⒎「3W鋼承鈑T=0.92mm追減」

　　原告主張扣減金額4,052,250元，被告主張亦相同。

　⒏「背面弧形造型立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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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告未施作系爭契約之估價單「背面弧形造型立柱」之「基

礎螺栓預埋」、「鋼柱柱頭無收縮水泥」項目(如附表一估

價單「背面弧形造型立柱」項目編號1、2所示)，金額分別

為56,000元、16,000元，共計72,000元，因原告未施作，現

場20根造型立柱懸空，離地面20公分未座落地板上，請予以

扣減72,000元。

　⒐「斜撐追減」

　　該部分為系爭契約之估價單「主體鋼構工程」之「RH300*15

0*6.5*9」項目(如附表一估價單「主體鋼構工程」項目編號

25「RH300*150*6.5*9」所示)。原告未依圖說施作屋頂層16

支斜撐，扣減金額82,703元。圖說之「屋頂層」結構平面圖

之右下及左下角，各有4根斜撐(圖示中45度線條)，共計8根

斜撐，「屋頂貳層」相同位置亦有8根斜撐，故「屋頂層」

及「屋頂貳層」共計16支斜撐，原告未依圖施作，扣減金額

82,703元。

　⒑「4F+300爆柱缺失」

　　該部分為系爭契約之估價單「主體鋼構工程」之「BOX 柱」

項目(如附表一估價單「主體鋼構工程」項目編號3「BOX

柱」所示)。被告主張4F+300爆柱之該鋼柱產生缺失，以減

價收受方式，扣減該柱之費用，減價收受91,777元。爆柱是

4樓柱子爆了1根，估價單項次3「BOX 柱」項目應為地下1樓

至6樓之柱子。無論是否有灌漿速度問題，若在雙倍防爆拉

桿及每間隔40公分設置下鋼柱的圍束力大於現在的數倍，必

然不會發生爆柱之事，今爆柱發生，原告自應負擔瑕疵責

任，依工程合約書之單價，以減價收受方式，扣減該柱之費

用。

　⒒「防爆桿22Ø(@40cm，X向2支，Y向2支)」

　　該部分為「主體鋼構工程」之「防爆桿22Ø(@40cm，X向2

支，Y向2支)」項目(如附表一估價單「主體鋼構工程」項目

編號41「防爆桿22Ø(@40cm，X向2支，Y向2支)」所示)，系

爭契約特定條款(雙方協議事項)記載「取消柱內剪力釘，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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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拉桿數量需施作雙倍(原設計數量乘2），以取代柱內剪力

釘功用」，系爭契約估價單編號41所記載之12,240支就是雙

倍的數量的防爆桿，原告只有施做4分之1數量之防爆桿，被

告主張此項目應扣減1,652,400元。

　㈣逾期違約金之損害賠償抵銷抗辯(如附表四編號1、2所示)：

　⒈「施工逾期違約金」(如附表四編號1所示)：

　⑴按系爭契約第10條第1項：「逾期違約金，以日為單位，乙

方如未依照合約規定期限完工，逾期日數，每日依工程總價

千分之零點五計算逾期違約金…」；第4項：「逾期違約金

其總額(含逾期未改正之違約金)以合約總價百分之3為上

限」規定。是工程逾期違約金計算，每日依工程總價(116,8

00,000元)之1000分之0.5計價，每日金額為58,400元，而逾

期違約金總額則以合約總價(122,640,000元)之3％為3,679,

200元。

　⑵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施工期限(1)：「甲方完成B1F澆置完

成後，交由乙方吊裝，須在30天(未包含下雨天)內吊裝完

成，再交還甲方做後續施工」。被告於109年4月13日完成B1

F澆置完成交由乙方吊裝，第一階段起始日期為109年4月13

日，第一階段完工日為109年7月20日，期間共計98日，雨天

6日，扣除雨天後施工日期共計92日(98-6=92)，並有109年6

月4日被告函文鋼構第一階段施工逾期通知及110年2月17日

工務聯絡單可證。依上開契約規定須在扣除雨天之30天內吊

裝完成，工程第一階段即逾期62日(92-30=62)，依每日逾期

金額58,400元計算，逾期違約金金額為3,620,800元。

　⑶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施工期限(2)：「待甲方完成1F版及

養護完成，通知乙方進場，進行後吊裝作業乙方須在150天

(未包含下雨天)內施作完成」。第二階段依約1F版澆置完成

起算109年8月29日至今未完成，惟原告施工日期為109年8月

29日開始，原告於110年4月14日以上開函文申報完工，工期

共計229日，依上開合約規定須在150天內施作完成，工程第

二階段逾期79日(229-150=79)，依每日逾期金額58,400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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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逾期違約金金額為4,613,600元。　

　⑷綜上，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合計逾期141日(62+79=141)，逾

期違約金合計8,234,400元，被告主張逾期違約金8,234,400

元。　

　⒉「施工圖提送逾期違約金」(如附表四編號2所示)：

　　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1項規定：「乙方應依施工規範規定套繪

本工程之詳細施工圖，於本約簽訂後三十日內全部提出或每

一工項每層進場施工前提送甲方工務所審查，經甲方同意核

備後始得依施工圖確實施工…」。惟原告於簽約日108年10

月29日後，遲未依上開約定於30日內提出依施工規範規定套

繪本工程之詳細施工圖，遲至109年4月14日始由原告法定代

理人呂連嘉提送圖面送審，並有109年4月14日會議紀錄可

證，逾期日數168日，逾期違約金9,811,200元(每日58,400

元x168日)。

　⒊系爭契約第10條第4項：「逾期違約金其總額(含逾期未改正

之違約金)以合約總價百分之3為上限」原告明知可能有嚴重

逾期情形，而在提供工程合約書之際，自行降低逾期違約金

額為3％，顯有違反誠實信用原則。被告依民法第247條之1

主張上開約定無效。被告依民法第148條規定，主張應以一

般工程採購常見之合約總價10％即12,264,000元為限。　

　㈤不當得利及其他損害賠償抵銷抗辯：

　⒈「工程清潔及民生垃圾」(如附表四編號3所示)：

　　原告施工造成污染所產生之109年5月至12月垃圾清運費共計

39,000元、打石費用5,000元、清潔點工費用178,200元(各

月份細項如附表四編號三所示)，共計222,200元(含稅233,3

10元)，由被告先行代墊，並由李建德回報原告，於施工期

間原告請款時亦知悉上開費用，並由原告會計人員製作明細

表單，原告同意上開費用，以致被告先行代墊款項，原告受

有利益，被告主張上開費用抵銷工程費233,310元(含稅)。

　⒉「工程代墊款」（如附表四編號4所示）：

　　原告受有「工程代墊款」之利益，被告依不當得利請求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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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費1,321,993元(含稅)，包括：配合施作假設工程壓樑

模板作業、安全活動圍籬代購、鐵工、鋼承板點工、試驗

費、安全支撐逾期租金、違規罰款(隨意便溺)、吊車倒車撞

壞監視器、續接器材料超用、損壞鄰房logo及損壞鄰房清水

模、上樑活動費代墊及花籃、場內飲酒及酒瓶隨意丟棄、C

梯鋼構修改、鋼構點工、鋼構擋泥板等修改、監視器損壞、

營建廢棄物清運、趕工計畫、1F保護層增加費等（各細項如

附表四編號四所示）。此係因原告現場負責人李建德因趕工

之際，原告轉包商瀚強公司無人力可配合，由李建德建議可

由其先找工人趕工，由被告先行代墊，再由原告向被告請款

時採扣除費用方式辦理，而被告為配合趕工，故同意採行原

告派任之李建德建議方式先行代墊費用，於原告請款時，扣

除由被告預先代墊費用，原告於請款時，被告已明列項目明

細，原告均無意見，亦無爭執，足證原告同意李建德代理原

告之事實，而由李建德委請被告先行代墊款項，並由每期工

程款中扣減，以致被告願意續行代墊費用，另原告提供其會

計人員製作之扣款表即民事準備狀(二)暨原證8之記載、李

建德簽署之單據(詳被證九)亦可資佐證，益徵上開扣款業經

原告員工李建德回報並同意扣款。縱原告未為同意，被告依

不當得利請求。

　⒊「損壞賠償」（如附表四編號5所示）：

　　此項損害賠償600,000元部分，不主張。

　⒋「技師簽證費用」（如附表四編號6所示）：

　　「6FL托樑及連接樑安裝(缺失)」及「4F+300爆柱(缺

失)」，鋼構樑、柱均為大樓支撐之主要結構，原告因施工

造成嚴重缺失，恐致該構件失去效力，造成結構安全疑虞，

實需技師評估安全無虞，以避免日後大樓倒塌，人員傷亡，

故請求給付技師簽證費用。就此部分雙方已合意，原告事後

反悔不願就此部分處理，另依債務不履行請求履行債務，給

付技師簽證費用，以此費用為「6FL托樑及連接樑安裝(缺

失)」及「4F+300爆柱(缺失)」鑑定報告，金額分別為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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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元、250,000元，共計310,000元。

　⒌「減少報酬」（如附表四編號7所示）：

　　本件工程自提供圖說開始即發生嚴重逾期，施工期間亦發生

嚴重逾期，此外，原告將本件直接全部轉包給瀚強公司施

作，瀚強公司於不施作及未配合之際，被告為減少工期損

失，而同意李建德提議，由被告代墊工程款，且代為處理原

告依契約所負義務，從而被告主張原告未盡管理之義務，工

程合約書管理費為工程款百分之2，請求減少報酬百分之1，

即1,199,307元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

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

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前於108年10月29日與被告簽訂稱系爭契約，約定由原

告（為鋼構廠商）向被告（為營造廠商）承攬系爭工程，工

程總價為122,640,000元（含5％營業稅價格，估價單【不含

稅價格116,800,000元〈折價46,770元〉】及工程項目詳如

附件一），原告施作系爭工程後已於110年3月23日向被告發

函提報完工，被告迄今就雙方原約定之工程總價122,640,00

0元中，僅支付112,242,535元；又系爭工程另有追加追減之

情形，原告於110年12月3日去函被告請求被告給付原合約之

剩餘工程款及追加追減部分之工程款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

（見本院卷三第379至425頁、第453至471頁、第493至512

頁），並有系爭契約（含如附表一所示估價單及工程項目、

工程圖等）、原告公司110年12月3日函及函附資料、原告公

司110年3月23日函、110年4月14日函等在卷可參（見本院卷

一第115至166頁、第429頁、本院卷二第35頁），該部分事

實應堪認定。

　㈡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

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

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工作係分部交

付，而報酬係就各部分定之者，應於每部分交付時，給付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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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之報酬，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第2項定

有明文。又按承攬人完成工作，應使其具備約定之品質及無

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工作有瑕

疵者，定作人得定相當期限，請求承攬人修補之；承攬人不

於前項期限內修補者，定作人得自行修補，並得向承攬人請

求償還修補必要之費用；如修補所需費用過鉅者，承攬人得

拒絕修補，前項規定，不適用之；承攬人不於前條第一項所

定期限內修補瑕疵，或依前條第三項之規定拒絕修補或其瑕

疵不能修補者，定作人得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但瑕疵

非重要，或所承攬之工作為建築物或其他土地上之工作物

者，定作人不得解除契約；因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致工

作發生瑕疵者，定作人除依前二條之規定，請求修補或解除

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外，並得請求損害賠償，民法第492

條、第493條第1項、第2項、第3項、第494條、第495條第1

項規定甚明。再按承攬人完成工作，應使其具備約定之品

質，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固

為民法第492條所明定，惟此乃有關承攬人瑕疵擔保責任之

規定，與承攬工作之完成無涉；倘承攬工作已完成，縱該工

作有瑕疵，亦不得因而謂工作尚未完成（最高法院85年度台

上字第2280號判決意旨參照）。工程之是否完工，與工程之

瑕疵及工程之驗收各有不同之概念。工程雖已完工，但有瑕

疵，僅生瑕疵修補或減少價金請求之問題，究不能謂尚未完

工；又工程雖已完工，尚未驗收或驗收未合格，亦不能因未

驗收或驗收不合格，即謂工程未完工（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

字第2068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

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

有明文。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

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

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

駁回原告之請求。而原告對於自己主張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

後，被告對其主張，如抗辯其不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則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三頁



被告對其反對之主張，亦應負證明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擔

之原則(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8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原告得否請求被告給付承攬報酬：

　　查原告施作系爭工程後已於110年3月23日發函向被告提報完

工，並於110年4月14日向被告提送系爭工程結案資料，並於

110年12月3日去函被告請求被告給付原合約之剩餘工程款及

追加追減部分之工程款，有原告公司110年12月3日函及函附

資料、原告公司110年3月23日函、110年4月14日函、系爭工

程完工資料等在卷可證（見本院卷一第115至166頁、第429

頁、本院卷二第35頁、第89至482頁），被告亦不爭執原告

於110年4月14日提交完工且系爭工程之工作物所有權人現為

業主松騰公司等節在卷（見本院卷三第367頁），衡以松騰

實業廠房大樓新建工程為最上位工程，原告僅透過被告承攬

系爭工程，而系爭工程性質屬鋼構工程，且被告本件答辯亦

多為扣減原告所得請求之工程款或抵銷抗辯，參酌卷內事

證，以系爭工程整體情形觀之，足認原告已將承攬工作交付

被告相當時間。從而，依上開說明，原告應得依民法第505

條規定及系爭契約第3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承攬報酬。

　㈣就系爭契約原訂工程項目部分，原告所得請求被告給付之工

程款為何：

　⒈系爭工程原約定總價為122,640,000元，其中僅支付112,24

2,535元一節，業如前述。是系爭工程原工程部分有10,397,

465元尚未支付（計算式：122,640,000元-112,242,535元＝

10,397,465元），另原告同意如附表一所示估價單上關於防

爆拉桿之總價2,203,200元（即如附表一所示估價單第41

項），減縮請求一半即1,101,600元，先許敘明。

　⒉被告抗辯「背面弧形造型立柱」之「基礎螺栓預埋」、「鋼

柱柱頭無收縮水泥」項目(如附表一估價單「背面弧形造型

立柱」項目編號1、2所示)未施作部分：

　⑴就該部分，被告係爭執「基礎螺栓預埋」項目（56,000

元）、「鋼柱柱頭無收縮水泥」項目（16,000元），全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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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而非有施作但有品質或數量短少。原告所提出之「鋼構

修正內容0000000」、會議紀錄、工程圖說等證據（見本院

卷一第125至166頁）尚無法證實該部分確有施作，另觀諸證

人羅宗良、黃碩修、劉瑞鴻、呂佩瑋、余昇鴻、燕成華、危

建明、羅潤森、呂連嘉於本院之證述（見本院卷一第503至5

23頁、第556至569頁、本院卷二第490至498頁、本院卷三第

113至120頁、第127至134頁）亦均無法證實原告該部分確有

施作。

　⑵本院參酌卷內事證，認原告尚無法證明該部分有施作，就該

部分之工程款尚難認可請領，是被告抗辯「背面弧形造型立

柱」之「基礎螺栓預埋」、「鋼柱柱頭無收縮水泥」項目　

(如附表一估價單「背面弧形造型立柱」項目編號1、2所示)

之金額分別為56,000元、16,000元，共計72,000元予以扣減

等語，應堪憑採。原告就系爭契約原訂工程項目部分所得請

領工程款應減少72,000元。

　⒊被告抗辯「防爆桿22Ø(@40cm，X向2支，Y向2支)」(如附表

一估價單「主體鋼構工程」項目編號41「防爆桿22Ø(@40c

m，X向2支，Y向2支)」所示)扣減金額1,652,400元部分：　

　⑴查系爭契約之特定條款確實記載：「取消柱内剪力釘，防爆

拉桿數量需施作雙倍（原設計數量乘2)，以取代柱内剪力釘

功用。」（見本院卷一第26頁），且如附表一所示估價單編

號41所記載工項名稱為「防爆桿22Ø(@40cm，X向2支，Y向2

支)」並記載數量12240支，堪認兩造已將防爆拉桿數量雙倍

一事載入估價單。

　⑵又就該部分原告業已自承僅依照正常情況施作一倍之防爆拉

桿即6,120支，並同意扣減1,101,600元在卷（見本院卷三第

494至505頁）。且證人即原告法定代理人呂連嘉於本院亦證

稱：就照片所看可以看的出來現場的防爆桿是單支沒錯等語

在卷（見本院卷三第132頁），並有現場照片在卷可參（見

本院卷三第73頁）。從而，堪認原告確實僅施作半數防爆拉

桿即6,120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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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⑶至被告抗辯原告只有施做4分之1數量之防爆桿，並舉上開現

場照片稱：照片中兩點圈起來就是防爆拉桿的點，在方形鋼

柱上每隔一段距離前後左右的四個柱面只出現四個突起點，

這個代表只有X方向跟Y方向只有各1根防爆拉桿交叉，突起

點就是防爆拉桿的末端，如果依約為雙倍防爆拉桿施作現場

應該要出現8個突起點，這樣才是X方向跟Y方向有各兩根防

爆拉桿交叉。且依約應該是每隔至多40公分就是雙倍的防爆

拉桿，然現場狀況間隔卻是超過40公分或是沒有防爆拉桿的

施作。我們是按照照片所示的間隔跟突起點去推算原告施作

的防爆拉桿是4分之1的數量（見本院卷三第451頁）云云。

惟僅以照片推測又無第三方客觀公證現場測量勘查資料可供

佐證，參酌卷內是事證，本院認被告該部分抗辯尚難採信。

　⑷從而，本件至多僅能認有原告僅施作系爭契約2分之1數量防

爆桿之瑕疵，如附表一估價單「主體鋼構工程」項目編號41

「防爆桿22Ø(@40cm，X向2支，Y向2支)」所示金額為2,203,

200元，依上開說明，被告就該部分所得請求減少之報酬至

多應為1,101,600元（計算式：2,203,200元÷2＝1,101,600

元），逾此範圍之扣減抗辯，尚非可採。

　⒋被告抗辯「4F+300爆柱（缺失）」(如附表一估價單「主體

鋼構工程」項目編號3「BOX 柱」所示)扣減金額部分：　

　⑴被告抗辯因「4F+300爆柱」之該鋼柱產生缺失，以減價收受

方式，扣減該柱之費用，減價收受91,777元；爆柱是4樓柱

子爆了1根，估價單項次3「BOX 柱」項目應為地下1樓至6樓

之柱子；無論是否有灌漿速度問題，若在雙倍防爆拉桿及每

間隔40公分設置下鋼柱的圍束力大於現在的數倍，必然不會

發生爆柱之事，今爆柱發生，原告自應負擔瑕疵責任，依工

程合約書之單價，以減價收受方式，扣減該柱之費用等語。

　⑵本件堪認有原告僅施做系爭契約2分之1數量防爆桿之瑕疵，

業如前述。又證人即業主松騰公司委託現場監造人員燕成華

於本院證稱：我知道有爆柱的事實，我那時候計算如果一次

把整根柱子灌漿，我計算鋼柱會爆開2.5公分，所以我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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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防爆拉桿或是分段灌漿。當時是一次灌漿，但我不知道

被告有無向原告要求要加防爆拉桿，結果現場發生爆柱，松

騰並沒有因為這件事情要求被告賠償，我也不知道是誰的責

任，只有要求被告補強，爆柱之後怕柱子因為地震來繼續

爆，所以會加裝圍束鐵件，本件後來有加；業主松騰公司有

提出但最後沒有要被告賠，但金額我不確定，松騰負責人，

有提過但後來沒有要被告賠償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60

頁），且證人即前原告公司人員羅潤森於本院證稱：爆柱的

缺失原告公司已經改善完成了，我有去現場看，確認已經完

成了，用鋼板補強的方式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97頁），證

人即原告公司人員危建明則證稱：爆柱經過我的求證，其他

人都同意用圍束的方式通過，所以沒有安全疑慮，就沒有請

結構技師簽證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67頁），證人即瀚強公

司人員劉瑞鴻於本院證稱：4F+300 8 LINE爆柱，我知道，

是業主燕顧問、我、黃碩修一起到現場研議如何處理，工

法、工序是由業主燕顧問直接告訴我們如何修繕，修繕完成

我有請燕顧問跟黃碩修到現場檢視，確定沒有安全疑慮；柱

子不可能無緣無故爆柱，我當天跟黃碩修說我認為是當初灌

漿時造成阻塞，才會有爆柱的問題，不是鋼構工程施工不良

所導致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16至517頁）；另證人即原告法

定代理人呂連嘉於本院證稱：「4F+300 8 LINE 爆柱」非爆

柱而是鋼板變形，明顯為灌漿不當，營造廠應該去尋求設計

結構技師做認定是否需要補強及安全問題，爆柱不是原告公

司的缺失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33頁）。

　⑶綜合以觀，參酌卷內事證，堪認「4F+300爆柱」與當時未設

置雙倍防爆拉桿，亦未分段灌漿有關。惟原告既然未依系爭

契約約定予以設置雙倍防爆拉桿，且實際上發生爆柱，綜合

以觀堪認爆柱應屬因防爆拉桿設置不足瑕疵所生損害。然依

上開證述，亦堪認當時已依業主委託現場監造人員燕成華之

意見以加裝圍束鐵件之方式修繕完成，足認已將所生損害予

以修復填補完成，是被告自不能再據爆柱一事主張扣減該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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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費用減價收受91,777元（應為損害賠償之抵銷抗辯）。

　⒌被告抗辯「斜撐追減」(如附表一估價單「主體鋼構工程」

項目編號25「RH300*150*6.5*9」所示)扣減金額部分：

　⑴被告抗辯：該部分為系爭契約之估價單「主體鋼構工程」之

「RH300*150*6.5*9」項目。原告未依圖說施作屋頂層16支

斜撐，扣減金額82,703元。圖說之「屋頂層」結構平面圖之

右下及左下角，各有4根斜撐(圖示中45度線條)，共計8根斜

撐，「屋頂貳層」相同位置亦有8根斜撐，故「屋頂層」及

「屋頂貳層」共計16支斜撐，原告未依圖施作，扣減金額8

2,703元云云。觀諸如附表一估價單「主體鋼構工程」項目

編號25之金額為487,112元，堪認原告就該工項有施作，然

被告主張具有數量短少瑕疵。

　⑵原告否認就該部分有被告所指上開情事，又觀諸證人羅宗

良、黃碩修、劉瑞鴻、呂佩瑋、余昇鴻、燕成華、危建明、

羅潤森、呂連嘉於本院之證述（見本院卷一第503至523頁、

第556至569頁、本院卷二第490至498頁、本院卷三第113至1

20頁、第127至134頁）均無法證實有被告所稱之「斜撐追

減」，至被告所提出會議紀錄、圖說、現場照片、兩造信函

等證據（見本院卷一第231至305頁、本院卷二第35至479

頁、第49至109頁、本院卷三第187至301頁、第427至441

頁），亦俱無法證明有被告所指上開情事。

　⑶綜合以觀，參酌卷內事證，堪認被告上開抗辯「斜撐追減」

（數量短少瑕疵）而欲扣減82,703元，尚難憑採。　

　⒍綜上所述，就系爭契約原訂工程項目部分，扣除未施作或瑕

疵部分，經調整相應之「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與管理費」0.

3％、「工程管理費及利潤」2％、稅金（即含稅價格）5％

之後，原告原所得請求被告給付之工程款為118,376,241元

（計算式詳如附表五），扣除被告已給付112,242,535元

後，原告就該部分，尚得請求被告給付6,133,706元（計算

式：118,376,241元－112,242,535元＝6,133,706元）。

　㈤就系爭契約追加追減項目部分，原告所得請求被告給付之工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八頁



程款為何：

　⒈系爭契約（甲方為被告，乙方為原告）第4條第1項規定：

「甲方對本工程擁有依業主、設計建築師要求而隨時變更設

計內工作計劃之權，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之。對於變更

之內容數量雙方參照本契約所訂之單價增減之，本約標單未

列之項目，乙方提報追加申請，經甲乙雙方議價核定後追加

給付。」，第4條第2項規定：「乙方須依據甲方提供之設計

變更內容，重新規劃施工方式，並修改施工圖，提送甲方工

務所，甲方業主機關審查核備後始得施工及計價請款」，有

系爭契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5至114頁）。

　⒉追加部分：

　⑴原告主張之追加項目但被告否認有追加者：　

　①「造型鋼構樑接合樑補強變更追加」（即如附表二編號5）

　　被告否認有同意為本項目追加，主張該部分為鋼構工程本應

負之責任及本應履行之義務及工作，未在原合約範圍外增加

原告之工作等語。證人即業主松騰公司委託現場監造人員燕

成華於本院證稱：所謂的造型樑補強，是當時被告找鋼構廠

商來開會時，我都會特別強調造型樑補強的部分，樑跟樑的

銜接處的補強，這是工程的慣例。擋泥版厚度、風力繫件也

是當時我所提出應該要注意的事項，這是看被告與下包的合

約如何訂定，但是我會針對被告的部分在發包的範圍內這些

都是要完成的；本院卷一第134頁以下這是原告自己內部的

圖，這些圖我並沒有看過，如果我有看過我都會簽名。本院

卷一第143頁以下，這些加註部分應該是兩造在談的實後自

己加註的，這些就不會經過我，如果有變更被告應該要簽名

加蓋章，圖確定是我們執行的圖，但上面寫的並不是我所指

示的；對於追加減工項只是知道被告跟松騰之間的關係，對

於原、被告追加減項目不瞭解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56至566

頁）。又證人即被告公司人員黃碩修於本院證稱：本院卷一

第133頁的圖上面簽名是我親簽，但不是指造型鋼構接合樑

補強232處，現場鋼構接合未依照圖面施工，要求原告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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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改善，有232處接頭未依圖面施工，鋼樑後面依照圖說

應該有一塊補強版，因為現場是缺的，所以要求廠商作缺失

改善。造型樑補強指的就是缺失改善（見本院卷一第132頁

圖），依照結構圖說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08至513頁），證

人即瀚強公司人員於本院證稱：本院卷一第133頁的圖，是

我麻煩證人黃碩修簽認，本院卷一第132至133頁的圖，我認

為是追加。施工圖中並沒有這些鋼板，認為鋼板補強就是屬

於追加工程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13至517頁），證人即原告

公司法定代理人呂連嘉於本院證稱：「造型鋼構樑接合樑補

強變更追加」有提報追加，現場運作是在業主松騰燕成華顧

問，還有營造廠正同，還有營造廠主任黃碩修，經過的現場

經理都會與他們協商，剛開始是廖延聰，後來是李建德，再

來是羅潤森，還有余昇鴻。大部分是口頭，雙方都是用口頭

來談追加，被告並沒有提出圖面變更之類的相關資料，而都

是口頭敘述或現場指示我們配合施工；第133頁的圖面是業

主要求後面造型牆的施工方式，這個屬於追加，那個畫的就

是連結的方式，也就是我們提出追加的依據，不能說只有加

勁板三個字去敘述，加勁板是有一些落點需要做補強的位

置，這個圖面是我們公司提出的，如果從看起來的話，總共

要補強的位置有232處，這是追加的部分，現場因為燕顧問

跟業主的要求我們都全力配合，不代表不能追加等語（見本

院卷三第113至120頁、第127至134頁），又觀諸卷附圖示

（見本院卷一第132至133頁）雖有記載「造型樑補強」、

「合計232處」，並有「黃碩修」簽名，然該等記載尚無法

逕認定究係缺失改善或追加工項，至其他證人羅宗良、呂佩

瑋、余昇鴻、危建明、羅潤森等人之證述亦無法證實有該部

分追加，另原告所提出之「鋼構修正內容0000000」（未經

兩造法定代理人簽署）、會議紀錄、工程圖說等證據（見本

院卷一第125至166頁）亦尚無法證實該部分確有該部分追

加。參酌各方證人與兩造間之關係（或為兩造公司人員或為

下游承包商人員），堪認原告所舉事證證明力尚有不足。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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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參酌卷內事證，本院尚難認有該部分追加工項，原告該

部分主張，尚非可採。

　②「施工圖說修改」（即如附表二編號15）

　　被告否認有同意為本項目追加，主張該部分為鋼構工程本應

負之責任及本應履行之義務及工作，未在原合約範圍外增加

原告之工作等語。證人即原告公司法定代理人呂連嘉於本院

證稱：「施工圖說修改」有提報追加，現場運作是在業主松

騰燕成華顧問，還有營造廠正同，還有營造廠主任黃碩修，

經過的現場經理都會與他們協商，剛開始是廖延聰，後來是

李建德，再來是羅潤森，還有余昇鴻。大部分是口頭，雙方

都是用口頭來談追加，被告並沒有提出圖面變更之類的相關

資料，而都是口頭敘述或現場指示我們配合施工等語（見本

院卷三第113至120頁），惟原告所提出之「鋼構修正內容00

00000」、會議紀錄、工程圖說等證據（見本院卷一第125至

166頁）尚無法證實有該部分追加，另觀諸證人羅宗良、黃

碩修、劉瑞鴻、呂佩瑋、余昇鴻、燕成華、危建明、羅潤

森、呂連嘉等人於本院之證述亦均無法證實有該部分追加。

另原告所提出之「鋼構修正內容0000000」（未經兩造法定

代理人簽署）、會議紀錄、工程圖說等證據（見本院卷一第

125至166頁）亦尚無法證實該部分確有該部分追加。參酌各

方證人與兩造間之關係（或為兩造公司人員或為下游承包商

人員），堪認原告所舉事證證明力尚有不足。綜上，參酌卷

內事證，本院尚難認有該部分追加工項，原告該部分主張，

尚非可採。

　③「基礎鋼筋錯調整」（即如附表二編號17）

　　被告否認有同意為本項目追加，主張該部分為鋼構工程本應

負之責任及本應履行之義務及工作，未在原合約範圍外增加

原告之工作等語。證人即瀚強公司人員劉瑞鴻於本院證稱：

知道工程中有基礎鋼筋錯位調整的情形，這是我第一天上班

的事情，因為鋼筋沒有校正，造成基礎螺栓沒有辦法施作，

依慣例是誰施作就是要由誰校正。應該是由原告要求被告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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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的鋼筋位置交給我們。鋼筋是由被告公司施作等語（見

本院卷一第513至517頁），又證人即原告公司人員危建明於

本院證稱：追加項目（附表二項次17至20）是我們公司團隊

討論過後提出的，被告是營造廠我們是鋼構廠，像是第17項

是屬於被告的工作範疇，應該是被告將鋼筋錯位調整好後交

由我們施作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66至569頁），證人即原告

公司法定代理人呂連嘉於本院證稱：「基礎鋼筋錯調整」有

提報追加，現場運作是在業主松騰燕成華顧問，還有營造廠

正同，還有營造廠主任黃碩修，經過的現場經理都會與他們

協商，剛開始是廖延聰，後來是李建德，再來是羅潤森，還

有余昇鴻。大部分是口頭，雙方都是用口頭來談追加，被告

並沒有提出圖面變更之類的相關資料，而都是口頭敘述或現

場指示我們配合施工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13至120頁），至

其他證人羅宗良、黃碩修、呂佩瑋、余昇鴻、燕成華、羅潤

森等人之證述亦無法證實有該部分追加，另原告所提出之

「鋼構修正內容0000000」（未經兩造法定代理人簽署）、

會議紀錄、工程圖說等證據（見本院卷一第125至166頁）亦

尚無法證實該部分確有該部分追加。惟參酌各方證人與兩造

間之關係（或為兩造公司人員或為下游承包商人員），堪認

原告所舉事證證明力尚有不足。綜上，參酌卷內事證，本院

尚難認有該部分追加工項，原告該部分主張，尚非可採。

　④「土城工業區交維計畫及費用」（即如附表二編號18）

　　被告否認有同意為本項目追加，主張該部分為鋼構工程本應

負之責任及本應履行之義務及工作，未在原合約範圍外增加

原告之工作等語。證人即被告公司人員黃碩修於本院證稱：

系爭工程在發包前有請原告到現場確認，確認現場動線、吊

裝位置，並請原告報價在合約簽訂前就已經確認會有吊裝腹

地不足的部分，會使用到人行道及一般道路。使用到公共道

路當時並沒有提到費用的問題。構台設計原本就沒有考量吊

車吊裝，構台是考量地下室開挖及卡車進出而已等語（見本

院卷一第508至513頁），證人即瀚強公司人員羅宗良於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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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稱：鋼構工程必須要進行吊裝，進行吊裝必須要有適當環

境，環境必須由營造提供，營造指的是被告，若沒有適當環

境進行吊裝，我們當然是向原告反應，原告再向營造反應，

以本件工程而言，當初是被告林總承諾提供構台作為吊車的

動線，因為整個工地做構台後，無法達到我們的需求，之後

我們提了到道路上吊裝的計畫，我們是向上包就是原告提，

之後原告與業主協商我不清楚，但後來我與原告商量的結果

是用我的計畫下去做；計畫是我們公司主任及經理提出的，

提出時沒有預估費用，但是計畫必須向主管機關申請道路使

用許可，誰實際去申請許可我也不清楚，後來是原告跟我們

主任說取得道路使用許可，我們就開始進行吊掛作業；在道

路上做吊掛，因為吊掛距離增長，所以吊車要加大，而且因

為吊車動作較遲緩，在馬路上必須增設道路指揮。我們有就

此部分向原告提出追加費用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03至508

頁），證人余昇鴻於本院證稱：簽約前，我與呂連嘉有到被

告公司進行簡報，並且提出會提供300噸吊車兩部等語（見

本院卷一第519至523頁），又證人即原告公司人員危建明於

本院證稱：追加項目（附表二項次17至20）是我們公司團隊

討論過後提出的，被告是營造廠我們是鋼構廠等語（見本院

卷一第566至569頁），至證人即原告公司法定代理人呂連嘉

於本院證稱：「土城工業區交維計畫及費用」有提報追加，

現場運作是在業主松騰燕成華顧問，還有營造廠正同，還有

營造廠主任黃碩修，經過的現場經理都會與他們協商，剛開

始是廖延聰，後來是李建德，再來是羅潤森，還有余昇鴻。

大部分是口頭，雙方都是用口頭來談追加，被告並沒有提出

圖面變更之類的相關資料，而都是口頭敘述或現場指示我們

配合施工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13至120頁），至其他證人劉

瑞鴻、呂佩瑋、燕成華、羅潤森等人之證述亦無法證實有該

部分追加，另原告所提出之「鋼構修正內容0000000」（未

經兩造法定代理人簽署）、會議紀錄、工程圖說等證據（見

本院卷一第125至166頁）亦尚無法證實該部分確有該部分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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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觀諸被告所提原告施工前簡報（見本院卷二第65頁），

亦可見兩部吊車在聯外道路上。參酌各方證人與兩造間之關

係（或為兩造公司人員或為下游承包商人員），堪認原告所

舉事證證明力尚有不足。綜上，參酌卷內事證，本院尚難認

有該部分追加工項，原告該部分主張，尚非可採。

　⑤「原設計槽鋼樓梯修改為鋼板樓梯」（即如附表二編號19）

以及「樓承板特殊修邊」（即如附表二編號20）

　　被告否認有同意為該等項目追加，主張該部分為鋼構工程本

應負之責任及本應履行之義務及工作，未在原合約範圍外增

加原告之工作等語。查證人即松騰公司現場監工人員燕成華

於本院證稱：鋼板樓梯及特殊修邊，原告並沒有按照業主圖

說施作，所以那個時候我告訴原告如果要照他方式作就沒有

追加，且要負責能夠通過工務局竣工檢查，至於特殊修邊我

不知道是什麼；（以繪圖方式說明）下圖就是建造圖，側面

原本是用C型鋼，但原告是用鋼板，另外下圖虛線部分是角

鐵50*50，但原告沒有使用角鐵，沒有使用角鐵會讓樓梯比

較不紮實，我要求被告要求原告要補角鐵，我方才所畫的圖

跟劉瑞鴻所稱的樓梯的施工是相同的內容，我畫的是C型

鋼，槽鋼與C型鋼不一樣，後來是呂連嘉在發包會議時說施

作C型鋼有困難，C型鋼太軟建議用槽鋼，我建議你們要總價

承包，要改成比較厚的鋼我沒有意見，但價格無法追加。後

來施作前，廖副理說用槽鋼也有困難，所以要改成鋼板，我

跟他們說我不會同意追加減，且要符合工務局驗收標準；當

時廖副理有提到樓梯若按照原本的圖施工會有淨寬不足而違

反法令的問題，我跟他說必須提出證明原本設計是不對的，

若沒有辦法提出，我無法追加給你，我是站在松騰的立場對

被告說話；我沒有這樣講（提出樓板特殊修邊，且可以節省

成本），提出來的是廖副理。我那時候跟余技師廖副理劉經

理李經理說過，特殊擋泥板不叫修邊會更花錢，不如按照我

當初要求的6MM擋泥板來做；結構圖跟建造圖若衝突，以建

造圖為準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56至566頁、第584頁），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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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人即被告公司人員黃碩修於本院證稱：原本設計的槽鋼樓

梯不會造成樓梯淨寬不足的情形，原告有提出建議（槽鋼樓

梯改為鋼板樓梯），因為樓梯屬於結構體，營造廠無權就圖

面私自變更，當初有向原告提出若改成鋼板樓梯會結構變更

並有費用支出，費用支出是重新送建管處審圖的費用還有結

構技師必須重新簽認，當初好像有會議記錄在；原告有提供

新設計圖給被告，因為有設計變更的問題，當初沒有直接同

意，被告收了新設計圖後，沒有跑新的流程。流程沒有進

行，因為公司沒有同意就沒有進行後續工作；另樓層版特殊

修邊有討論過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08至513頁）；證人即瀚

強公司人員劉瑞鴻於本院證稱：槽鋼樓梯有改為鋼板樓梯，

業主燕顧問來檢查時發現踏板變形，有施工瑕疵，只要在踏

板下補角鐵，從頭至尾都沒有提到槽鋼換鋼板不能施作的問

題，他對構件沒有意見，我們才會繼續施作。我沒有直接聽

到燕顧問同意或不同意；樓板特殊修邊，有此項目也有施

工。在會議中燕顧問提出樓板特殊修邊，我記得我有參加此

會議，燕顧問認為做此特殊修邊可以節省之後成本，現場有

無對此議題回應我忘記了。若此議題不成立工程之後如何可

以驗收通過？瀚強接受指令要做樓板特殊修邊後，有提供相

關料單、更改後圖說給原告，我沒有給被告等語（見本院卷

一第513至517頁）。證人即原告公司人員余昇鴻於本院證

稱：知道工程中槽鋼樓梯改成鋼板樓梯，印象中圖說是槽鋼

樓梯，但瀚強繪製施工圖認為C型槽會影響到樓梯淨寬，所

以有請我們提供我們可以施工的方式，是原告一名主任廖延

聰提出新的圖說給證人黃碩修，後來就用新的圖說施作。我

只知道廖延聰主任會去算兩者成本的不同，他會抓原本的預

算下改成鋼板樓梯。特殊鋼板修邊，是燕顧問希望外牆帷幕

可以直接鎖在樓層板上，希望樓層板要做很準而且要加厚，

是燕顧問提出修邊的要求，這部分是由我、燕顧問及被告林

總、廖延聰一起討論。印象中廖延聰在會議上沒有允諾改成

鋼板樓梯不追加費用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19至523頁），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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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人即原告公司人員危建明於本院證稱：追加項目（附表二

項次17至20）是我們公司團隊討論過後提出的，被告是營造

廠我們是鋼構廠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66至569頁），至證人

即原告公司法定代理人呂連嘉於本院證稱：「原設計槽鋼樓

梯修改為鋼板樓梯」有提報追加，現場運作是在業主松騰燕

成華顧問，還有營造廠正同，還有營造廠主任黃碩修，經過

的現場經理都會與他們協商，剛開始是廖延聰，後來是李建

德，再來是羅潤森，還有余昇鴻。大部分是口頭，雙方都是

用口頭來談追加，被告並沒有提出圖面變更之類的相關資

料，而都是口頭敘述或現場指示我們配合施工等語（見本院

卷三第113至120頁），至其他證人羅宗良、呂佩瑋、羅潤森

等人之證述亦無法證實有該部分追加，另原告所提出之「鋼

構修正內容0000000」（未經兩造法定代理人簽署）、會議

紀錄、工程圖說等證據（見本院卷一第125至166頁）亦尚無

法證實該部分確有該部分追加。參酌各方證人與兩造間之關

係（或為兩造公司人員或為下游承包商人員），堪認原告所

舉事證證明力尚有不足。綜上，參酌卷內事證，本院尚難認

有該部分追加工項，原告該部分主張，尚非可採。

　⑥綜上所述，「造型鋼構樑接合樑補強變更追加」（即如附表

二編號5）、「施工圖說修改」（即如附表二編號15）、

「基礎鋼筋錯調整」（即如附表二編號17）、「土城工業區

交維計畫及費用」（即如附表二編號18）、　「原設計槽鋼

樓梯修改為鋼板樓梯」（即如附表二編號19）以及「樓承板

特殊修邊」（即如附表二編號20），均難認經兩造合意作為

系爭契約之追加工項，原告自不得就該部分請求追加之工程

款。

　⑵原告主張之追加項目為被告不爭執有追加者：　

　①原告主張之「新增鋼樑熱浸鍍鋅」追加金額455,010元，被

告不爭執本項目追加及追加金額。

　②至原告主張之「3F~5F新增RH型鋼安裝及加工」、「10軸右

側平台追加減」、「挑空區鋼樑變更」、「7-9軸後側邊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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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C-D軸.3-5軸加冷氣平台鋼樑(共16處)」、「3W

鋼承鈑T=1.2mm追加」，被告均不爭執追加，僅爭執爭執追

加金額，認應依系爭契約之工項及單價計價後，並主張「3F

~5F新增RH型鋼安裝及加工」可認列金額應為30,313元，「1

0軸右側平台追加減」可列金額應為24,691元，「挑空區鋼

樑變更」可列金額應為299,370元，「7-9軸後側邊樑變更」

可認列金額應為140,770元，「C-D軸.3-5軸加冷氣平台鋼樑

(共16處)」可列金額應為367,588元，「3W鋼承鈑T=1.2mm追

加」可列金額應為4,790,660元。觀諸證人羅宗良、黃碩

修、劉瑞鴻、呂佩瑋、余昇鴻、燕成華、危建明、羅潤森、

呂連嘉等人之證述亦無法證實就該等追加項目兩造約定金額

確如原告所主張之金額，另原告所提出之「鋼構修正內容00

00000」（未經兩造法定代理人簽署）、會議紀錄、工程圖

說等證據（見本院卷一第125至166頁）亦尚無法證實該部分

確有該部分追加。參酌各方證人與兩造間之關係（或為兩造

公司人員或為下游承包商人員），堪認原告所舉事證證明力

尚有不足。綜上，參酌卷內事證，本院尚難認該等追加項目

兩造約定金額確如原告所主張，原告該部分主張之金額，尚

非可採，應以被告所主張之前揭金額較為可信。

　③綜上所述，堪認系爭契約有「3F~5F新增RH型鋼安裝及加

工」、「10軸右側平台追加減」、「挑空區鋼樑變更」、

「7-9軸後側邊樑變更」、「C-D軸.3-5軸加冷氣平台鋼樑

(共16處)」、「3W鋼承鈑T=1.2mm追加」、「新增鋼樑熱浸

鍍鋅」之追加工項，且「3F~5F新增RH型鋼安裝及加工」追

加金額為30,313元，「10軸右側平台追加減」追加金額為2

4,691元，「挑空區鋼樑變更」追加金額為299,370元，「7-

9軸後側邊樑變更」追加金額為140,770元，「C-D軸.3-5軸

加冷氣平台鋼樑(共16處)」追加金額為367,588元，「3W鋼

承鈑T=1.2mm追加」追加金額為4,790,660元，「新增鋼樑熱

浸鍍鋅」追加金額為455,010元。

　⑶綜上所述，追加部分金額總計為6,108,402元(計算式如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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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⒊追減部分：

　⑴被告對原告主張如附表二編號1「屋突層鋼樑修改」追減59,

000元、如附表二編號8「勁扣板取消」追減金額289,440

元、如附表二編號13「3W 鋼承鈑T=0.92mm追減」4,052,250

元，均不爭執。

　⑵原告主張如附表二編號2「2FL鋼樑：PL板修改」追減金額2

5,000元，被告則抗辯追減金額應為79,200元，並提出畯麒

工程行報價單為據（見本院卷一第335頁），惟畯麒工程行

報價單並未經原告簽署同意，尚難認係兩造同意追減金額之

依據。再者，原告係主張「修改」追減，與被告所稱「缺

失」尚有差異，尚難認原告已自認該部分屬瑕疵甚明，至證

人羅宗良、黃碩修、劉瑞鴻、呂佩瑋、余昇鴻、燕成華、危

建明、羅潤森、呂連嘉等人於本院之證述，亦均尚不足以證

明該部分追減金額或非屬追減而屬瑕疵，況縱使認屬瑕疵，

畯麒工程行報價單亦非經兩造同意或法院囑託之鑑定所為之

減價估價，亦不足以證明應減少報酬數額。從而，參酌卷內

事證，就該部分被告主張之追減金額尚非可採，原告就該部

分主張之追減金額25,000元應較為可採。

　⑶原告主張如附表二編號3、6、7、10、11、12之追減共計85,

217元(計算式：18,694＋43,224＋22,384＋915＝85,217

元）

　①該部分總金額85,217元同其先前於原證2所主張如附表二編

號3「6FL托樑及連接樑安裝」追減金額35,809元、如附表二

編號7「B梯R3F左側雨遮取消正面雨遮縮短」追減金額13,73

3元、如附表二編號11「C-D軸.5-7軸平台刪除」追減金額3

5,675元之總合85,217元(計算式：35,809元＋13,733元＋3

5,675元＝85,217元)。又被告對如附表二編號7「B梯R3F左

側雨遮取消正面雨遮縮短」追減金額13,733元、如附表二編

號11「C-D軸.5-7軸平台刪除」追減金額35,675元，均不爭

執，堪認就該部分於追減金額49,408元範圍內為兩造所不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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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

　②被告抗辦如附表二編號3「6FL托樑及連接樑安裝」追減金額

應為201,520元，並提出畯麒工程行報價單為據（見本院卷

一第337頁），惟畯麒工程行報價單並未經原告簽署同意，

尚難認係兩造同意追減金額之依據。再者，原告係主張追

減，與被告所稱「缺失」尚有差異，尚難認原告已自認該部

分屬瑕疵甚明，至證人羅宗良、黃碩修、劉瑞鴻、呂佩瑋、

余昇鴻、燕成華、危建明、羅潤森、呂連嘉等人於本院之證

述，亦均尚不足以證明該部分追減金額或非屬追減而屬瑕

疵，況縱使認屬瑕疵，畯麒工程行報價單亦非經兩造同意或

法院囑託之鑑定所為之減價估價，亦不足以證明應減少報酬

數額。從而，參酌卷內事證，就該部分被告主張之追減金額

尚非可採，原告主張之追減金額應較為可採。　

　③綜上所述，堪認原告主張如附表二編號3、6、7、10、11、1

2之追減共計85,217元，應堪採信。　

　⑷原告另主張如附表二編號20「原設計槽鋼樓梯修改為鋼板樓

梯」有追減2,164,800元、65,000元。惟就「原設計槽鋼樓

梯修改為鋼板樓梯」工項已難認有此追加工項，自難認就該

追加工項尚有追減金額，原告該部分主張尚非可採。

　⑸綜上所述，追減部分金額總計為4,510,907元(計算式如附表

六)。　　

　⒋綜上，就系爭契約追加追減項目部分，經調整相應之「勞工

安全衛生設施與管理費」0.3％、「工程管理費及利潤」

2％、稅金（即含稅價格）5％之後，原告所得請求被告給付

之工程款為1,715,949元（計算式詳如附表六）。　

　㈥綜上所述，就系爭契約原訂工程項目部分，原告尚得請求被

告給付6,133,706元（計算式：118,376,241元－112,242,53

5元＝6,133,706元），就系爭契約追加追減項目部分，原告

所得請求被告給付之工程款為1,715,949元，兩者相加後原

告尚得向被告請求給付之工程款為7,849,655元。

　㈦被告所提出之逾期違約金之抵銷抗辯是否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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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被告主張：①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合計逾期141日(62+79=14

1)，逾期違約金合計8,234,400元(如附表四編號1所示)。②

施工圖提送逾期違約金(如附表四編號2所示)。③並主張違

約金上限應以一般工程採購常見之合約總價10％即12,264,0

00元為限，亦即本件請求之違約金抵銷抗辯為12,264,000

元。然為原告否認於系爭契約之履行有逾期且被告不得請求

上開違約金。

　⒉經查，系爭契約第10條第1項約定：逾期違約金，以日為單

位，乙方（即原告）如未依照合約規定期限完工，逾期日

數，每日依工程總價千分之零點五計算逾期違約金…等語，

同條第4項約定：逾期違約金其總額(含逾期未改正之違約

金)以合約總價百分之3為上限等語，且於系爭契約第2條

（工程期限）約定施工圖提送審查期限、施工期限等語，有

系爭契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5至114頁），惟系爭契

約既有追加等變更情事，則原訂之工程期限是否仍適用，已

容有疑問。又證人黃碩修固於本院證稱：系爭工程有逾期等

語（見本院卷一第511頁），然其既為被告公司自不能僅憑

其一面之詞逕認逾期，至證人燕成華雖於本院證稱：被告承

諾我五月要掛第一節柱子，但到六月都沒有施作，我就問被

告為何延誤，被告告訴我說因為工廠做不出來，導致工程延

誤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59頁），然證人燕成華就延誤原因

該部分係聽自被告所述，是否確為原告行為所致，仍有疑

問。況證人羅宗良於本院證稱系爭工程並無逾期之情形（見

本院卷一第507至508頁），證人余昇鴻則於本院證稱：被告

之林總有說工期可以延長，可以到150天等語（見本院卷一

第521頁），參酌其餘證人證述及書證，依被告所舉事證，

本件尚難確有確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導致逾期（施工圖提送

審查期限、施工期限），從而被告主張該部分違約金之抵銷

抗辯，尚非可採。

　㈧被告所提出之不當得利及其他損害賠償抵銷抗辯是否有據：

　⒈「工程清潔及民生垃圾」(如附表四編號3所示)、「工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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墊款」（如附表四編號4所示）：

　　被告主張原告同意由被告先行代墊施工污染所產生「工程清

潔及民生垃圾」費用(各月份細項如附表四編號三所示)共計

222,200元(含稅233,310元)，被告主張以上開費用233,310

元為抵銷抗辯。為原告否認有同意由被告先行代墊該等費

用，並陳稱：系爭契約補充條款第5條並無得罰款之規定會

議記錄，另被告所提會議記錄僅為林昆達之個人意見，並非

雙方已有共識之決議，且原告公司之與會人員僅表示將回報

原告公司，並非與被告達成協議，被告經常藉故不付款，原

告並未同意被告所為，原告亦無何由被告墊款情事等語。又

觀諸原告所提報價單（見本院卷三第81至87頁），縱有訴外

人李建德之簽名，然尚難由記載內文認係表同意，至多僅能

其有見過該等文件，再者，證人呂連嘉於本院證稱：施工會

議有些時候只是討論而已，如果與合約價金、圖面等重要有

關事項，都要公司的行文會議記錄是被告工地主任寫的，簽

名只是代表有去開會，上面的決議事項是討論項目，是被告

法定代理人林昆達對我們提出的要求，這不是決議結論我們

公司的人員有去簽名只是表示說有去開會而已等語（見本院

卷三第128至129頁），觀諸被告所提會議紀錄僅有與會人員

簽名亦未見原告公司印文，況討論過程中與會人員或有一時

發想未必即為其最終意見或結論，是被告所提會議紀錄或討

論經過紀錄，均不足以證明有被告所稱原告公司、被告公司

均同意上開墊款情事，更不能認原告公司確實受有利益。從

而，被告所舉事證，尚不足以證實其說，被告該部分抵銷抗

辯均尚難憑採。

　⒉「技師簽證費用」（如附表四編號6所示）：

　　被告主張原告同意就「6FL托樑及連接樑安裝(缺失)」及「4

F+300爆柱(缺失)」鑑定報告給付技師簽證費用，金額分別

為60,000元、250,000元，共計310,000元。為原告所否認。

證人危建明於本院證稱：如果有疑慮，我們要負責找技師簽

證，經過我的求證，其他人都同意用圍束的方式通過，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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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安全疑慮，就沒有請結構技師簽證等語（見本院卷一第

567頁），證人羅潤森於本院證稱：我只有印象我們會議紀

錄都是先簽名，這個缺失是針對爆柱的缺失，爆柱的缺失原

告公司已經改善完成了，我有去現場看，確認已經完成了，

用鋼板補強的方式。這項就我當時現場看到的狀況是已經完

成。至於有沒有要提出技師簽證及開立安全無虞之證明，我

們沒有代表原告公司同意，我們簽名只是代表我們有到場開

會，不是代表有同意會議結論，我們還要回去報告呂連嘉。

當時我們開會時，我記得針對這個地方被告公司有提說要有

這份資料，但原告公司沒有跟他同意，說要回去問問看，當

下參加會議的這兩人都不是施工人員，沒有當場說無法提

供，但有說要回去問問看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97頁），證

人呂連嘉於本院證稱：施工會議有些時候只是討論而已，如

果與合約價金、圖面等重要有關事項，都要公司的行文會議

記錄是被告工地主任寫的，簽名只是代表有去開會，上面的

決議事項是討論項目，是被告法定代理人林昆達對我們提出

的要求，這不是決議結論我們公司的人員有去簽名只是表示

說有去開會而已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28至129頁），觀諸被

告所提會議紀錄僅有與會人員簽名亦未見原告公司印文，況

討論過程中與會人員或有一時發想未必即為最終意見或結

論，是被告所提會議紀錄或討論經過紀錄，均不足以證明有

被告所稱原告公司、被告公司均同意上開墊款情事，更不能

認原告公司確實受有利益。從而，被告所舉事證，尚不足以

證實其說，被告該部分抵銷抗辯均尚難憑採。

　⒊「減少報酬」（如附表四編號7所示）：

　　被告主張原告未盡管理之義務，工程合約書管理費為工程款

百分之2，請求減少報酬百分之1，即1,199,307元。為原告

所否認，參諸被告所舉事證亦不足以證實其說，衡以本件如

附表五、六所為認定已調整相應之「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與管

理費」0.3％、「工程管理費及利潤」2％、稅金（即含稅價

格）5％，被告該部分抵銷抗辯尚難憑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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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從而，原告依民法第505條第1項及承攬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

被告給付承攬報酬7,849,655元，核屬有據，應予准許。逾

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

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

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

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

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應為之給付係以給付

金錢為標的，無約定期限或利率，是原告請求被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3月4日（見本院卷一第173頁）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於法有據，應予

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505條及承攬契約之法律關係請

求，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7,849,655元，及自111年3月4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又原告勝訴

部分，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經核於法要無

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並依被告聲請酌

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被告得供擔保免為假執行。至原告

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舉證，經本院審

酌後，認與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

事訴訟法第79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胡修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十三頁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 　　日

　　　　　　　　　　　　　　　　書記官　林品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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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BEERAT

1% 18 £
JF 5] Ab i A IR 3 skt ARILH B ARG L= 984458165
R LA AR 2 TEL  02-7720-6280. FAX £ 02-2677-6230
o35 M IRE AT TR E-Yail : i j003€i jia. com. tw
© 5 AL/ 40 48.0028-230560 Wi 22615080 AMA AR 66
LB1108410A28 8 B0 0222675079 R AN AI0BLODA
ZRARE wu] #% T o e
P a3 ) s
EftiathT i ES 1 112, 584, 380 ¢
FanpanLi # 1 1,635, 337 | ) 5
Aat] 114,210, 117 [PON ¥
Sewm X
BIEEMARARTARO.T) £ 1 42,659 |
AL A (25) E} 1 2,284,304
et] 2,627,058
seat] 116,846,770
M6 R R DAL G AT R R AR
STAE BT & AR 6 A4S AT a4 3 7 8 GRAR) AR 116, 800, 000)

REBEARSTHREHA 0 BRI A RATRAR 2% -
REOORaosh1D IR > UFHEREF RO RBEE
A THEEHEH -

ATRIFLAF MR b H R HRIRIR . =4
A e RIRF IR [0S 55 LIRS AN
KAIA TN SR E o 4 F 5 A -

FRAEH AT LA TA20NR A+ B S BT R
» AT AR AR -

kAR AL LRI Z IS o 10 R A
b BRGSO ARG





| D EEEEERAT
s )

JER A RN LM Mk M TRED P E 24458168
AH A B RN i 28-6240: i - 22677620
Emn ok K T 1208 EVail ¢ 0038 jia. con. tv
‘r',)\ Tk R id/ #8220928-230560 ;HN\;?’;;& g
RE108F107287 45 5800 : 41081004
3 S B B
Emmiscy
[ Bty
e
gwts
430% 42 (BC1 ~ BC5 » 42/ 15mm) 5
5{B0K#=(BO6 » A& %4 A48 10n0) kg | 161150 0
B[Bi_300%600¢15%25 ke | 2067.0 sL1 64, 283
7RA_600%200%11%1 7 v [ ke | 289364.0 20.1] 6,973, 672572
s[RIl T00%300%13424 kg | 36749.0 24.9 965, 9014572
gan 5884300412420 v | ke | 2061550 241 17,137, 360072
o[kt 500200¢10¥16 V] ke | 157569.0) 24.1] 3,315, a13nm2
[k 48B¥300% L1138 kg 584, 2.1 1, 0741572
2[RI 450¥200%5%14 . ke | 1843.0) 24.1 4, 416]s572 :
3 R 400+20048%13 ] ke | 92300.0 2.1 79, 12014572 ,
(R 396%199¥7+11 kg | 83500 24.1 201, 3074572
5IRH_ 3501755711 kg | 1220 2.1 268, 0401572
1R _300K1506. 540 I 1 201 765, 006572
R 250¢125%6%8 ke | somo o] 98, 135)x572
[RH_200%20058%12_ - - kg | 4790. 24.1 115,430)1572
[RA_588%3001220 kg | 11992.0 23.1 277, 015[sw00v8
[RIL 500<200%10%16 ke | 8467.0 23,1 195, 588]swi00¥B
[RA 4504200¥9%14 kg | 46040, 231] 1,063, 524/sw00vB
kit 400%200¥8%13 kg | 588800 22.2] 1,307, (36sva00vs
YR 306¢199+7411 ] ke [ 455100 23.1] 1,051, 373swa00vs
[Ril_3504175%7 11 ke | 0776.0) 23.1 225, 826[sK1008
R 300¥150%5. 549 | kg | 21942.0) 22.9 487, 112[sn00v8
R 2601 25%6 K9 kg | 24060.0) 22.2) 534, 132JsM00v8
[RH 20010055, 5%8 - v| kg | 40640.0 22,9 902, 208]SN1001B:
|5 CR MG & A V| ke | 20749.0 32.0) 951, 968
|aemamuis ] ke | 1049030 29.5[ 3,008, 089[sp490B.
|6t A SR V| ke | 19504 0] 27.0) 283, 608)138
5 R AR - R-ROSEE ) Y| 8 | 2342.4] 1,850 4,333, 440
4250 164000 (4049 +015% ) Y 48.0] 45,1000 2164, 800) et
V95 16,80 0 v 8 4D (BB ) y 2.0 52,500 65, 000 tseim st F
LIS TRl % 2342. 4 4,950] 11,594, 880|

FEE Y ™




skam 114534218

A AR T A2 36 Ao PR B H A ke (M)

SRARAN  A1081004 EHLH  |remmnprad
TALM EMEAERTT - TT2h R E R RS R T A2 RHEM # & %116, 800, 000 7% 8 (k)
WA (THEEEIZ =# HAER s (718 TRE
Ak | magm [LUITHRAGIL R 4y I TV
) o9 w3 wwen | #0eu g
x - T SRR AT AR
. R1E 2 B 1 /1 Z\RE
BRI % W Wil 1% s, 0] F A2 % R
= |osmmrLimse % Y o 12 R AR
SARPLI % 1 WAl ARES 25, 000 R R
| 3F~5F 7 4R 48 2 | " Bt A TR
= ree Ed 1 N/ N/A[ 1K 140, 987 £ 1k s
nsm s [F0R20E e fioms| 5| swsom | | [ R
* |mn it T N[ .- 22FA—w
womAmTE | ke | 1050 20| 23,608 b
SRR ” i Eyrrrrpye
A (=0, 91nm) 40 48(1=0. 91mm) o 603 480 289, 440 1% 289, 440 £OE ke
= loruemmmmmal® S00R00NT | kg |2mse| 201 somersix|  om7a e o o)
% g wrmsngmmL
RH 588%300%12+20 kg | 296156 24.1 7,137,360) 1X 180, 000 GREE T ZRWAA
#1084 Eibkd 4, A7, ﬁ’iﬁ*
i, RH 500%200%10%16 kg | 137569 24.1 3,315,413 1, 162, 183] Py
BIE22 5T 0 'Ziii
Ri 4002008413 | kg | 32320 il meamlik| w0750 e
4 [BHR3FL - 1. AWM -
R 2. E@@ RH 300%150%6. 5+9 kg | 31743 24.1 765, 008 1% 200, 482|
3 45 42 4 0CM
Ri 25041255650 | ke | 4072 1| e8| 1 72,458





A AR T A2 38 Ao AR & A ek (M)

gikaw: 114534218
A Z I © A1081004 Ly el EAEABRNE A E
T G ARATIL - TR AR AR A aam 35116800, 00 ECRR)
P Py e CRABTRE
g% | mazs [VITRRREI B e e Tavy
HE WA a X3 49 |%E| Hmaw | WP2W |nm)
eEmpen |0 396%190%7K1 | kg | 45514 23.1| 1,051,373 1% 18, 694
-9saie g iz % [RI 300X150%6.5%0 | ke | 21942 22.2| 487,112 1K 64,276 43,224
-dsug5-T T4 84 [RH 200%100%5.548 | kg | 40640 22.2| 902,208 1% 38,044 22,384
- [maRe3000 - -
6L+3000 - 7F) ;‘“*‘”"’iul ke | 20749 3200 951,968 1% 915,
BRERRE(ED -
c-dsak3-Shust o | 3 4 : i
+= |aremmtie ;;} LTSS 5 | 2342.4 1, 850} 4,333,440( 1 95, 000
I
maanrmn) | (244|450 10,188,440 1% 190, 000
K EGER ) 23424 so| 1,288,320 1% 5, 000
TRR REAE -
s wza| 1450 20648001 | 100,000
B2 F e R
3W Deck #84&dR EEX 2 v 3 o
gl e A o | %005 00| 4,052,250 1% 4,052, 250| A2RA AR (&
HME)
S RELEATRR
5K Deck smkan |4 kss ik ;
o e (08 0.t g 2 WA e 2501k | 4,852,250 sonsrnaces





SE AW 114534218

BRI T A28 RS E A e R (AR

FRAR A : AL0B1004 AWM | AmRH A R
i B EMEBRATTL - TRRRER RS AR LR RO | W& %116, 800, 000 % i)
= EY) HREHR A (EAHTRE
Ak | mngm o7 SRR T us w2p ARSI
=R W (E| AweR | ASER (ng)
| 2 e SR b AR
TE [RIEREE  [LEREAIRMER .“ 2342.4| 4,950 11,594,880| 1 150, 000 P et e
: . AW FH AR
* £ # . , 000. , 500( 1% 3
o (WERARS |RRESRTE }c 20.1 | 15,0000/ 436,500( 1% 455.000) [§onsteouw
] . [Hame s EnmnR
e |fdmBnEg  |Lamae | | M 9,000( 306,000 1:\1 250, 000) | g2t znm
LHRIEERHE | SRR I R
220 oot il i x| 1 N/ WA| 1] 1,036,497 [2zn% tmiem
B AL R SATE | By TSI rrs1
a B |ne0 IESEE 45,1000 2,164,800{ 1% Nt 2,164,800 A &
EET e wsennumant| |, 32, 5001 000 1| o5, 000U E AR
18) (B##. £ ) I i d A R RAE
B s [AARE 3 ER LTy
=t [eREnned |G o som) x] 1 WA AR 617, 400) s ey
At 12,655,857 6, 740,707
BLELMERIE Wi " e *
KR 0.003 A w1 37,968 20, 222| 13t 2480, 003
| m (R | 0.02 N/ NA| 13 253,117 134, 814|1st 49840, 02
it 12,946,942| 6, 895, 743| £4R %6, 051, 199





N TR LR LT EACEY)

skam 114534218
RILAR A3 © 1081004 A | TR R A
TALSH | EREFRATT] - T2 R BB AT A ROBR |96 H116,800, 000 ¥ (AH)
W (TREAEIZ| E falal o] sl T o
Ak | ABER *E WUPARER B
A B R ) £ R P Ti LE 2 HIEW |ng)
x| 0.05 VA WAl 12 647.347) 304,787 83 £ 40,05
LR 13,594, 289| 7,240, 530| 4R £ 9 6, 353, 759
Mt EEmze® $ 6,353,759





s

CAZAENIEREER1140113

FANLR 122,640000 (&8
vk 112,242,535 (&)
MR M) 10,397,465 (&%)
BIERS: RS 559,951
L5 H B
K E o L s
B 2 i Z
L) 9000 - 59,000 [F B4
[PFLiFRPLiR S 2 %) 25,000 g 1900 | FPHIE B REA - B2 3
HERp Rz « IS & i
(GFLFE bR R R 2 G 35809 - 201,520 gzt
Lal |3F~SF i RHA 22 85 B o 1 140,987 30313 FRWHH PREM - HHERER03IT
A | S 696000 - P
~ |omsmessms 12938 21691 FRHHE PhEH
£ [BEERSF/RIFEHLA. IE RIS 13,733 - 13733 [F 34
A s 29440 - 289,440 [ TR
n |y 615060 209370 FRHHE PhEH
+ [7-08h % BB ER 538,605 140,770 FRYHE PREM - 1140,7707C
t— |CDMLSTHT A 6715 - 35675 [ KB
+ |C-D#E.3- B2 T £ 435, 367,588 FRPHE, P 15367,5887C
K E o L s
B i Z
+2 [3W MAET=092mmiR - a0 [FRH
+00 [3W AR T=1.2mmiEH0 4,852,250 4,790,660 FRPHH, 4,790,6607C
+H TSR 150,000 - P
Al L 455010 455010 FRH
+E[seeMs 250000 - 4
/0 [T il R 8 1,036,497 - PH]
HA [t | 280000 - 202050 - $8
b |mRmsRise 617.400 - 0
s e - 72,000 |3 K A
“+{pHEER - 82,703 |{REE SR
| 4R 300 ) - 9L o LR
B T e ) - s [BR BHBEIUCLHRENOGL0201X
it 12796804 |- 6740707 | [ 6108402 [ 662098
+—|%#03% 18,325 |- 19,889
+ 122,168 |- 132,594
12,946,942 |- 6,895,743 6,248,895 |- 6,782,182
t 312,445 |- 339,109
6,561,340 |- 7,121,291
it em 6,051,199 559,951





AR - B - AERERAR1140113

R HE -3 WY
—  |ETaERsE 8234400 [{REFIF_HB ABIK - PUKRE HEFIAME
= |WIERSaEE 9811200 |{REVB BB —IARE HHRE IR
= |[TEARRRENR 233310 | (RS T REF M LRI
5T 1,800412=21,.60072 2,680
= = I 10906005 = I TRk
|5 ~ 65 US4 EI000TE. 9450
AR T1,.800721=37.8007E 39690
|#T2.5002=5.000 5250 | &5+ 1009MFIUA TIZAA LR
|75 Hir % 36,0007 6,300
#8285 T1800¢1527.0007% 28350
R e & 1001000 TR T8
8 ~ 9 Hir i 5,00070 5,250
AR T1800417=30.60072 32130
T — E5HL 1090 I T
10 Hr 737 384,0007C 4,200
[ T1,800+19=34.20072 35910 S8 - 0BT RRAEH
1155, 0007 5250
AR T1,800715=27.0007E 28350
— A 1012058/ Tk 28k
11+ 2AHFHE100007E 10,500
0 (TR 1,321,993 | (R TH2 o p L (A 4R 5 B R @ o LR A F A28
2 Rl R T : B » o
01 a2 1 85500, R ER100%55 H 25 B 4RI S LB RIS SRR A e EL 2%
\BE & R TAZPRERIEUIE S © §THT25007T4.5T
[=11.2507E + BB T 3000711 T=33.0007C ~ SEAEt 124,425 | 109/6 20 = I TAZAA %
[PH12250733m3=74.25078
0222 4 E BB
|22 425 By R {20401 1 8560007T 16,800 | 109/620 =S TAZAKA L8k
| 2255 0 R 2042852007 26,460
03| T2600%34 T=8 #84007C 92.820 10994 MU TIZN AL
04| R IR T23T*3000=6 55900072 72450
05[ABATE
800072 8,000 | FETAZRARIATRA 51 2 10 (L1 esP OB
T |1oommE IR TR A
1850072 8.500 (109712120 CHI T2 AT
260072 2600 | 110/120% /T2
06| %% LRI £3285T 32,000 (10994 MU TIZRALCH
ST ER10046 F 16 5 55 — EUSR L o 88 BT A\ A (35 Bl
e - EHUR RS ETR—ETE - SRITHRI00FEOA BB BT
07 BRI 1 2450007 15,000 |t T e AR R T RARAITS 0007
1099/ A TAZHA bk
08| 10946523 1 7 sb. 5 o 90 B 15 28 2 7T 2810007 21,000 (109/1020F Ff T2 A4
09| St B HRHERI9STI T 10,050 | 1091020 FI TG AL H
10 |HEHRRB FFlogo RABIEAB 53 7KL SeLLi AR U (AT e R R R (R R LK
|FEHRRD Flogo? #56007C 75,600 [109/1120F <M TAZ A 0
|EURRD 4 7K 285100078 21,000 [ 109/1120F <A T2 A 0
11| EEEESHE {88285 7T R A EE6000TT 26,000 [109/1120F5 A8 T2 A4





AR - B - AERERAR1140113

R HE -3 WY
SRECER 1094105 2081 10/1 97455 S 5T SRR (< T 75 & it
12| HREHE - EREEEFET 20,000 (&K — BT -
109/1120%F A< I T L8R
13|CReFISS148527007T 149,835 | 109/1220F LI TI2RA L
14| SRR T3653000=10#80007T 113,400 | 1101205/ S TAAALH
1S |ER IR F IS 218977070 219.770
13 line#H#3 85561670
(CEEHEIT1084689 7T el T2 17 480 LA S R O R ALK
5\ e
b e LS00 2000 HOUROR /LIS
[R5 T#3000=4550007E
9-10 linefA3 227854 T *3000=1 4520007
. o RECER 10946 59 H | FIRE R 9 S e iR B e L (2 -
166 15 2316191 BS007T 10,500 1007205 /B TS
P | L HsRsE5 10947 H 22 B F— MR VARt A A S 2 R
e 3150 g - g B L TR -
IR 10959 1 B B=Hek ERART HIMEBRE LR REE
18| Tt 105,000 | THHERE R - MMM R OIBETER - BB HRFEER
-
IR 10047 H 8 B RIRE S B8 E - LR ESERmER4S A5
19| IFHR8E 3 118 1683m2+0.03%2250=11 #3603 7T 119283 | REBRIPEHEAHRF » ERRREEF 2 - FBEH RS
B TR
5 | 0
N |HeiE
1| TOFLIERR R AR A A ER) 60,000 | 11047 H 6 H FE T € 6f%
2| TAF+300MREEERE) 250,000 | &4V E RRBTH BiE
t |EvEs 1,199,307 |fiRER£A9S(HE ~ 2261 + 227¢%

15,328,610

(GRYE— ~ IR » 44 12268540007T)





Hgh ¢ Mih‘h}.b‘i&ﬁl&? it -
E /442320928-230560

T2k
wag 02-22675089

ik PHLT ARE S A45 51628
TEL ¢ 02-7729-090:FAX : 02-2677-6230
E-Mail : 1j0036 jia. con. tw

AA 4t 16

110852107285 MR 022675079 qpig La4f0 ¢ 41081004

L ABRRE el nd e
mim«mxm NER 10,189, 440
6| A E GRS ) Vi 5 1, 288, 320)
7[435 7157 100¥39 €300m % 20} 625, 300} _
b 314297 5 S7 2204556 T £SRCE 5H60) 5 20, 95, 880
[ B4 5 A 47 220495 R K A 5r62600m) | & | 98776.0 o miez sy
Wz R 2as 5 | 23024 1,450 3,396,480
ﬁu ki 220 (@40ca xhZk yBzh) % 0.0) 180] 2, 203, 200)
PEEEN A 1020 1, 450) 147, 800|337
3|18 (3010, 52an) ui | e005.0) 450) , 250
14|94 45,10, 91am) o 603, ) 430] 289, 440
15| 5 &b AR A ) 2,771,028 2, TN 029]
fi|g e E g i ol 100)
17564 82 2 L3 4, 800f
ISl 4t 5t T 410 i 130) :
; e, sa&é%
ST : 3
Bt e CRE®E - o4 £ 02045 i 20 2, 800) 56,
23 e 2 800] 16,000
B ke | 21300 22.2] 472, 860]sN490VB
4 ki 040 22.2] 100, 801[S¥100v3
B iy 2487 1] 7, 948[A36
Gy a AR (h 2R G * 2.1 2, 500) 72, 750
Trasst ks “ 2.1 15, 000) 430,500
BRI R R T 4L B # 2.1 4,930 144,
Slsas mals ) - 20.1 7,000 203, 700] =
AT MEChEn D) i 20.1 550 16, 003
Uz et AR st A 1 29, 727]

st
SIS AR A 9030 CH-150¥100¥6¥9) » 1k She
woaw.aaw AL




THRRR M

A AR ML REFETFRERLE




EY3 AA H1g st/ kA AE
EET T ES ) 112, 584, 380 -
41| A7220(@40cn > X2 % > Ya2d) - 1,101,600
st 111, 482, 780
= |pEnmani 1, 635. 337 -
1 [(Aesiefe (BM& w4%-N0BH) - 56, 000
PREETT T Y CES 13 - 16. 000
it 1,563, 337
it 113, 046, 117
5110 3% 339, 138
F32 82% 2, 260. 922
st 2. 600. 060
ik # £ T I R 46. 770
it 115, 599. 407
#.45% 130,003
it 118, 376, 241





AH

Y

L% S ET )

59, 000

EVEEYEE S

| 2FL 39 £RPLAR #5 2 (#h % )

25, 000

|3F-5F 47 3§ RHAI 88 5 & R Ao T

i R SRR SRR I R G A

EVECE S

289, 440

OFLIet2 A i HHR % R (S )

104075 4 F & 38 o

24,691

IBHRIF £ fa] 5 38

TR

XTI

299, 370

85,217

R

LTRSS

140, 770

11

IC-Déb. 5-T4h ¥ & RFR

12

(C-Déb. 3-54h o4 £ F & SAKR(SA168)

367, 588

13

|3W_88 4 SR T=0. 92mm.8 &

14

|3V 884 SRT=1. 2mmif Ao

4, 790, 660

4,052, 250

15

76 X B 45 2

16

91 SRR R B

455, 010

17

o5 i 54 9

18

ARIFEXHHEREA

19

R S5t & SR 5 2 A SR AR B

20

KRS A

e

6,108, 402

4,510,907

st

1,597, 495

% i#70. 3%

4,792

B %206

31,950

s

1,634,237

B 25%

81,712

st

1,715, 949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建字第8號
原      告  宜佳鋼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連嘉  
訴訟代理人  孫治平律師
被      告  正同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昆達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7,849,655元，及自民國111年3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50％，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2,616,552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7,849,655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起訴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9,297,29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一第9頁）。嗣經追加變更聲明（見本院卷一第393頁、本院卷三第499頁）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5,649,62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經核與前揭法條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緣原告前於民國108年10月29日與被告簽訂工程合約書（以下稱系爭契約），約定由原告（為鋼構廠商）向被告（為營造廠商）承攬「松騰實業廠房大樓新建工程之鋼構工程」（以下稱「系爭工程」，松騰實業廠房大樓新建工程業主松騰實業有限公司【下稱松騰公司】），工程總價為122,640,000元（含5％營業稅價格，估價單【不含稅價格116,800,000元〈折價46,770元〉】及工程項目詳如附件一）。原告依約施作系爭工程，且於各階段完工後，提送請款單及相關文件予被告審核計價，再依被告所核定之請款單內容開立發票予被告。系爭工程業已完工驗收，然被告迄今就雙方原約定之工程總價122,640,000元中，僅支付112,242,535元，就原工程款部分尚積欠10,397,465元（計算式：122,640,000元-112,242,535元＝10,397,465元）未給付予原告。
　㈡又被告於施工過程中就系爭工程進行變更設計，原告因配合被告變更設計，因此產生追加工程費用共8,899,828元，經原告多次向被告請求給付上開工程款及追加費用未果，進而於110年8月14日至被告公司開會商討，然被告對於原告之請求均不置可否，原告遂於110年12月3日提出正式函文並檢附系爭工程結算明細表、追加減分項表、計算式、圖書及會議紀錄等相關資料。經核算追加追減工程項目後有6,353,759元之追加工程款（含5％營業稅價格，不含稅價格為6,051,199元，追加追減工程項目詳如附表二）尚未給付。
　㈢另關於兩造間就系爭契約如附表一所示估價單第41項防爆拉桿之爭議，經原告與訴外人瀚強工程有限公司（下稱瀚強公司）確認後，本件工程確實有取消柱內剪力釘，但並非全部的柱內剪力釘都取消，而是部份取消，此從如附表一所示估價單第37、38、39項可知，仍裝設有第37、38項之3萬餘支柱內剪力釘，但同時取消第39項之38776之剪力釘，然就取消之剪力釘原告並未向被告收取材料及工程費。又系爭契約之「特約條款」雖約定防爆拉桿需施做雙倍數量，然如附表一所示估價單第41項上所記載之防爆拉桿數量12,240支即為雙倍之防爆拉桿數，經與瀚強公司確認，因本件並未全部取消柱內剪力釘，因此並未就估價單上記載之防爆拉桿全部施做，僅依照正常情況施做一倍之防爆拉桿即6,120支，但結構安全並無影響，且經結構師確認，本件絕非被告所主張之僅施做4分之1的防爆拉桿，故被告願意就原工程部分之估價單上關於防爆拉桿之總價2,203,200元（即如附表一所示估價單第41項），減縮請求一半即1,101,600元（計算式：2,203,200元÷2＝1,101,600元）。
　㈣綜上所述，系爭工程原告既已全數完工並遵期交付予被告，然被告迄未全數給付原工程款及追加工程款，業如前述，原告爰依法提起本件訴訟，依民法第505條及承攬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5,649,624元（計算式：10,397,465＋6,353,759－1,101,600元＝15,649,624元）本息。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5,649,624元，及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緣被告公司承攬系爭工程，因主體「鋼構工程」涉及專業，且被告斯時無鋼構工程經歷，因介紹認識原告法定代理人呂連嘉所經營之宜佳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址設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資本額2億元)，因其為大型營造公司而相信原告法定代理人可完成承攬工作，事後同意由原告法定代理人同時經營之原告公司承攬，由原告提供如附表一估價單，雙方約定總價簽訂系爭契約後，原告便將工程轉包予瀚強公司。系爭契約原約定總金額為122,640,000元(含5％營業稅價格)，被告已支付112,242,535元，扣除已支付款項後，尚有10,397,465元工程款未支付10,397,465元（計算式：122,640,000元-112,242,535元＝10,397,465元）。兩造間就系爭工程之承攬關係，原告所主張之追加追減與被告認定不同（有部分工項爭執兩造並未合意追加，有部分爭執追加金額），系爭契約（甲方為被告，乙方為原告）第4條第1項規定：「甲方對本工程擁有依業主、設計建築師要求而隨時變更設計內工作計劃之權，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之。對於變更之內容數量雙方參照本契約所訂之單價增減之，本約標單未列之項目，乙方提報追加申請，經甲乙雙方議價核定後追加給付。」，第4條第2項規定：「乙方須依據甲方提供之設計變更內容，重新規劃施工方式，並修改施工圖，提送甲方工務所，甲方業主機關審查核備後始得施工及計價請款」。是未依系爭契約規定所為追加，自不在兩造合意追加範圍內者，並非追加工作，原告自無從另行請求被告給付該部分承攬報酬。另系爭工程亦有部分未施作或涉有瑕疵，另原告履約亦有嚴重逾期，茲分述如後。
　㈡原告主張追加項目共計13項（被告意見如附表三編號4、5、6、9、10、12、14至20）：
　⒈「3F~5F新增RH型鋼安裝及加工」
　　被告不爭執本項目追加。惟原告未採用系爭契約之單價，本件應依系爭契約之工項及單價計價。被告僅認可認列金額應為30,313元。
　⒉「造型鋼構樑接合樑補強變更追加」
　　被告否認有同意為本項目追加。「造型鋼構接合樑補強變更追加」之232處，所指為「背面弧形造型立柱」項下之「接合板及加勁板」工項，工程合約書內有示意圖說，鋼構工程之鋼構構件連接處，在水平與垂直接合後有應力傳遞，會造成變形，必有「加勁板」設置，否則鋼構構件會移動或提早破壞，進而影響結構安全，為鋼構工程本應負之責任及本應履行之義務及工作，未在原合約範圍外增加原告之工作。
　⒊「10軸右側平台追加減」
　　被告不爭執本項目追加。惟原告未採用系爭契約之單價，本件應依系爭契約之工項及單價計價。被告僅認可列金額應為24,691元。
　⒋「挑空區鋼樑變更」
　　被告不爭執本項目追加。惟原告未採用系爭契約之單價，本件應依系爭契約之工項及單價計價。被告僅認可列金額應為299,370元。 
　⒌「7-9軸後側邊樑變更」
　　被告不爭執本項目追加。惟原告未採用系爭契約之單價，本件應依系爭契約之工項及單價計價。被告僅認可認列金額應為140,770元。
　⒍「C-D軸.3-5軸加冷氣平台鋼樑(共16處)」
　　被告不爭執本項目追加。惟原告未採用系爭契約之單價，本件應依系爭契約之工項及單價計價。被告僅認可列金額應為367,588元。
　⒎「3W鋼承鈑T=1.2mm追加」
　　被告不爭執本項目追加。惟原告未採用系爭契約之單價，本件應依系爭契約之工項及單價計價。被告僅認可列金額應為4,790,660元。
　⒏「施工圖說修改」
　　被告否認有同意為本項目追加。按原告依原合約本應負之責任及本應履行之義務及工作，並未在原合約範圍外增加原告之工作，亦非在原合約報酬之外，若非再受有報酬即不能為被告施作，不包括在兩造合意追加範圍內，自非追加工作，原告就此容無在原契約外另行請求被告給付承攬報酬之權利。
　⒐「新增鋼樑熱浸鍍鋅」
　　被告不爭執本項目追加及追加金額。
　⒑「基礎鋼筋錯調整」
　　被告否認有同意為本項目追加。按原告依原合約本應負之責任及本應履行之義務及工作，並未在原合約範圍外增加原告之工作，亦非在原合約報酬之外，若非再受有報酬即不能為被告施作，不包括在兩造合意追加範圍內，自非追加工作，原告就此容無在原契約外另行請求被告給付承攬報酬之權利。又依工程合約書之主體鋼構工程第1項之「基礎螺栓預埋」，為原告依合約須施作34根柱之基礎螺栓預埋，原告於預埋基礎螺栓時，已明確知悉現場鋼筋配置情形，且基礎鋼筋位置係依施工圖說施作，原告於預埋基礎螺栓之際，並未向被告提出任何反應，為何會有鋼筋錯調整問題，請原告予以說明及舉證。
　⒒「土城工業區交維計畫及費用」
　　被告否認有同意為本項目追加。工程合約書簽約前，原告在其簡報(卷2：P43、被證四)中已表示採2輛吊車在系爭工程工地聯外道路(大同路)吊運。依系爭契約之施工補充條款第12點規定：「乙方(即原告)於施工期間有重型車輛進出均須有人員配合開關大門，並非完全警衛工作內容，並負責工地交通管理，如有污染路面應立即清洗」等文字。是以，原告使用重型車輛即吊車時，自需負責工地交通管理，故此為原告依合約本應負之責任及本應履行之義務及工作，並未在原合約範圍外增加原告之工作。
　⒓「原設計槽鋼樓梯修改為鋼板樓梯」
　　被告否認有同意為本項目追加。原告現場負責人廖延聰於施工前會議提出原告建議修改為鋼板樓梯，被告於會議中明確表明與原結構圖不同，如須變更設計相關費用由原告全權負責，因原設計槽鋼樓梯為證人燕成華所規劃，原告提出修改意見，對燕成華而言，原設計之槽鋼樓梯符合法規，且業經結構技師簽證及工務局核可，依原圖施作符合法規且無任何問題，若要修改，為原告自身所提，自需全權負責及可能產生之費用。此工項於施作前原告已知悉為自行提議自行更改，且已知悉無法列入追加工項，及必須通過工務局竣工檢查為條件，經原告自行評估後而施作，自無加追問題。
　⒔「樓承板特殊修邊」
　　被告否認有同意為本項目追加。「樓承板特殊修邊」係指「圖說S4-05」之左上「浪型鋼鈑與樑合圖」上之「PL4.5擋鈑(鍍鋅量同DECK)」所示之擋板，原告所施作之擋板即特殊修邊，自為工程合約書暨圖說之範圍，該部分為系爭契約所涵蓋範圍，非追加項目。
　㈢工程款應扣減部分（被告意見如附表三編號1至3、7至8、11、13、21至24）：
　⒈「屋突層鋼樑修改(缺失)」
　　被告主張扣減金額59,000元，原告主張相同。
　⒉「2FL鋼樑：PL板修改(缺失)」
　　原告主張追減金額25,000元。被告主張扣減金額為79,200元。原告施作2FL鋼樑PL板有所缺失，未依圖說規定完成，故列入追減項目，原告已自認，為釐清追減金額，被告於111年7月5日請專業廠商畯麒工程行對缺失部分評估報價處理，有畯麒工程行報價單，金額為79,200元，故此工項應予扣減7萬9200元
　⒊「6FL托樑及連接樑安裝(缺失)」
　　原告主張追減金額35,809元。被告主張扣減金額201,520元。原告施作6FL托樑及連接樑安裝有所缺失，未依圖說規定完成，故列入追減項目，原告已自認，為釐清扣減金額，由被告於111年7月5日請專業廠商畯麒工程行對缺失部分評估報價處理，有畯麒工程行報價單，金額為201,520元，此工項應予扣減201,520元。
　⒋「B梯R3F左側雨遮取消正面雨遮縮短」
　　原告主張扣減金額13,733元，被告主張亦相同。
　⒌「勁扣板取消」
　　原告主張扣減金額289,440元，被告主張亦相同。
　⒍「C-D軸.5-7軸平台刪除」
　　原告主張扣減金額35,675元，被告主張亦相同。
　⒎「3W鋼承鈑T=0.92mm追減」
　　原告主張扣減金額4,052,250元，被告主張亦相同。
　⒏「背面弧形造型立柱」
　　原告未施作系爭契約之估價單「背面弧形造型立柱」之「基礎螺栓預埋」、「鋼柱柱頭無收縮水泥」項目(如附表一估價單「背面弧形造型立柱」項目編號1、2所示)，金額分別為56,000元、16,000元，共計72,000元，因原告未施作，現場20根造型立柱懸空，離地面20公分未座落地板上，請予以扣減72,000元。
　⒐「斜撐追減」
　　該部分為系爭契約之估價單「主體鋼構工程」之「RH300*150*6.5*9」項目(如附表一估價單「主體鋼構工程」項目編號25「RH300*150*6.5*9」所示)。原告未依圖說施作屋頂層16支斜撐，扣減金額82,703元。圖說之「屋頂層」結構平面圖之右下及左下角，各有4根斜撐(圖示中45度線條)，共計8根斜撐，「屋頂貳層」相同位置亦有8根斜撐，故「屋頂層」及「屋頂貳層」共計16支斜撐，原告未依圖施作，扣減金額82,703元。
　⒑「4F+300爆柱缺失」
　　該部分為系爭契約之估價單「主體鋼構工程」之「BOX 柱」項目(如附表一估價單「主體鋼構工程」項目編號3「BOX 柱」所示)。被告主張4F+300爆柱之該鋼柱產生缺失，以減價收受方式，扣減該柱之費用，減價收受91,777元。爆柱是4樓柱子爆了1根，估價單項次3「BOX 柱」項目應為地下1樓至6樓之柱子。無論是否有灌漿速度問題，若在雙倍防爆拉桿及每間隔40公分設置下鋼柱的圍束力大於現在的數倍，必然不會發生爆柱之事，今爆柱發生，原告自應負擔瑕疵責任，依工程合約書之單價，以減價收受方式，扣減該柱之費用。
　⒒「防爆桿22Ø(@40cm，X向2支，Y向2支)」
　　該部分為「主體鋼構工程」之「防爆桿22Ø(@40cm，X向2支，Y向2支)」項目(如附表一估價單「主體鋼構工程」項目編號41「防爆桿22Ø(@40cm，X向2支，Y向2支)」所示)，系爭契約特定條款(雙方協議事項)記載「取消柱內剪力釘，防爆拉桿數量需施作雙倍(原設計數量乘2），以取代柱內剪力釘功用」，系爭契約估價單編號41所記載之12,240支就是雙倍的數量的防爆桿，原告只有施做4分之1數量之防爆桿，被告主張此項目應扣減1,652,400元。
　㈣逾期違約金之損害賠償抵銷抗辯(如附表四編號1、2所示)：
　⒈「施工逾期違約金」(如附表四編號1所示)：
　⑴按系爭契約第10條第1項：「逾期違約金，以日為單位，乙方如未依照合約規定期限完工，逾期日數，每日依工程總價千分之零點五計算逾期違約金…」；第4項：「逾期違約金其總額(含逾期未改正之違約金)以合約總價百分之3為上限」規定。是工程逾期違約金計算，每日依工程總價(116,800,000元)之1000分之0.5計價，每日金額為58,400元，而逾期違約金總額則以合約總價(122,640,000元)之3％為3,679,200元。
　⑵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施工期限(1)：「甲方完成B1F澆置完成後，交由乙方吊裝，須在30天(未包含下雨天)內吊裝完成，再交還甲方做後續施工」。被告於109年4月13日完成B1F澆置完成交由乙方吊裝，第一階段起始日期為109年4月13日，第一階段完工日為109年7月20日，期間共計98日，雨天6日，扣除雨天後施工日期共計92日(98-6=92)，並有109年6月4日被告函文鋼構第一階段施工逾期通知及110年2月17日工務聯絡單可證。依上開契約規定須在扣除雨天之30天內吊裝完成，工程第一階段即逾期62日(92-30=62)，依每日逾期金額58,400元計算，逾期違約金金額為3,620,800元。
　⑶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施工期限(2)：「待甲方完成1F版及養護完成，通知乙方進場，進行後吊裝作業乙方須在150天(未包含下雨天)內施作完成」。第二階段依約1F版澆置完成起算109年8月29日至今未完成，惟原告施工日期為109年8月29日開始，原告於110年4月14日以上開函文申報完工，工期共計229日，依上開合約規定須在150天內施作完成，工程第二階段逾期79日(229-150=79)，依每日逾期金額58,400元計算，逾期違約金金額為4,613,600元。　
　⑷綜上，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合計逾期141日(62+79=141)，逾期違約金合計8,234,400元，被告主張逾期違約金8,234,400元。　
　⒉「施工圖提送逾期違約金」(如附表四編號2所示)：
　　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1項規定：「乙方應依施工規範規定套繪本工程之詳細施工圖，於本約簽訂後三十日內全部提出或每一工項每層進場施工前提送甲方工務所審查，經甲方同意核備後始得依施工圖確實施工…」。惟原告於簽約日108年10月29日後，遲未依上開約定於30日內提出依施工規範規定套繪本工程之詳細施工圖，遲至109年4月14日始由原告法定代理人呂連嘉提送圖面送審，並有109年4月14日會議紀錄可證，逾期日數168日，逾期違約金9,811,200元(每日58,400元x168日)。
　⒊系爭契約第10條第4項：「逾期違約金其總額(含逾期未改正之違約金)以合約總價百分之3為上限」原告明知可能有嚴重逾期情形，而在提供工程合約書之際，自行降低逾期違約金額為3％，顯有違反誠實信用原則。被告依民法第247條之1主張上開約定無效。被告依民法第148條規定，主張應以一般工程採購常見之合約總價10％即12,264,000元為限。　
　㈤不當得利及其他損害賠償抵銷抗辯：
　⒈「工程清潔及民生垃圾」(如附表四編號3所示)：
　　原告施工造成污染所產生之109年5月至12月垃圾清運費共計39,000元、打石費用5,000元、清潔點工費用178,200元(各月份細項如附表四編號三所示)，共計222,200元(含稅233,310元)，由被告先行代墊，並由李建德回報原告，於施工期間原告請款時亦知悉上開費用，並由原告會計人員製作明細表單，原告同意上開費用，以致被告先行代墊款項，原告受有利益，被告主張上開費用抵銷工程費233,310元(含稅)。
　⒉「工程代墊款」（如附表四編號4所示）：
　　原告受有「工程代墊款」之利益，被告依不當得利請求抵銷工程費1,321,993元(含稅)，包括：配合施作假設工程壓樑模板作業、安全活動圍籬代購、鐵工、鋼承板點工、試驗費、安全支撐逾期租金、違規罰款(隨意便溺)、吊車倒車撞壞監視器、續接器材料超用、損壞鄰房logo及損壞鄰房清水模、上樑活動費代墊及花籃、場內飲酒及酒瓶隨意丟棄、C梯鋼構修改、鋼構點工、鋼構擋泥板等修改、監視器損壞、營建廢棄物清運、趕工計畫、1F保護層增加費等（各細項如附表四編號四所示）。此係因原告現場負責人李建德因趕工之際，原告轉包商瀚強公司無人力可配合，由李建德建議可由其先找工人趕工，由被告先行代墊，再由原告向被告請款時採扣除費用方式辦理，而被告為配合趕工，故同意採行原告派任之李建德建議方式先行代墊費用，於原告請款時，扣除由被告預先代墊費用，原告於請款時，被告已明列項目明細，原告均無意見，亦無爭執，足證原告同意李建德代理原告之事實，而由李建德委請被告先行代墊款項，並由每期工程款中扣減，以致被告願意續行代墊費用，另原告提供其會計人員製作之扣款表即民事準備狀(二)暨原證8之記載、李建德簽署之單據(詳被證九)亦可資佐證，益徵上開扣款業經原告員工李建德回報並同意扣款。縱原告未為同意，被告依不當得利請求。
　⒊「損壞賠償」（如附表四編號5所示）：
　　此項損害賠償600,000元部分，不主張。
　⒋「技師簽證費用」（如附表四編號6所示）：
　　「6FL托樑及連接樑安裝(缺失)」及「4F+300爆柱(缺失)」，鋼構樑、柱均為大樓支撐之主要結構，原告因施工造成嚴重缺失，恐致該構件失去效力，造成結構安全疑虞，實需技師評估安全無虞，以避免日後大樓倒塌，人員傷亡，故請求給付技師簽證費用。就此部分雙方已合意，原告事後反悔不願就此部分處理，另依債務不履行請求履行債務，給付技師簽證費用，以此費用為「6FL托樑及連接樑安裝(缺失)」及「4F+300爆柱(缺失)」鑑定報告，金額分別為60,000元、250,000元，共計310,000元。
　⒌「減少報酬」（如附表四編號7所示）：
　　本件工程自提供圖說開始即發生嚴重逾期，施工期間亦發生嚴重逾期，此外，原告將本件直接全部轉包給瀚強公司施作，瀚強公司於不施作及未配合之際，被告為減少工期損失，而同意李建德提議，由被告代墊工程款，且代為處理原告依契約所負義務，從而被告主張原告未盡管理之義務，工程合約書管理費為工程款百分之2，請求減少報酬百分之1，即1,199,307元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前於108年10月29日與被告簽訂稱系爭契約，約定由原告（為鋼構廠商）向被告（為營造廠商）承攬系爭工程，工程總價為122,640,000元（含5％營業稅價格，估價單【不含稅價格116,800,000元〈折價46,770元〉】及工程項目詳如附件一），原告施作系爭工程後已於110年3月23日向被告發函提報完工，被告迄今就雙方原約定之工程總價122,640,000元中，僅支付112,242,535元；又系爭工程另有追加追減之情形，原告於110年12月3日去函被告請求被告給付原合約之剩餘工程款及追加追減部分之工程款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三第379至425頁、第453至471頁、第493至512頁），並有系爭契約（含如附表一所示估價單及工程項目、工程圖等）、原告公司110年12月3日函及函附資料、原告公司110年3月23日函、110年4月14日函等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15至166頁、第429頁、本院卷二第35頁），該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㈡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工作係分部交付，而報酬係就各部分定之者，應於每部分交付時，給付該部分之報酬，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按承攬人完成工作，應使其具備約定之品質及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工作有瑕疵者，定作人得定相當期限，請求承攬人修補之；承攬人不於前項期限內修補者，定作人得自行修補，並得向承攬人請求償還修補必要之費用；如修補所需費用過鉅者，承攬人得拒絕修補，前項規定，不適用之；承攬人不於前條第一項所定期限內修補瑕疵，或依前條第三項之規定拒絕修補或其瑕疵不能修補者，定作人得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但瑕疵非重要，或所承攬之工作為建築物或其他土地上之工作物者，定作人不得解除契約；因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致工作發生瑕疵者，定作人除依前二條之規定，請求修補或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外，並得請求損害賠償，民法第492條、第493條第1項、第2項、第3項、第494條、第495條第1項規定甚明。再按承攬人完成工作，應使其具備約定之品質，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固為民法第492條所明定，惟此乃有關承攬人瑕疵擔保責任之規定，與承攬工作之完成無涉；倘承攬工作已完成，縱該工作有瑕疵，亦不得因而謂工作尚未完成（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280號判決意旨參照）。工程之是否完工，與工程之瑕疵及工程之驗收各有不同之概念。工程雖已完工，但有瑕疵，僅生瑕疵修補或減少價金請求之問題，究不能謂尚未完工；又工程雖已完工，尚未驗收或驗收未合格，亦不能因未驗收或驗收不合格，即謂工程未完工（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2068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而原告對於自己主張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後，被告對其主張，如抗辯其不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則被告對其反對之主張，亦應負證明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8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原告得否請求被告給付承攬報酬：
　　查原告施作系爭工程後已於110年3月23日發函向被告提報完工，並於110年4月14日向被告提送系爭工程結案資料，並於110年12月3日去函被告請求被告給付原合約之剩餘工程款及追加追減部分之工程款，有原告公司110年12月3日函及函附資料、原告公司110年3月23日函、110年4月14日函、系爭工程完工資料等在卷可證（見本院卷一第115至166頁、第429頁、本院卷二第35頁、第89至482頁），被告亦不爭執原告於110年4月14日提交完工且系爭工程之工作物所有權人現為業主松騰公司等節在卷（見本院卷三第367頁），衡以松騰實業廠房大樓新建工程為最上位工程，原告僅透過被告承攬系爭工程，而系爭工程性質屬鋼構工程，且被告本件答辯亦多為扣減原告所得請求之工程款或抵銷抗辯，參酌卷內事證，以系爭工程整體情形觀之，足認原告已將承攬工作交付被告相當時間。從而，依上開說明，原告應得依民法第505條規定及系爭契約第3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承攬報酬。
　㈣就系爭契約原訂工程項目部分，原告所得請求被告給付之工程款為何：
　⒈系爭工程原約定總價為122,640,000元，其中僅支付112,242,535元一節，業如前述。是系爭工程原工程部分有10,397,465元尚未支付（計算式：122,640,000元-112,242,535元＝10,397,465元），另原告同意如附表一所示估價單上關於防爆拉桿之總價2,203,200元（即如附表一所示估價單第41項），減縮請求一半即1,101,600元，先許敘明。
　⒉被告抗辯「背面弧形造型立柱」之「基礎螺栓預埋」、「鋼柱柱頭無收縮水泥」項目(如附表一估價單「背面弧形造型立柱」項目編號1、2所示)未施作部分：
　⑴就該部分，被告係爭執「基礎螺栓預埋」項目（56,000元）、「鋼柱柱頭無收縮水泥」項目（16,000元），全未施作，而非有施作但有品質或數量短少。原告所提出之「鋼構修正內容0000000」、會議紀錄、工程圖說等證據（見本院卷一第125至166頁）尚無法證實該部分確有施作，另觀諸證人羅宗良、黃碩修、劉瑞鴻、呂佩瑋、余昇鴻、燕成華、危建明、羅潤森、呂連嘉於本院之證述（見本院卷一第503至523頁、第556至569頁、本院卷二第490至498頁、本院卷三第113至120頁、第127至134頁）亦均無法證實原告該部分確有施作。
　⑵本院參酌卷內事證，認原告尚無法證明該部分有施作，就該部分之工程款尚難認可請領，是被告抗辯「背面弧形造型立柱」之「基礎螺栓預埋」、「鋼柱柱頭無收縮水泥」項目　(如附表一估價單「背面弧形造型立柱」項目編號1、2所示)之金額分別為56,000元、16,000元，共計72,000元予以扣減等語，應堪憑採。原告就系爭契約原訂工程項目部分所得請領工程款應減少72,000元。
　⒊被告抗辯「防爆桿22Ø(@40cm，X向2支，Y向2支)」(如附表一估價單「主體鋼構工程」項目編號41「防爆桿22Ø(@40cm，X向2支，Y向2支)」所示)扣減金額1,652,400元部分：　
　⑴查系爭契約之特定條款確實記載：「取消柱内剪力釘，防爆拉桿數量需施作雙倍（原設計數量乘2)，以取代柱内剪力釘功用。」（見本院卷一第26頁），且如附表一所示估價單編號41所記載工項名稱為「防爆桿22Ø(@40cm，X向2支，Y向2支)」並記載數量12240支，堪認兩造已將防爆拉桿數量雙倍一事載入估價單。
　⑵又就該部分原告業已自承僅依照正常情況施作一倍之防爆拉桿即6,120支，並同意扣減1,101,600元在卷（見本院卷三第494至505頁）。且證人即原告法定代理人呂連嘉於本院亦證稱：就照片所看可以看的出來現場的防爆桿是單支沒錯等語在卷（見本院卷三第132頁），並有現場照片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三第73頁）。從而，堪認原告確實僅施作半數防爆拉桿即6,120支。
　⑶至被告抗辯原告只有施做4分之1數量之防爆桿，並舉上開現場照片稱：照片中兩點圈起來就是防爆拉桿的點，在方形鋼柱上每隔一段距離前後左右的四個柱面只出現四個突起點，這個代表只有X方向跟Y方向只有各1根防爆拉桿交叉，突起點就是防爆拉桿的末端，如果依約為雙倍防爆拉桿施作現場應該要出現8個突起點，這樣才是X方向跟Y方向有各兩根防爆拉桿交叉。且依約應該是每隔至多40公分就是雙倍的防爆拉桿，然現場狀況間隔卻是超過40公分或是沒有防爆拉桿的施作。我們是按照照片所示的間隔跟突起點去推算原告施作的防爆拉桿是4分之1的數量（見本院卷三第451頁）云云。惟僅以照片推測又無第三方客觀公證現場測量勘查資料可供佐證，參酌卷內是事證，本院認被告該部分抗辯尚難採信。
　⑷從而，本件至多僅能認有原告僅施作系爭契約2分之1數量防爆桿之瑕疵，如附表一估價單「主體鋼構工程」項目編號41「防爆桿22Ø(@40cm，X向2支，Y向2支)」所示金額為2,203,200元，依上開說明，被告就該部分所得請求減少之報酬至多應為1,101,600元（計算式：2,203,200元÷2＝1,101,600元），逾此範圍之扣減抗辯，尚非可採。
　⒋被告抗辯「4F+300爆柱（缺失）」(如附表一估價單「主體鋼構工程」項目編號3「BOX 柱」所示)扣減金額部分：　
　⑴被告抗辯因「4F+300爆柱」之該鋼柱產生缺失，以減價收受方式，扣減該柱之費用，減價收受91,777元；爆柱是4樓柱子爆了1根，估價單項次3「BOX 柱」項目應為地下1樓至6樓之柱子；無論是否有灌漿速度問題，若在雙倍防爆拉桿及每間隔40公分設置下鋼柱的圍束力大於現在的數倍，必然不會發生爆柱之事，今爆柱發生，原告自應負擔瑕疵責任，依工程合約書之單價，以減價收受方式，扣減該柱之費用等語。
　⑵本件堪認有原告僅施做系爭契約2分之1數量防爆桿之瑕疵，業如前述。又證人即業主松騰公司委託現場監造人員燕成華於本院證稱：我知道有爆柱的事實，我那時候計算如果一次把整根柱子灌漿，我計算鋼柱會爆開2.5公分，所以我建議要加防爆拉桿或是分段灌漿。當時是一次灌漿，但我不知道被告有無向原告要求要加防爆拉桿，結果現場發生爆柱，松騰並沒有因為這件事情要求被告賠償，我也不知道是誰的責任，只有要求被告補強，爆柱之後怕柱子因為地震來繼續爆，所以會加裝圍束鐵件，本件後來有加；業主松騰公司有提出但最後沒有要被告賠，但金額我不確定，松騰負責人，有提過但後來沒有要被告賠償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60頁），且證人即前原告公司人員羅潤森於本院證稱：爆柱的缺失原告公司已經改善完成了，我有去現場看，確認已經完成了，用鋼板補強的方式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97頁），證人即原告公司人員危建明則證稱：爆柱經過我的求證，其他人都同意用圍束的方式通過，所以沒有安全疑慮，就沒有請結構技師簽證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67頁），證人即瀚強公司人員劉瑞鴻於本院證稱：4F+300 8 LINE爆柱，我知道，是業主燕顧問、我、黃碩修一起到現場研議如何處理，工法、工序是由業主燕顧問直接告訴我們如何修繕，修繕完成我有請燕顧問跟黃碩修到現場檢視，確定沒有安全疑慮；柱子不可能無緣無故爆柱，我當天跟黃碩修說我認為是當初灌漿時造成阻塞，才會有爆柱的問題，不是鋼構工程施工不良所導致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16至517頁）；另證人即原告法定代理人呂連嘉於本院證稱：「4F+300 8 LINE 爆柱」非爆柱而是鋼板變形，明顯為灌漿不當，營造廠應該去尋求設計結構技師做認定是否需要補強及安全問題，爆柱不是原告公司的缺失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33頁）。
　⑶綜合以觀，參酌卷內事證，堪認「4F+300爆柱」與當時未設置雙倍防爆拉桿，亦未分段灌漿有關。惟原告既然未依系爭契約約定予以設置雙倍防爆拉桿，且實際上發生爆柱，綜合以觀堪認爆柱應屬因防爆拉桿設置不足瑕疵所生損害。然依上開證述，亦堪認當時已依業主委託現場監造人員燕成華之意見以加裝圍束鐵件之方式修繕完成，足認已將所生損害予以修復填補完成，是被告自不能再據爆柱一事主張扣減該柱之費用減價收受91,777元（應為損害賠償之抵銷抗辯）。
　⒌被告抗辯「斜撐追減」(如附表一估價單「主體鋼構工程」項目編號25「RH300*150*6.5*9」所示)扣減金額部分：
　⑴被告抗辯：該部分為系爭契約之估價單「主體鋼構工程」之「RH300*150*6.5*9」項目。原告未依圖說施作屋頂層16支斜撐，扣減金額82,703元。圖說之「屋頂層」結構平面圖之右下及左下角，各有4根斜撐(圖示中45度線條)，共計8根斜撐，「屋頂貳層」相同位置亦有8根斜撐，故「屋頂層」及「屋頂貳層」共計16支斜撐，原告未依圖施作，扣減金額82,703元云云。觀諸如附表一估價單「主體鋼構工程」項目編號25之金額為487,112元，堪認原告就該工項有施作，然被告主張具有數量短少瑕疵。
　⑵原告否認就該部分有被告所指上開情事，又觀諸證人羅宗良、黃碩修、劉瑞鴻、呂佩瑋、余昇鴻、燕成華、危建明、羅潤森、呂連嘉於本院之證述（見本院卷一第503至523頁、第556至569頁、本院卷二第490至498頁、本院卷三第113至120頁、第127至134頁）均無法證實有被告所稱之「斜撐追減」，至被告所提出會議紀錄、圖說、現場照片、兩造信函等證據（見本院卷一第231至305頁、本院卷二第35至479頁、第49至109頁、本院卷三第187至301頁、第427至441頁），亦俱無法證明有被告所指上開情事。
　⑶綜合以觀，參酌卷內事證，堪認被告上開抗辯「斜撐追減」（數量短少瑕疵）而欲扣減82,703元，尚難憑採。　
　⒍綜上所述，就系爭契約原訂工程項目部分，扣除未施作或瑕疵部分，經調整相應之「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與管理費」0.3％、「工程管理費及利潤」2％、稅金（即含稅價格）5％之後，原告原所得請求被告給付之工程款為118,376,241元（計算式詳如附表五），扣除被告已給付112,242,535元後，原告就該部分，尚得請求被告給付6,133,706元（計算式：118,376,241元－112,242,535元＝6,133,706元）。
　㈤就系爭契約追加追減項目部分，原告所得請求被告給付之工程款為何：
　⒈系爭契約（甲方為被告，乙方為原告）第4條第1項規定：「甲方對本工程擁有依業主、設計建築師要求而隨時變更設計內工作計劃之權，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之。對於變更之內容數量雙方參照本契約所訂之單價增減之，本約標單未列之項目，乙方提報追加申請，經甲乙雙方議價核定後追加給付。」，第4條第2項規定：「乙方須依據甲方提供之設計變更內容，重新規劃施工方式，並修改施工圖，提送甲方工務所，甲方業主機關審查核備後始得施工及計價請款」，有系爭契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5至114頁）。
　⒉追加部分：
　⑴原告主張之追加項目但被告否認有追加者：　
　①「造型鋼構樑接合樑補強變更追加」（即如附表二編號5）
　　被告否認有同意為本項目追加，主張該部分為鋼構工程本應負之責任及本應履行之義務及工作，未在原合約範圍外增加原告之工作等語。證人即業主松騰公司委託現場監造人員燕成華於本院證稱：所謂的造型樑補強，是當時被告找鋼構廠商來開會時，我都會特別強調造型樑補強的部分，樑跟樑的銜接處的補強，這是工程的慣例。擋泥版厚度、風力繫件也是當時我所提出應該要注意的事項，這是看被告與下包的合約如何訂定，但是我會針對被告的部分在發包的範圍內這些都是要完成的；本院卷一第134頁以下這是原告自己內部的圖，這些圖我並沒有看過，如果我有看過我都會簽名。本院卷一第143頁以下，這些加註部分應該是兩造在談的實後自己加註的，這些就不會經過我，如果有變更被告應該要簽名加蓋章，圖確定是我們執行的圖，但上面寫的並不是我所指示的；對於追加減工項只是知道被告跟松騰之間的關係，對於原、被告追加減項目不瞭解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56至566頁）。又證人即被告公司人員黃碩修於本院證稱：本院卷一第133頁的圖上面簽名是我親簽，但不是指造型鋼構接合樑補強232處，現場鋼構接合未依照圖面施工，要求原告進行缺失改善，有232處接頭未依圖面施工，鋼樑後面依照圖說應該有一塊補強版，因為現場是缺的，所以要求廠商作缺失改善。造型樑補強指的就是缺失改善（見本院卷一第132頁圖），依照結構圖說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08至513頁），證人即瀚強公司人員於本院證稱：本院卷一第133頁的圖，是我麻煩證人黃碩修簽認，本院卷一第132至133頁的圖，我認為是追加。施工圖中並沒有這些鋼板，認為鋼板補強就是屬於追加工程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13至517頁），證人即原告公司法定代理人呂連嘉於本院證稱：「造型鋼構樑接合樑補強變更追加」有提報追加，現場運作是在業主松騰燕成華顧問，還有營造廠正同，還有營造廠主任黃碩修，經過的現場經理都會與他們協商，剛開始是廖延聰，後來是李建德，再來是羅潤森，還有余昇鴻。大部分是口頭，雙方都是用口頭來談追加，被告並沒有提出圖面變更之類的相關資料，而都是口頭敘述或現場指示我們配合施工；第133頁的圖面是業主要求後面造型牆的施工方式，這個屬於追加，那個畫的就是連結的方式，也就是我們提出追加的依據，不能說只有加勁板三個字去敘述，加勁板是有一些落點需要做補強的位置，這個圖面是我們公司提出的，如果從看起來的話，總共要補強的位置有232處，這是追加的部分，現場因為燕顧問跟業主的要求我們都全力配合，不代表不能追加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13至120頁、第127至134頁），又觀諸卷附圖示（見本院卷一第132至133頁）雖有記載「造型樑補強」、「合計232處」，並有「黃碩修」簽名，然該等記載尚無法逕認定究係缺失改善或追加工項，至其他證人羅宗良、呂佩瑋、余昇鴻、危建明、羅潤森等人之證述亦無法證實有該部分追加，另原告所提出之「鋼構修正內容0000000」（未經兩造法定代理人簽署）、會議紀錄、工程圖說等證據（見本院卷一第125至166頁）亦尚無法證實該部分確有該部分追加。參酌各方證人與兩造間之關係（或為兩造公司人員或為下游承包商人員），堪認原告所舉事證證明力尚有不足。綜上，參酌卷內事證，本院尚難認有該部分追加工項，原告該部分主張，尚非可採。
　②「施工圖說修改」（即如附表二編號15）
　　被告否認有同意為本項目追加，主張該部分為鋼構工程本應負之責任及本應履行之義務及工作，未在原合約範圍外增加原告之工作等語。證人即原告公司法定代理人呂連嘉於本院證稱：「施工圖說修改」有提報追加，現場運作是在業主松騰燕成華顧問，還有營造廠正同，還有營造廠主任黃碩修，經過的現場經理都會與他們協商，剛開始是廖延聰，後來是李建德，再來是羅潤森，還有余昇鴻。大部分是口頭，雙方都是用口頭來談追加，被告並沒有提出圖面變更之類的相關資料，而都是口頭敘述或現場指示我們配合施工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13至120頁），惟原告所提出之「鋼構修正內容0000000」、會議紀錄、工程圖說等證據（見本院卷一第125至166頁）尚無法證實有該部分追加，另觀諸證人羅宗良、黃碩修、劉瑞鴻、呂佩瑋、余昇鴻、燕成華、危建明、羅潤森、呂連嘉等人於本院之證述亦均無法證實有該部分追加。另原告所提出之「鋼構修正內容0000000」（未經兩造法定代理人簽署）、會議紀錄、工程圖說等證據（見本院卷一第125至166頁）亦尚無法證實該部分確有該部分追加。參酌各方證人與兩造間之關係（或為兩造公司人員或為下游承包商人員），堪認原告所舉事證證明力尚有不足。綜上，參酌卷內事證，本院尚難認有該部分追加工項，原告該部分主張，尚非可採。
　③「基礎鋼筋錯調整」（即如附表二編號17）
　　被告否認有同意為本項目追加，主張該部分為鋼構工程本應負之責任及本應履行之義務及工作，未在原合約範圍外增加原告之工作等語。證人即瀚強公司人員劉瑞鴻於本院證稱： 知道工程中有基礎鋼筋錯位調整的情形，這是我第一天上班的事情，因為鋼筋沒有校正，造成基礎螺栓沒有辦法施作，依慣例是誰施作就是要由誰校正。應該是由原告要求被告把正確的鋼筋位置交給我們。鋼筋是由被告公司施作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13至517頁），又證人即原告公司人員危建明於本院證稱：追加項目（附表二項次17至20）是我們公司團隊討論過後提出的，被告是營造廠我們是鋼構廠，像是第17項是屬於被告的工作範疇，應該是被告將鋼筋錯位調整好後交由我們施作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66至569頁），證人即原告公司法定代理人呂連嘉於本院證稱：「基礎鋼筋錯調整」有提報追加，現場運作是在業主松騰燕成華顧問，還有營造廠正同，還有營造廠主任黃碩修，經過的現場經理都會與他們協商，剛開始是廖延聰，後來是李建德，再來是羅潤森，還有余昇鴻。大部分是口頭，雙方都是用口頭來談追加，被告並沒有提出圖面變更之類的相關資料，而都是口頭敘述或現場指示我們配合施工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13至120頁），至其他證人羅宗良、黃碩修、呂佩瑋、余昇鴻、燕成華、羅潤森等人之證述亦無法證實有該部分追加，另原告所提出之「鋼構修正內容0000000」（未經兩造法定代理人簽署）、會議紀錄、工程圖說等證據（見本院卷一第125至166頁）亦尚無法證實該部分確有該部分追加。惟參酌各方證人與兩造間之關係（或為兩造公司人員或為下游承包商人員），堪認原告所舉事證證明力尚有不足。綜上，參酌卷內事證，本院尚難認有該部分追加工項，原告該部分主張，尚非可採。
　④「土城工業區交維計畫及費用」（即如附表二編號18）
　　被告否認有同意為本項目追加，主張該部分為鋼構工程本應負之責任及本應履行之義務及工作，未在原合約範圍外增加原告之工作等語。證人即被告公司人員黃碩修於本院證稱：系爭工程在發包前有請原告到現場確認，確認現場動線、吊裝位置，並請原告報價在合約簽訂前就已經確認會有吊裝腹地不足的部分，會使用到人行道及一般道路。使用到公共道路當時並沒有提到費用的問題。構台設計原本就沒有考量吊車吊裝，構台是考量地下室開挖及卡車進出而已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08至513頁），證人即瀚強公司人員羅宗良於本院證稱：鋼構工程必須要進行吊裝，進行吊裝必須要有適當環境，環境必須由營造提供，營造指的是被告，若沒有適當環境進行吊裝，我們當然是向原告反應，原告再向營造反應，以本件工程而言，當初是被告林總承諾提供構台作為吊車的動線，因為整個工地做構台後，無法達到我們的需求，之後我們提了到道路上吊裝的計畫，我們是向上包就是原告提，之後原告與業主協商我不清楚，但後來我與原告商量的結果是用我的計畫下去做；計畫是我們公司主任及經理提出的，提出時沒有預估費用，但是計畫必須向主管機關申請道路使用許可，誰實際去申請許可我也不清楚，後來是原告跟我們主任說取得道路使用許可，我們就開始進行吊掛作業；在道路上做吊掛，因為吊掛距離增長，所以吊車要加大，而且因為吊車動作較遲緩，在馬路上必須增設道路指揮。我們有就此部分向原告提出追加費用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03至508頁），證人余昇鴻於本院證稱：簽約前，我與呂連嘉有到被告公司進行簡報，並且提出會提供300噸吊車兩部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19至523頁），又證人即原告公司人員危建明於本院證稱：追加項目（附表二項次17至20）是我們公司團隊討論過後提出的，被告是營造廠我們是鋼構廠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66至569頁），至證人即原告公司法定代理人呂連嘉於本院證稱：「土城工業區交維計畫及費用」有提報追加，現場運作是在業主松騰燕成華顧問，還有營造廠正同，還有營造廠主任黃碩修，經過的現場經理都會與他們協商，剛開始是廖延聰，後來是李建德，再來是羅潤森，還有余昇鴻。大部分是口頭，雙方都是用口頭來談追加，被告並沒有提出圖面變更之類的相關資料，而都是口頭敘述或現場指示我們配合施工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13至120頁），至其他證人劉瑞鴻、呂佩瑋、燕成華、羅潤森等人之證述亦無法證實有該部分追加，另原告所提出之「鋼構修正內容0000000」（未經兩造法定代理人簽署）、會議紀錄、工程圖說等證據（見本院卷一第125至166頁）亦尚無法證實該部分確有該部分追加。觀諸被告所提原告施工前簡報（見本院卷二第65頁），亦可見兩部吊車在聯外道路上。參酌各方證人與兩造間之關係（或為兩造公司人員或為下游承包商人員），堪認原告所舉事證證明力尚有不足。綜上，參酌卷內事證，本院尚難認有該部分追加工項，原告該部分主張，尚非可採。
　⑤「原設計槽鋼樓梯修改為鋼板樓梯」（即如附表二編號19）以及「樓承板特殊修邊」（即如附表二編號20）
　　被告否認有同意為該等項目追加，主張該部分為鋼構工程本應負之責任及本應履行之義務及工作，未在原合約範圍外增加原告之工作等語。查證人即松騰公司現場監工人員燕成華於本院證稱：鋼板樓梯及特殊修邊，原告並沒有按照業主圖說施作，所以那個時候我告訴原告如果要照他方式作就沒有追加，且要負責能夠通過工務局竣工檢查，至於特殊修邊我不知道是什麼；（以繪圖方式說明）下圖就是建造圖，側面原本是用C型鋼，但原告是用鋼板，另外下圖虛線部分是角鐵50*50，但原告沒有使用角鐵，沒有使用角鐵會讓樓梯比較不紮實，我要求被告要求原告要補角鐵，我方才所畫的圖跟劉瑞鴻所稱的樓梯的施工是相同的內容，我畫的是C型鋼，槽鋼與C型鋼不一樣，後來是呂連嘉在發包會議時說施作C型鋼有困難，C型鋼太軟建議用槽鋼，我建議你們要總價承包，要改成比較厚的鋼我沒有意見，但價格無法追加。後來施作前，廖副理說用槽鋼也有困難，所以要改成鋼板，我跟他們說我不會同意追加減，且要符合工務局驗收標準；當時廖副理有提到樓梯若按照原本的圖施工會有淨寬不足而違反法令的問題，我跟他說必須提出證明原本設計是不對的，若沒有辦法提出，我無法追加給你，我是站在松騰的立場對被告說話；我沒有這樣講（提出樓板特殊修邊，且可以節省成本），提出來的是廖副理。我那時候跟余技師廖副理劉經理李經理說過，特殊擋泥板不叫修邊會更花錢，不如按照我當初要求的6MM擋泥板來做；結構圖跟建造圖若衝突，以建造圖為準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56至566頁、第584頁），且證人即被告公司人員黃碩修於本院證稱：原本設計的槽鋼樓梯不會造成樓梯淨寬不足的情形，原告有提出建議（槽鋼樓梯改為鋼板樓梯），因為樓梯屬於結構體，營造廠無權就圖面私自變更，當初有向原告提出若改成鋼板樓梯會結構變更並有費用支出，費用支出是重新送建管處審圖的費用還有結構技師必須重新簽認，當初好像有會議記錄在；原告有提供新設計圖給被告，因為有設計變更的問題，當初沒有直接同意，被告收了新設計圖後，沒有跑新的流程。流程沒有進行，因為公司沒有同意就沒有進行後續工作；另樓層版特殊修邊有討論過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08至513頁）；證人即瀚強公司人員劉瑞鴻於本院證稱：槽鋼樓梯有改為鋼板樓梯，業主燕顧問來檢查時發現踏板變形，有施工瑕疵，只要在踏板下補角鐵，從頭至尾都沒有提到槽鋼換鋼板不能施作的問題，他對構件沒有意見，我們才會繼續施作。我沒有直接聽到燕顧問同意或不同意；樓板特殊修邊，有此項目也有施工。在會議中燕顧問提出樓板特殊修邊，我記得我有參加此會議，燕顧問認為做此特殊修邊可以節省之後成本，現場有無對此議題回應我忘記了。若此議題不成立工程之後如何可以驗收通過？瀚強接受指令要做樓板特殊修邊後，有提供相關料單、更改後圖說給原告，我沒有給被告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13至517頁）。證人即原告公司人員余昇鴻於本院證稱：知道工程中槽鋼樓梯改成鋼板樓梯，印象中圖說是槽鋼樓梯，但瀚強繪製施工圖認為C型槽會影響到樓梯淨寬，所以有請我們提供我們可以施工的方式，是原告一名主任廖延聰提出新的圖說給證人黃碩修，後來就用新的圖說施作。我只知道廖延聰主任會去算兩者成本的不同，他會抓原本的預算下改成鋼板樓梯。特殊鋼板修邊，是燕顧問希望外牆帷幕可以直接鎖在樓層板上，希望樓層板要做很準而且要加厚，是燕顧問提出修邊的要求，這部分是由我、燕顧問及被告林總、廖延聰一起討論。印象中廖延聰在會議上沒有允諾改成鋼板樓梯不追加費用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19至523頁），又證人即原告公司人員危建明於本院證稱：追加項目（附表二項次17至20）是我們公司團隊討論過後提出的，被告是營造廠我們是鋼構廠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66至569頁），至證人即原告公司法定代理人呂連嘉於本院證稱：「原設計槽鋼樓梯修改為鋼板樓梯」有提報追加，現場運作是在業主松騰燕成華顧問，還有營造廠正同，還有營造廠主任黃碩修，經過的現場經理都會與他們協商，剛開始是廖延聰，後來是李建德，再來是羅潤森，還有余昇鴻。大部分是口頭，雙方都是用口頭來談追加，被告並沒有提出圖面變更之類的相關資料，而都是口頭敘述或現場指示我們配合施工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13至120頁），至其他證人羅宗良、呂佩瑋、羅潤森等人之證述亦無法證實有該部分追加，另原告所提出之「鋼構修正內容0000000」（未經兩造法定代理人簽署）、會議紀錄、工程圖說等證據（見本院卷一第125至166頁）亦尚無法證實該部分確有該部分追加。參酌各方證人與兩造間之關係（或為兩造公司人員或為下游承包商人員），堪認原告所舉事證證明力尚有不足。綜上，參酌卷內事證，本院尚難認有該部分追加工項，原告該部分主張，尚非可採。
　⑥綜上所述，「造型鋼構樑接合樑補強變更追加」（即如附表二編號5）、「施工圖說修改」（即如附表二編號15）、「基礎鋼筋錯調整」（即如附表二編號17）、「土城工業區交維計畫及費用」（即如附表二編號18）、　「原設計槽鋼樓梯修改為鋼板樓梯」（即如附表二編號19）以及「樓承板特殊修邊」（即如附表二編號20），均難認經兩造合意作為系爭契約之追加工項，原告自不得就該部分請求追加之工程款。
　⑵原告主張之追加項目為被告不爭執有追加者：　
　①原告主張之「新增鋼樑熱浸鍍鋅」追加金額455,010元，被告不爭執本項目追加及追加金額。
　②至原告主張之「3F~5F新增RH型鋼安裝及加工」、「10軸右側平台追加減」、「挑空區鋼樑變更」、「7-9軸後側邊樑變更」、「C-D軸.3-5軸加冷氣平台鋼樑(共16處)」、「3W鋼承鈑T=1.2mm追加」，被告均不爭執追加，僅爭執爭執追加金額，認應依系爭契約之工項及單價計價後，並主張「3F~5F新增RH型鋼安裝及加工」可認列金額應為30,313元，「10軸右側平台追加減」可列金額應為24,691元，「挑空區鋼樑變更」可列金額應為299,370元，「7-9軸後側邊樑變更」可認列金額應為140,770元，「C-D軸.3-5軸加冷氣平台鋼樑(共16處)」可列金額應為367,588元，「3W鋼承鈑T=1.2mm追加」可列金額應為4,790,660元。觀諸證人羅宗良、黃碩修、劉瑞鴻、呂佩瑋、余昇鴻、燕成華、危建明、羅潤森、呂連嘉等人之證述亦無法證實就該等追加項目兩造約定金額確如原告所主張之金額，另原告所提出之「鋼構修正內容0000000」（未經兩造法定代理人簽署）、會議紀錄、工程圖說等證據（見本院卷一第125至166頁）亦尚無法證實該部分確有該部分追加。參酌各方證人與兩造間之關係（或為兩造公司人員或為下游承包商人員），堪認原告所舉事證證明力尚有不足。綜上，參酌卷內事證，本院尚難認該等追加項目兩造約定金額確如原告所主張，原告該部分主張之金額，尚非可採，應以被告所主張之前揭金額較為可信。
　③綜上所述，堪認系爭契約有「3F~5F新增RH型鋼安裝及加工」、「10軸右側平台追加減」、「挑空區鋼樑變更」、「7-9軸後側邊樑變更」、「C-D軸.3-5軸加冷氣平台鋼樑(共16處)」、「3W鋼承鈑T=1.2mm追加」、「新增鋼樑熱浸鍍鋅」之追加工項，且「3F~5F新增RH型鋼安裝及加工」追加金額為30,313元，「10軸右側平台追加減」追加金額為24,691元，「挑空區鋼樑變更」追加金額為299,370元，「7-9軸後側邊樑變更」追加金額為140,770元，「C-D軸.3-5軸加冷氣平台鋼樑(共16處)」追加金額為367,588元，「3W鋼承鈑T=1.2mm追加」追加金額為4,790,660元，「新增鋼樑熱浸鍍鋅」追加金額為455,010元。
　⑶綜上所述，追加部分金額總計為6,108,402元(計算式如附表六)。　
　⒊追減部分：
　⑴被告對原告主張如附表二編號1「屋突層鋼樑修改」追減59,000元、如附表二編號8「勁扣板取消」追減金額289,440元、如附表二編號13「3W 鋼承鈑T=0.92mm追減」4,052,250元，均不爭執。
　⑵原告主張如附表二編號2「2FL鋼樑：PL板修改」追減金額25,000元，被告則抗辯追減金額應為79,200元，並提出畯麒工程行報價單為據（見本院卷一第335頁），惟畯麒工程行報價單並未經原告簽署同意，尚難認係兩造同意追減金額之依據。再者，原告係主張「修改」追減，與被告所稱「缺失」尚有差異，尚難認原告已自認該部分屬瑕疵甚明，至證人羅宗良、黃碩修、劉瑞鴻、呂佩瑋、余昇鴻、燕成華、危建明、羅潤森、呂連嘉等人於本院之證述，亦均尚不足以證明該部分追減金額或非屬追減而屬瑕疵，況縱使認屬瑕疵，畯麒工程行報價單亦非經兩造同意或法院囑託之鑑定所為之減價估價，亦不足以證明應減少報酬數額。從而，參酌卷內事證，就該部分被告主張之追減金額尚非可採，原告就該部分主張之追減金額25,000元應較為可採。
　⑶原告主張如附表二編號3、6、7、10、11、12之追減共計85,217元(計算式：18,694＋43,224＋22,384＋915＝85,217元）
　①該部分總金額85,217元同其先前於原證2所主張如附表二編號3「6FL托樑及連接樑安裝」追減金額35,809元、如附表二編號7「B梯R3F左側雨遮取消正面雨遮縮短」追減金額13,733元、如附表二編號11「C-D軸.5-7軸平台刪除」追減金額35,675元之總合85,217元(計算式：35,809元＋13,733元＋35,675元＝85,217元)。又被告對如附表二編號7「B梯R3F左側雨遮取消正面雨遮縮短」追減金額13,733元、如附表二編號11「C-D軸.5-7軸平台刪除」追減金額35,675元，均不爭執，堪認就該部分於追減金額49,408元範圍內為兩造所不爭執。
　②被告抗辦如附表二編號3「6FL托樑及連接樑安裝」追減金額應為201,520元，並提出畯麒工程行報價單為據（見本院卷一第337頁），惟畯麒工程行報價單並未經原告簽署同意，尚難認係兩造同意追減金額之依據。再者，原告係主張追減，與被告所稱「缺失」尚有差異，尚難認原告已自認該部分屬瑕疵甚明，至證人羅宗良、黃碩修、劉瑞鴻、呂佩瑋、余昇鴻、燕成華、危建明、羅潤森、呂連嘉等人於本院之證述，亦均尚不足以證明該部分追減金額或非屬追減而屬瑕疵，況縱使認屬瑕疵，畯麒工程行報價單亦非經兩造同意或法院囑託之鑑定所為之減價估價，亦不足以證明應減少報酬數額。從而，參酌卷內事證，就該部分被告主張之追減金額尚非可採，原告主張之追減金額應較為可採。　
　③綜上所述，堪認原告主張如附表二編號3、6、7、10、11、12之追減共計85,217元，應堪採信。　
　⑷原告另主張如附表二編號20「原設計槽鋼樓梯修改為鋼板樓梯」有追減2,164,800元、65,000元。惟就「原設計槽鋼樓梯修改為鋼板樓梯」工項已難認有此追加工項，自難認就該追加工項尚有追減金額，原告該部分主張尚非可採。
　⑸綜上所述，追減部分金額總計為4,510,907元(計算式如附表六)。　　
　⒋綜上，就系爭契約追加追減項目部分，經調整相應之「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與管理費」0.3％、「工程管理費及利潤」2％、稅金（即含稅價格）5％之後，原告所得請求被告給付之工程款為1,715,949元（計算式詳如附表六）。　
　㈥綜上所述，就系爭契約原訂工程項目部分，原告尚得請求被告給付6,133,706元（計算式：118,376,241元－112,242,535元＝6,133,706元），就系爭契約追加追減項目部分，原告所得請求被告給付之工程款為1,715,949元，兩者相加後原告尚得向被告請求給付之工程款為7,849,655元。
　㈦被告所提出之逾期違約金之抵銷抗辯是否有據：
　⒈被告主張：①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合計逾期141日(62+79=141)，逾期違約金合計8,234,400元(如附表四編號1所示)。②施工圖提送逾期違約金(如附表四編號2所示)。③並主張違約金上限應以一般工程採購常見之合約總價10％即12,264,000元為限，亦即本件請求之違約金抵銷抗辯為12,264,000元。然為原告否認於系爭契約之履行有逾期且被告不得請求上開違約金。
　⒉經查，系爭契約第10條第1項約定：逾期違約金，以日為單位，乙方（即原告）如未依照合約規定期限完工，逾期日數，每日依工程總價千分之零點五計算逾期違約金…等語，同條第4項約定：逾期違約金其總額(含逾期未改正之違約金)以合約總價百分之3為上限等語，且於系爭契約第2條（工程期限）約定施工圖提送審查期限、施工期限等語，有系爭契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5至114頁），惟系爭契約既有追加等變更情事，則原訂之工程期限是否仍適用，已容有疑問。又證人黃碩修固於本院證稱：系爭工程有逾期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11頁），然其既為被告公司自不能僅憑其一面之詞逕認逾期，至證人燕成華雖於本院證稱：被告承諾我五月要掛第一節柱子，但到六月都沒有施作，我就問被告為何延誤，被告告訴我說因為工廠做不出來，導致工程延誤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59頁），然證人燕成華就延誤原因該部分係聽自被告所述，是否確為原告行為所致，仍有疑問。況證人羅宗良於本院證稱系爭工程並無逾期之情形（見本院卷一第507至508頁），證人余昇鴻則於本院證稱：被告之林總有說工期可以延長，可以到150天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21頁），參酌其餘證人證述及書證，依被告所舉事證，本件尚難確有確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導致逾期（施工圖提送審查期限、施工期限），從而被告主張該部分違約金之抵銷抗辯，尚非可採。
　㈧被告所提出之不當得利及其他損害賠償抵銷抗辯是否有據：
　⒈「工程清潔及民生垃圾」(如附表四編號3所示)、「工程代墊款」（如附表四編號4所示）：
　　被告主張原告同意由被告先行代墊施工污染所產生「工程清潔及民生垃圾」費用(各月份細項如附表四編號三所示)共計222,200元(含稅233,310元)，被告主張以上開費用233,310元為抵銷抗辯。為原告否認有同意由被告先行代墊該等費用，並陳稱：系爭契約補充條款第5條並無得罰款之規定會議記錄，另被告所提會議記錄僅為林昆達之個人意見，並非雙方已有共識之決議，且原告公司之與會人員僅表示將回報原告公司，並非與被告達成協議，被告經常藉故不付款，原告並未同意被告所為，原告亦無何由被告墊款情事等語。又觀諸原告所提報價單（見本院卷三第81至87頁），縱有訴外人李建德之簽名，然尚難由記載內文認係表同意，至多僅能其有見過該等文件，再者，證人呂連嘉於本院證稱：施工會議有些時候只是討論而已，如果與合約價金、圖面等重要有關事項，都要公司的行文會議記錄是被告工地主任寫的，簽名只是代表有去開會，上面的決議事項是討論項目，是被告法定代理人林昆達對我們提出的要求，這不是決議結論我們公司的人員有去簽名只是表示說有去開會而已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28至129頁），觀諸被告所提會議紀錄僅有與會人員簽名亦未見原告公司印文，況討論過程中與會人員或有一時發想未必即為其最終意見或結論，是被告所提會議紀錄或討論經過紀錄，均不足以證明有被告所稱原告公司、被告公司均同意上開墊款情事，更不能認原告公司確實受有利益。從而，被告所舉事證，尚不足以證實其說，被告該部分抵銷抗辯均尚難憑採。
　⒉「技師簽證費用」（如附表四編號6所示）：
　　被告主張原告同意就「6FL托樑及連接樑安裝(缺失)」及「4F+300爆柱(缺失)」鑑定報告給付技師簽證費用，金額分別為60,000元、250,000元，共計310,000元。為原告所否認。證人危建明於本院證稱：如果有疑慮，我們要負責找技師簽證，經過我的求證，其他人都同意用圍束的方式通過，所以沒有安全疑慮，就沒有請結構技師簽證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67頁），證人羅潤森於本院證稱：我只有印象我們會議紀錄都是先簽名，這個缺失是針對爆柱的缺失，爆柱的缺失原告公司已經改善完成了，我有去現場看，確認已經完成了，用鋼板補強的方式。這項就我當時現場看到的狀況是已經完成。至於有沒有要提出技師簽證及開立安全無虞之證明，我們沒有代表原告公司同意，我們簽名只是代表我們有到場開會，不是代表有同意會議結論，我們還要回去報告呂連嘉。當時我們開會時，我記得針對這個地方被告公司有提說要有這份資料，但原告公司沒有跟他同意，說要回去問問看，當下參加會議的這兩人都不是施工人員，沒有當場說無法提供，但有說要回去問問看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97頁），證人呂連嘉於本院證稱：施工會議有些時候只是討論而已，如果與合約價金、圖面等重要有關事項，都要公司的行文會議記錄是被告工地主任寫的，簽名只是代表有去開會，上面的決議事項是討論項目，是被告法定代理人林昆達對我們提出的要求，這不是決議結論我們公司的人員有去簽名只是表示說有去開會而已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28至129頁），觀諸被告所提會議紀錄僅有與會人員簽名亦未見原告公司印文，況討論過程中與會人員或有一時發想未必即為最終意見或結論，是被告所提會議紀錄或討論經過紀錄，均不足以證明有被告所稱原告公司、被告公司均同意上開墊款情事，更不能認原告公司確實受有利益。從而，被告所舉事證，尚不足以證實其說，被告該部分抵銷抗辯均尚難憑採。
　⒊「減少報酬」（如附表四編號7所示）：
　　被告主張原告未盡管理之義務，工程合約書管理費為工程款百分之2，請求減少報酬百分之1，即1,199,307元。為原告所否認，參諸被告所舉事證亦不足以證實其說，衡以本件如附表五、六所為認定已調整相應之「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與管理費」0.3％、「工程管理費及利潤」2％、稅金（即含稅價格）5％，被告該部分抵銷抗辯尚難憑採。
四、從而，原告依民法第505條第1項及承攬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承攬報酬7,849,655元，核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應為之給付係以給付金錢為標的，無約定期限或利率，是原告請求被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3月4日（見本院卷一第17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505條及承攬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7,849,655元，及自111年3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又原告勝訴部分，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經核於法要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並依被告聲請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被告得供擔保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胡修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 　　日
　　　　　　　　　　　　　　　　書記官　林品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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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建字第8號

原      告  宜佳鋼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連嘉  

訴訟代理人  孫治平律師

被      告  正同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昆達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6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7,849,655元，及自民國111年3月4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50％，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2,616,552元為被告供擔保後

    ，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7,849,655元為原告供擔保

    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

    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

    ，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本

    件原告原起訴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9,

    297,29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見本

    院卷一第9頁）。嗣經追加變更聲明（見本院卷一第393頁、

    本院卷三第499頁）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5,649,624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算之利息

    。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經核與前揭法條規定相符，

    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緣原告前於民國108年10月29日與被告簽訂工程合約書（以下

    稱系爭契約），約定由原告（為鋼構廠商）向被告（為營造

    廠商）承攬「松騰實業廠房大樓新建工程之鋼構工程」（以

    下稱「系爭工程」，松騰實業廠房大樓新建工程業主松騰實

    業有限公司【下稱松騰公司】），工程總價為122,640,000

    元（含5％營業稅價格，估價單【不含稅價格116,800,000元〈

    折價46,770元〉】及工程項目詳如附件一）。原告依約施作

    系爭工程，且於各階段完工後，提送請款單及相關文件予被

    告審核計價，再依被告所核定之請款單內容開立發票予被告

    。系爭工程業已完工驗收，然被告迄今就雙方原約定之工程

    總價122,640,000元中，僅支付112,242,535元，就原工程款

    部分尚積欠10,397,465元（計算式：122,640,000元-112,24

    2,535元＝10,397,465元）未給付予原告。

　㈡又被告於施工過程中就系爭工程進行變更設計，原告因配合

    被告變更設計，因此產生追加工程費用共8,899,828元，經

    原告多次向被告請求給付上開工程款及追加費用未果，進而

    於110年8月14日至被告公司開會商討，然被告對於原告之請

    求均不置可否，原告遂於110年12月3日提出正式函文並檢附

    系爭工程結算明細表、追加減分項表、計算式、圖書及會議

    紀錄等相關資料。經核算追加追減工程項目後有6,353,759

    元之追加工程款（含5％營業稅價格，不含稅價格為6,051,19

    9元，追加追減工程項目詳如附表二）尚未給付。

　㈢另關於兩造間就系爭契約如附表一所示估價單第41項防爆拉

    桿之爭議，經原告與訴外人瀚強工程有限公司（下稱瀚強公

    司）確認後，本件工程確實有取消柱內剪力釘，但並非全部

    的柱內剪力釘都取消，而是部份取消，此從如附表一所示估

    價單第37、38、39項可知，仍裝設有第37、38項之3萬餘支

    柱內剪力釘，但同時取消第39項之38776之剪力釘，然就取

    消之剪力釘原告並未向被告收取材料及工程費。又系爭契約

    之「特約條款」雖約定防爆拉桿需施做雙倍數量，然如附表

    一所示估價單第41項上所記載之防爆拉桿數量12,240支即為

    雙倍之防爆拉桿數，經與瀚強公司確認，因本件並未全部取

    消柱內剪力釘，因此並未就估價單上記載之防爆拉桿全部施

    做，僅依照正常情況施做一倍之防爆拉桿即6,120支，但結

    構安全並無影響，且經結構師確認，本件絕非被告所主張之

    僅施做4分之1的防爆拉桿，故被告願意就原工程部分之估價

    單上關於防爆拉桿之總價2,203,200元（即如附表一所示估

    價單第41項），減縮請求一半即1,101,600元（計算式：2,2

    03,200元÷2＝1,101,600元）。

　㈣綜上所述，系爭工程原告既已全數完工並遵期交付予被告，

    然被告迄未全數給付原工程款及追加工程款，業如前述，原

    告爰依法提起本件訴訟，依民法第505條及承攬契約之法律

    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5,649,624元（計算式：10,397,465＋6,3

    53,759－1,101,600元＝15,649,624元）本息。並聲明：㈠被告

    應給付原告15,649,624元，及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緣被告公司承攬系爭工程，因主體「鋼構工程」涉及專業，

    且被告斯時無鋼構工程經歷，因介紹認識原告法定代理人呂

    連嘉所經營之宜佳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址設新北市○○區○

    ○○路000巷0號，資本額2億元)，因其為大型營造公司而相信

    原告法定代理人可完成承攬工作，事後同意由原告法定代理

    人同時經營之原告公司承攬，由原告提供如附表一估價單，

    雙方約定總價簽訂系爭契約後，原告便將工程轉包予瀚強公

    司。系爭契約原約定總金額為122,640,000元(含5％營業稅價

    格)，被告已支付112,242,535元，扣除已支付款項後，尚有

    10,397,465元工程款未支付10,397,465元（計算式：122,64

    0,000元-112,242,535元＝10,397,465元）。兩造間就系爭工

    程之承攬關係，原告所主張之追加追減與被告認定不同（有

    部分工項爭執兩造並未合意追加，有部分爭執追加金額），

    系爭契約（甲方為被告，乙方為原告）第4條第1項規定：「

    甲方對本工程擁有依業主、設計建築師要求而隨時變更設計

    內工作計劃之權，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之。對於變更之

    內容數量雙方參照本契約所訂之單價增減之，本約標單未列

    之項目，乙方提報追加申請，經甲乙雙方議價核定後追加給

    付。」，第4條第2項規定：「乙方須依據甲方提供之設計變

    更內容，重新規劃施工方式，並修改施工圖，提送甲方工務

    所，甲方業主機關審查核備後始得施工及計價請款」。是未

    依系爭契約規定所為追加，自不在兩造合意追加範圍內者，

    並非追加工作，原告自無從另行請求被告給付該部分承攬報

    酬。另系爭工程亦有部分未施作或涉有瑕疵，另原告履約亦

    有嚴重逾期，茲分述如後。

　㈡原告主張追加項目共計13項（被告意見如附表三編號4、5、6

    、9、10、12、14至20）：

　⒈「3F~5F新增RH型鋼安裝及加工」

　　被告不爭執本項目追加。惟原告未採用系爭契約之單價，本

    件應依系爭契約之工項及單價計價。被告僅認可認列金額應

    為30,313元。

　⒉「造型鋼構樑接合樑補強變更追加」

　　被告否認有同意為本項目追加。「造型鋼構接合樑補強變更

    追加」之232處，所指為「背面弧形造型立柱」項下之「接

    合板及加勁板」工項，工程合約書內有示意圖說，鋼構工程

    之鋼構構件連接處，在水平與垂直接合後有應力傳遞，會造

    成變形，必有「加勁板」設置，否則鋼構構件會移動或提早

    破壞，進而影響結構安全，為鋼構工程本應負之責任及本應

    履行之義務及工作，未在原合約範圍外增加原告之工作。

　⒊「10軸右側平台追加減」

　　被告不爭執本項目追加。惟原告未採用系爭契約之單價，本

    件應依系爭契約之工項及單價計價。被告僅認可列金額應為

    24,691元。

　⒋「挑空區鋼樑變更」

　　被告不爭執本項目追加。惟原告未採用系爭契約之單價，本

    件應依系爭契約之工項及單價計價。被告僅認可列金額應為

    299,370元。 

　⒌「7-9軸後側邊樑變更」

　　被告不爭執本項目追加。惟原告未採用系爭契約之單價，本

    件應依系爭契約之工項及單價計價。被告僅認可認列金額應

    為140,770元。

　⒍「C-D軸.3-5軸加冷氣平台鋼樑(共16處)」

　　被告不爭執本項目追加。惟原告未採用系爭契約之單價，本

    件應依系爭契約之工項及單價計價。被告僅認可列金額應為

    367,588元。

　⒎「3W鋼承鈑T=1.2mm追加」

　　被告不爭執本項目追加。惟原告未採用系爭契約之單價，本

    件應依系爭契約之工項及單價計價。被告僅認可列金額應為

    4,790,660元。

　⒏「施工圖說修改」

　　被告否認有同意為本項目追加。按原告依原合約本應負之責

    任及本應履行之義務及工作，並未在原合約範圍外增加原告

    之工作，亦非在原合約報酬之外，若非再受有報酬即不能為

    被告施作，不包括在兩造合意追加範圍內，自非追加工作，

    原告就此容無在原契約外另行請求被告給付承攬報酬之權利

    。

　⒐「新增鋼樑熱浸鍍鋅」

　　被告不爭執本項目追加及追加金額。

　⒑「基礎鋼筋錯調整」

　　被告否認有同意為本項目追加。按原告依原合約本應負之責

    任及本應履行之義務及工作，並未在原合約範圍外增加原告

    之工作，亦非在原合約報酬之外，若非再受有報酬即不能為

    被告施作，不包括在兩造合意追加範圍內，自非追加工作，

    原告就此容無在原契約外另行請求被告給付承攬報酬之權利

    。又依工程合約書之主體鋼構工程第1項之「基礎螺栓預埋

    」，為原告依合約須施作34根柱之基礎螺栓預埋，原告於預

    埋基礎螺栓時，已明確知悉現場鋼筋配置情形，且基礎鋼筋

    位置係依施工圖說施作，原告於預埋基礎螺栓之際，並未向

    被告提出任何反應，為何會有鋼筋錯調整問題，請原告予以

    說明及舉證。

　⒒「土城工業區交維計畫及費用」

　　被告否認有同意為本項目追加。工程合約書簽約前，原告在

    其簡報(卷2：P43、被證四)中已表示採2輛吊車在系爭工程

    工地聯外道路(大同路)吊運。依系爭契約之施工補充條款第

    12點規定：「乙方(即原告)於施工期間有重型車輛進出均須

    有人員配合開關大門，並非完全警衛工作內容，並負責工地

    交通管理，如有污染路面應立即清洗」等文字。是以，原告

    使用重型車輛即吊車時，自需負責工地交通管理，故此為原

    告依合約本應負之責任及本應履行之義務及工作，並未在原

    合約範圍外增加原告之工作。

　⒓「原設計槽鋼樓梯修改為鋼板樓梯」

　　被告否認有同意為本項目追加。原告現場負責人廖延聰於施

    工前會議提出原告建議修改為鋼板樓梯，被告於會議中明確

    表明與原結構圖不同，如須變更設計相關費用由原告全權負

    責，因原設計槽鋼樓梯為證人燕成華所規劃，原告提出修改

    意見，對燕成華而言，原設計之槽鋼樓梯符合法規，且業經

    結構技師簽證及工務局核可，依原圖施作符合法規且無任何

    問題，若要修改，為原告自身所提，自需全權負責及可能產

    生之費用。此工項於施作前原告已知悉為自行提議自行更改

    ，且已知悉無法列入追加工項，及必須通過工務局竣工檢查

    為條件，經原告自行評估後而施作，自無加追問題。

　⒔「樓承板特殊修邊」

　　被告否認有同意為本項目追加。「樓承板特殊修邊」係指「

    圖說S4-05」之左上「浪型鋼鈑與樑合圖」上之「PL4.5擋鈑

    (鍍鋅量同DECK)」所示之擋板，原告所施作之擋板即特殊修

    邊，自為工程合約書暨圖說之範圍，該部分為系爭契約所涵

    蓋範圍，非追加項目。

　㈢工程款應扣減部分（被告意見如附表三編號1至3、7至8、11

    、13、21至24）：

　⒈「屋突層鋼樑修改(缺失)」

　　被告主張扣減金額59,000元，原告主張相同。

　⒉「2FL鋼樑：PL板修改(缺失)」

　　原告主張追減金額25,000元。被告主張扣減金額為79,200元

    。原告施作2FL鋼樑PL板有所缺失，未依圖說規定完成，故

    列入追減項目，原告已自認，為釐清追減金額，被告於111

    年7月5日請專業廠商畯麒工程行對缺失部分評估報價處理，

    有畯麒工程行報價單，金額為79,200元，故此工項應予扣減

    7萬9200元

　⒊「6FL托樑及連接樑安裝(缺失)」

　　原告主張追減金額35,809元。被告主張扣減金額201,520元

    。原告施作6FL托樑及連接樑安裝有所缺失，未依圖說規定

    完成，故列入追減項目，原告已自認，為釐清扣減金額，由

    被告於111年7月5日請專業廠商畯麒工程行對缺失部分評估

    報價處理，有畯麒工程行報價單，金額為201,520元，此工

    項應予扣減201,520元。

　⒋「B梯R3F左側雨遮取消正面雨遮縮短」

　　原告主張扣減金額13,733元，被告主張亦相同。

　⒌「勁扣板取消」

　　原告主張扣減金額289,440元，被告主張亦相同。

　⒍「C-D軸.5-7軸平台刪除」

　　原告主張扣減金額35,675元，被告主張亦相同。

　⒎「3W鋼承鈑T=0.92mm追減」

　　原告主張扣減金額4,052,250元，被告主張亦相同。

　⒏「背面弧形造型立柱」

　　原告未施作系爭契約之估價單「背面弧形造型立柱」之「基

    礎螺栓預埋」、「鋼柱柱頭無收縮水泥」項目(如附表一估

    價單「背面弧形造型立柱」項目編號1、2所示)，金額分別

    為56,000元、16,000元，共計72,000元，因原告未施作，現

    場20根造型立柱懸空，離地面20公分未座落地板上，請予以

    扣減72,000元。

　⒐「斜撐追減」

　　該部分為系爭契約之估價單「主體鋼構工程」之「RH300*15

    0*6.5*9」項目(如附表一估價單「主體鋼構工程」項目編號

    25「RH300*150*6.5*9」所示)。原告未依圖說施作屋頂層16

    支斜撐，扣減金額82,703元。圖說之「屋頂層」結構平面圖

    之右下及左下角，各有4根斜撐(圖示中45度線條)，共計8根

    斜撐，「屋頂貳層」相同位置亦有8根斜撐，故「屋頂層」

    及「屋頂貳層」共計16支斜撐，原告未依圖施作，扣減金額

    82,703元。

　⒑「4F+300爆柱缺失」

　　該部分為系爭契約之估價單「主體鋼構工程」之「BOX 柱」

    項目(如附表一估價單「主體鋼構工程」項目編號3「BOX 柱

    」所示)。被告主張4F+300爆柱之該鋼柱產生缺失，以減價

    收受方式，扣減該柱之費用，減價收受91,777元。爆柱是4

    樓柱子爆了1根，估價單項次3「BOX 柱」項目應為地下1樓

    至6樓之柱子。無論是否有灌漿速度問題，若在雙倍防爆拉

    桿及每間隔40公分設置下鋼柱的圍束力大於現在的數倍，必

    然不會發生爆柱之事，今爆柱發生，原告自應負擔瑕疵責任

    ，依工程合約書之單價，以減價收受方式，扣減該柱之費用

    。

　⒒「防爆桿22Ø(@40cm，X向2支，Y向2支)」

　　該部分為「主體鋼構工程」之「防爆桿22Ø(@40cm，X向2支

    ，Y向2支)」項目(如附表一估價單「主體鋼構工程」項目編

    號41「防爆桿22Ø(@40cm，X向2支，Y向2支)」所示)，系爭

    契約特定條款(雙方協議事項)記載「取消柱內剪力釘，防爆

    拉桿數量需施作雙倍(原設計數量乘2），以取代柱內剪力釘

    功用」，系爭契約估價單編號41所記載之12,240支就是雙倍

    的數量的防爆桿，原告只有施做4分之1數量之防爆桿，被告

    主張此項目應扣減1,652,400元。

　㈣逾期違約金之損害賠償抵銷抗辯(如附表四編號1、2所示)：

　⒈「施工逾期違約金」(如附表四編號1所示)：

　⑴按系爭契約第10條第1項：「逾期違約金，以日為單位，乙方

    如未依照合約規定期限完工，逾期日數，每日依工程總價千

    分之零點五計算逾期違約金…」；第4項：「逾期違約金其總

    額(含逾期未改正之違約金)以合約總價百分之3為上限」規

    定。是工程逾期違約金計算，每日依工程總價(116,800,000

    元)之1000分之0.5計價，每日金額為58,400元，而逾期違約

    金總額則以合約總價(122,640,000元)之3％為3,679,200元。

　⑵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施工期限(1)：「甲方完成B1F澆置完

    成後，交由乙方吊裝，須在30天(未包含下雨天)內吊裝完成

    ，再交還甲方做後續施工」。被告於109年4月13日完成B1F

    澆置完成交由乙方吊裝，第一階段起始日期為109年4月13日

    ，第一階段完工日為109年7月20日，期間共計98日，雨天6

    日，扣除雨天後施工日期共計92日(98-6=92)，並有109年6

    月4日被告函文鋼構第一階段施工逾期通知及110年2月17日

    工務聯絡單可證。依上開契約規定須在扣除雨天之30天內吊

    裝完成，工程第一階段即逾期62日(92-30=62)，依每日逾期

    金額58,400元計算，逾期違約金金額為3,620,800元。

　⑶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施工期限(2)：「待甲方完成1F版及養

    護完成，通知乙方進場，進行後吊裝作業乙方須在150天(未

    包含下雨天)內施作完成」。第二階段依約1F版澆置完成起

    算109年8月29日至今未完成，惟原告施工日期為109年8月29

    日開始，原告於110年4月14日以上開函文申報完工，工期共

    計229日，依上開合約規定須在150天內施作完成，工程第二

    階段逾期79日(229-150=79)，依每日逾期金額58,400元計算

    ，逾期違約金金額為4,613,600元。　

　⑷綜上，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合計逾期141日(62+79=141)，逾

    期違約金合計8,234,400元，被告主張逾期違約金8,234,400

    元。　

　⒉「施工圖提送逾期違約金」(如附表四編號2所示)：

　　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1項規定：「乙方應依施工規範規定套繪

    本工程之詳細施工圖，於本約簽訂後三十日內全部提出或每

    一工項每層進場施工前提送甲方工務所審查，經甲方同意核

    備後始得依施工圖確實施工…」。惟原告於簽約日108年10月

    29日後，遲未依上開約定於30日內提出依施工規範規定套繪

    本工程之詳細施工圖，遲至109年4月14日始由原告法定代理

    人呂連嘉提送圖面送審，並有109年4月14日會議紀錄可證，

    逾期日數168日，逾期違約金9,811,200元(每日58,400元x16

    8日)。

　⒊系爭契約第10條第4項：「逾期違約金其總額(含逾期未改正

    之違約金)以合約總價百分之3為上限」原告明知可能有嚴重

    逾期情形，而在提供工程合約書之際，自行降低逾期違約金

    額為3％，顯有違反誠實信用原則。被告依民法第247條之1主

    張上開約定無效。被告依民法第148條規定，主張應以一般

    工程採購常見之合約總價10％即12,264,000元為限。　

　㈤不當得利及其他損害賠償抵銷抗辯：

　⒈「工程清潔及民生垃圾」(如附表四編號3所示)：

　　原告施工造成污染所產生之109年5月至12月垃圾清運費共計

    39,000元、打石費用5,000元、清潔點工費用178,200元(各

    月份細項如附表四編號三所示)，共計222,200元(含稅233,3

    10元)，由被告先行代墊，並由李建德回報原告，於施工期

    間原告請款時亦知悉上開費用，並由原告會計人員製作明細

    表單，原告同意上開費用，以致被告先行代墊款項，原告受

    有利益，被告主張上開費用抵銷工程費233,310元(含稅)。

　⒉「工程代墊款」（如附表四編號4所示）：

　　原告受有「工程代墊款」之利益，被告依不當得利請求抵銷

    工程費1,321,993元(含稅)，包括：配合施作假設工程壓樑

    模板作業、安全活動圍籬代購、鐵工、鋼承板點工、試驗費

    、安全支撐逾期租金、違規罰款(隨意便溺)、吊車倒車撞壞

    監視器、續接器材料超用、損壞鄰房logo及損壞鄰房清水模

    、上樑活動費代墊及花籃、場內飲酒及酒瓶隨意丟棄、C梯

    鋼構修改、鋼構點工、鋼構擋泥板等修改、監視器損壞、營

    建廢棄物清運、趕工計畫、1F保護層增加費等（各細項如附

    表四編號四所示）。此係因原告現場負責人李建德因趕工之

    際，原告轉包商瀚強公司無人力可配合，由李建德建議可由

    其先找工人趕工，由被告先行代墊，再由原告向被告請款時

    採扣除費用方式辦理，而被告為配合趕工，故同意採行原告

    派任之李建德建議方式先行代墊費用，於原告請款時，扣除

    由被告預先代墊費用，原告於請款時，被告已明列項目明細

    ，原告均無意見，亦無爭執，足證原告同意李建德代理原告

    之事實，而由李建德委請被告先行代墊款項，並由每期工程

    款中扣減，以致被告願意續行代墊費用，另原告提供其會計

    人員製作之扣款表即民事準備狀(二)暨原證8之記載、李建

    德簽署之單據(詳被證九)亦可資佐證，益徵上開扣款業經原

    告員工李建德回報並同意扣款。縱原告未為同意，被告依不

    當得利請求。

　⒊「損壞賠償」（如附表四編號5所示）：

　　此項損害賠償600,000元部分，不主張。

　⒋「技師簽證費用」（如附表四編號6所示）：

　　「6FL托樑及連接樑安裝(缺失)」及「4F+300爆柱(缺失)」

    ，鋼構樑、柱均為大樓支撐之主要結構，原告因施工造成嚴

    重缺失，恐致該構件失去效力，造成結構安全疑虞，實需技

    師評估安全無虞，以避免日後大樓倒塌，人員傷亡，故請求

    給付技師簽證費用。就此部分雙方已合意，原告事後反悔不

    願就此部分處理，另依債務不履行請求履行債務，給付技師

    簽證費用，以此費用為「6FL托樑及連接樑安裝(缺失)」及

    「4F+300爆柱(缺失)」鑑定報告，金額分別為60,000元、25

    0,000元，共計310,000元。

　⒌「減少報酬」（如附表四編號7所示）：

　　本件工程自提供圖說開始即發生嚴重逾期，施工期間亦發生

    嚴重逾期，此外，原告將本件直接全部轉包給瀚強公司施作

    ，瀚強公司於不施作及未配合之際，被告為減少工期損失，

    而同意李建德提議，由被告代墊工程款，且代為處理原告依

    契約所負義務，從而被告主張原告未盡管理之義務，工程合

    約書管理費為工程款百分之2，請求減少報酬百分之1，即1,

    199,307元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

    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

    。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前於108年10月29日與被告簽訂稱系爭契約，約定由原告

    （為鋼構廠商）向被告（為營造廠商）承攬系爭工程，工程

    總價為122,640,000元（含5％營業稅價格，估價單【不含稅

    價格116,800,000元〈折價46,770元〉】及工程項目詳如附件

    一），原告施作系爭工程後已於110年3月23日向被告發函提

    報完工，被告迄今就雙方原約定之工程總價122,640,000元

    中，僅支付112,242,535元；又系爭工程另有追加追減之情

    形，原告於110年12月3日去函被告請求被告給付原合約之剩

    餘工程款及追加追減部分之工程款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

    見本院卷三第379至425頁、第453至471頁、第493至512頁）

    ，並有系爭契約（含如附表一所示估價單及工程項目、工程

    圖等）、原告公司110年12月3日函及函附資料、原告公司11

    0年3月23日函、110年4月14日函等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

    115至166頁、第429頁、本院卷二第35頁），該部分事實應

    堪認定。

　㈡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

    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

    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工作係分部交

    付，而報酬係就各部分定之者，應於每部分交付時，給付該

    部分之報酬，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第2項定

    有明文。又按承攬人完成工作，應使其具備約定之品質及無

    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工作有瑕

    疵者，定作人得定相當期限，請求承攬人修補之；承攬人不

    於前項期限內修補者，定作人得自行修補，並得向承攬人請

    求償還修補必要之費用；如修補所需費用過鉅者，承攬人得

    拒絕修補，前項規定，不適用之；承攬人不於前條第一項所

    定期限內修補瑕疵，或依前條第三項之規定拒絕修補或其瑕

    疵不能修補者，定作人得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但瑕疵

    非重要，或所承攬之工作為建築物或其他土地上之工作物者

    ，定作人不得解除契約；因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致工作

    發生瑕疵者，定作人除依前二條之規定，請求修補或解除契

    約，或請求減少報酬外，並得請求損害賠償，民法第492條

    、第493條第1項、第2項、第3項、第494條、第495條第1項

    規定甚明。再按承攬人完成工作，應使其具備約定之品質，

    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固為民

    法第492條所明定，惟此乃有關承攬人瑕疵擔保責任之規定

    ，與承攬工作之完成無涉；倘承攬工作已完成，縱該工作有

    瑕疵，亦不得因而謂工作尚未完成（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

    第2280號判決意旨參照）。工程之是否完工，與工程之瑕疵

    及工程之驗收各有不同之概念。工程雖已完工，但有瑕疵，

    僅生瑕疵修補或減少價金請求之問題，究不能謂尚未完工；

    又工程雖已完工，尚未驗收或驗收未合格，亦不能因未驗收

    或驗收不合格，即謂工程未完工（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

    2068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

    ，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

    文。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

    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

    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

    原告之請求。而原告對於自己主張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後，

    被告對其主張，如抗辯其不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則被告

    對其反對之主張，亦應負證明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

    則(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8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原告得否請求被告給付承攬報酬：

　　查原告施作系爭工程後已於110年3月23日發函向被告提報完

    工，並於110年4月14日向被告提送系爭工程結案資料，並於

    110年12月3日去函被告請求被告給付原合約之剩餘工程款及

    追加追減部分之工程款，有原告公司110年12月3日函及函附

    資料、原告公司110年3月23日函、110年4月14日函、系爭工

    程完工資料等在卷可證（見本院卷一第115至166頁、第429

    頁、本院卷二第35頁、第89至482頁），被告亦不爭執原告

    於110年4月14日提交完工且系爭工程之工作物所有權人現為

    業主松騰公司等節在卷（見本院卷三第367頁），衡以松騰

    實業廠房大樓新建工程為最上位工程，原告僅透過被告承攬

    系爭工程，而系爭工程性質屬鋼構工程，且被告本件答辯亦

    多為扣減原告所得請求之工程款或抵銷抗辯，參酌卷內事證

    ，以系爭工程整體情形觀之，足認原告已將承攬工作交付被

    告相當時間。從而，依上開說明，原告應得依民法第505條

    規定及系爭契約第3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承攬報酬。

　㈣就系爭契約原訂工程項目部分，原告所得請求被告給付之工

    程款為何：

　⒈系爭工程原約定總價為122,640,000元，其中僅支付112,242,

    535元一節，業如前述。是系爭工程原工程部分有10,397,46

    5元尚未支付（計算式：122,640,000元-112,242,535元＝10,

    397,465元），另原告同意如附表一所示估價單上關於防爆

    拉桿之總價2,203,200元（即如附表一所示估價單第41項）

    ，減縮請求一半即1,101,600元，先許敘明。

　⒉被告抗辯「背面弧形造型立柱」之「基礎螺栓預埋」、「鋼

    柱柱頭無收縮水泥」項目(如附表一估價單「背面弧形造型

    立柱」項目編號1、2所示)未施作部分：

　⑴就該部分，被告係爭執「基礎螺栓預埋」項目（56,000元）

    、「鋼柱柱頭無收縮水泥」項目（16,000元），全未施作，

    而非有施作但有品質或數量短少。原告所提出之「鋼構修正

    內容0000000」、會議紀錄、工程圖說等證據（見本院卷一

    第125至166頁）尚無法證實該部分確有施作，另觀諸證人羅

    宗良、黃碩修、劉瑞鴻、呂佩瑋、余昇鴻、燕成華、危建明

    、羅潤森、呂連嘉於本院之證述（見本院卷一第503至523頁

    、第556至569頁、本院卷二第490至498頁、本院卷三第113

    至120頁、第127至134頁）亦均無法證實原告該部分確有施

    作。

　⑵本院參酌卷內事證，認原告尚無法證明該部分有施作，就該

    部分之工程款尚難認可請領，是被告抗辯「背面弧形造型立

    柱」之「基礎螺栓預埋」、「鋼柱柱頭無收縮水泥」項目　

    (如附表一估價單「背面弧形造型立柱」項目編號1、2所示)

    之金額分別為56,000元、16,000元，共計72,000元予以扣減

    等語，應堪憑採。原告就系爭契約原訂工程項目部分所得請

    領工程款應減少72,000元。

　⒊被告抗辯「防爆桿22Ø(@40cm，X向2支，Y向2支)」(如附表一

    估價單「主體鋼構工程」項目編號41「防爆桿22Ø(@40cm，X

    向2支，Y向2支)」所示)扣減金額1,652,400元部分：　

　⑴查系爭契約之特定條款確實記載：「取消柱内剪力釘，防爆

    拉桿數量需施作雙倍（原設計數量乘2)，以取代柱内剪力釘

    功用。」（見本院卷一第26頁），且如附表一所示估價單編

    號41所記載工項名稱為「防爆桿22Ø(@40cm，X向2支，Y向2

    支)」並記載數量12240支，堪認兩造已將防爆拉桿數量雙倍

    一事載入估價單。

　⑵又就該部分原告業已自承僅依照正常情況施作一倍之防爆拉

    桿即6,120支，並同意扣減1,101,600元在卷（見本院卷三第

    494至505頁）。且證人即原告法定代理人呂連嘉於本院亦證

    稱：就照片所看可以看的出來現場的防爆桿是單支沒錯等語

    在卷（見本院卷三第132頁），並有現場照片在卷可參（見

    本院卷三第73頁）。從而，堪認原告確實僅施作半數防爆拉

    桿即6,120支。

　⑶至被告抗辯原告只有施做4分之1數量之防爆桿，並舉上開現

    場照片稱：照片中兩點圈起來就是防爆拉桿的點，在方形鋼

    柱上每隔一段距離前後左右的四個柱面只出現四個突起點，

    這個代表只有X方向跟Y方向只有各1根防爆拉桿交叉，突起

    點就是防爆拉桿的末端，如果依約為雙倍防爆拉桿施作現場

    應該要出現8個突起點，這樣才是X方向跟Y方向有各兩根防

    爆拉桿交叉。且依約應該是每隔至多40公分就是雙倍的防爆

    拉桿，然現場狀況間隔卻是超過40公分或是沒有防爆拉桿的

    施作。我們是按照照片所示的間隔跟突起點去推算原告施作

    的防爆拉桿是4分之1的數量（見本院卷三第451頁）云云。

    惟僅以照片推測又無第三方客觀公證現場測量勘查資料可供

    佐證，參酌卷內是事證，本院認被告該部分抗辯尚難採信。

　⑷從而，本件至多僅能認有原告僅施作系爭契約2分之1數量防

    爆桿之瑕疵，如附表一估價單「主體鋼構工程」項目編號41

    「防爆桿22Ø(@40cm，X向2支，Y向2支)」所示金額為2,203,

    200元，依上開說明，被告就該部分所得請求減少之報酬至

    多應為1,101,600元（計算式：2,203,200元÷2＝1,101,600元

    ），逾此範圍之扣減抗辯，尚非可採。

　⒋被告抗辯「4F+300爆柱（缺失）」(如附表一估價單「主體鋼

    構工程」項目編號3「BOX 柱」所示)扣減金額部分：　

　⑴被告抗辯因「4F+300爆柱」之該鋼柱產生缺失，以減價收受

    方式，扣減該柱之費用，減價收受91,777元；爆柱是4樓柱

    子爆了1根，估價單項次3「BOX 柱」項目應為地下1樓至6樓

    之柱子；無論是否有灌漿速度問題，若在雙倍防爆拉桿及每

    間隔40公分設置下鋼柱的圍束力大於現在的數倍，必然不會

    發生爆柱之事，今爆柱發生，原告自應負擔瑕疵責任，依工

    程合約書之單價，以減價收受方式，扣減該柱之費用等語。

　⑵本件堪認有原告僅施做系爭契約2分之1數量防爆桿之瑕疵，

    業如前述。又證人即業主松騰公司委託現場監造人員燕成華

    於本院證稱：我知道有爆柱的事實，我那時候計算如果一次

    把整根柱子灌漿，我計算鋼柱會爆開2.5公分，所以我建議

    要加防爆拉桿或是分段灌漿。當時是一次灌漿，但我不知道

    被告有無向原告要求要加防爆拉桿，結果現場發生爆柱，松

    騰並沒有因為這件事情要求被告賠償，我也不知道是誰的責

    任，只有要求被告補強，爆柱之後怕柱子因為地震來繼續爆

    ，所以會加裝圍束鐵件，本件後來有加；業主松騰公司有提

    出但最後沒有要被告賠，但金額我不確定，松騰負責人，有

    提過但後來沒有要被告賠償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60頁），

    且證人即前原告公司人員羅潤森於本院證稱：爆柱的缺失原

    告公司已經改善完成了，我有去現場看，確認已經完成了，

    用鋼板補強的方式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97頁），證人即原

    告公司人員危建明則證稱：爆柱經過我的求證，其他人都同

    意用圍束的方式通過，所以沒有安全疑慮，就沒有請結構技

    師簽證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67頁），證人即瀚強公司人員

    劉瑞鴻於本院證稱：4F+300 8 LINE爆柱，我知道，是業主

    燕顧問、我、黃碩修一起到現場研議如何處理，工法、工序

    是由業主燕顧問直接告訴我們如何修繕，修繕完成我有請燕

    顧問跟黃碩修到現場檢視，確定沒有安全疑慮；柱子不可能

    無緣無故爆柱，我當天跟黃碩修說我認為是當初灌漿時造成

    阻塞，才會有爆柱的問題，不是鋼構工程施工不良所導致等

    語（見本院卷一第516至517頁）；另證人即原告法定代理人

    呂連嘉於本院證稱：「4F+300 8 LINE 爆柱」非爆柱而是鋼

    板變形，明顯為灌漿不當，營造廠應該去尋求設計結構技師

    做認定是否需要補強及安全問題，爆柱不是原告公司的缺失

    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33頁）。

　⑶綜合以觀，參酌卷內事證，堪認「4F+300爆柱」與當時未設

    置雙倍防爆拉桿，亦未分段灌漿有關。惟原告既然未依系爭

    契約約定予以設置雙倍防爆拉桿，且實際上發生爆柱，綜合

    以觀堪認爆柱應屬因防爆拉桿設置不足瑕疵所生損害。然依

    上開證述，亦堪認當時已依業主委託現場監造人員燕成華之

    意見以加裝圍束鐵件之方式修繕完成，足認已將所生損害予

    以修復填補完成，是被告自不能再據爆柱一事主張扣減該柱

    之費用減價收受91,777元（應為損害賠償之抵銷抗辯）。

　⒌被告抗辯「斜撐追減」(如附表一估價單「主體鋼構工程」項

    目編號25「RH300*150*6.5*9」所示)扣減金額部分：

　⑴被告抗辯：該部分為系爭契約之估價單「主體鋼構工程」之

    「RH300*150*6.5*9」項目。原告未依圖說施作屋頂層16支

    斜撐，扣減金額82,703元。圖說之「屋頂層」結構平面圖之

    右下及左下角，各有4根斜撐(圖示中45度線條)，共計8根斜

    撐，「屋頂貳層」相同位置亦有8根斜撐，故「屋頂層」及

    「屋頂貳層」共計16支斜撐，原告未依圖施作，扣減金額82

    ,703元云云。觀諸如附表一估價單「主體鋼構工程」項目編

    號25之金額為487,112元，堪認原告就該工項有施作，然被

    告主張具有數量短少瑕疵。

　⑵原告否認就該部分有被告所指上開情事，又觀諸證人羅宗良

    、黃碩修、劉瑞鴻、呂佩瑋、余昇鴻、燕成華、危建明、羅

    潤森、呂連嘉於本院之證述（見本院卷一第503至523頁、第

    556至569頁、本院卷二第490至498頁、本院卷三第113至120

    頁、第127至134頁）均無法證實有被告所稱之「斜撐追減」

    ，至被告所提出會議紀錄、圖說、現場照片、兩造信函等證

    據（見本院卷一第231至305頁、本院卷二第35至479頁、第4

    9至109頁、本院卷三第187至301頁、第427至441頁），亦俱

    無法證明有被告所指上開情事。

　⑶綜合以觀，參酌卷內事證，堪認被告上開抗辯「斜撐追減」

    （數量短少瑕疵）而欲扣減82,703元，尚難憑採。　

　⒍綜上所述，就系爭契約原訂工程項目部分，扣除未施作或瑕

    疵部分，經調整相應之「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與管理費」0.3％

    、「工程管理費及利潤」2％、稅金（即含稅價格）5％之後，

    原告原所得請求被告給付之工程款為118,376,241元（計算

    式詳如附表五），扣除被告已給付112,242,535元後，原告

    就該部分，尚得請求被告給付6,133,706元（計算式：118,3

    76,241元－112,242,535元＝6,133,706元）。

　㈤就系爭契約追加追減項目部分，原告所得請求被告給付之工

    程款為何：

　⒈系爭契約（甲方為被告，乙方為原告）第4條第1項規定：「

    甲方對本工程擁有依業主、設計建築師要求而隨時變更設計

    內工作計劃之權，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之。對於變更之

    內容數量雙方參照本契約所訂之單價增減之，本約標單未列

    之項目，乙方提報追加申請，經甲乙雙方議價核定後追加給

    付。」，第4條第2項規定：「乙方須依據甲方提供之設計變

    更內容，重新規劃施工方式，並修改施工圖，提送甲方工務

    所，甲方業主機關審查核備後始得施工及計價請款」，有系

    爭契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5至114頁）。

　⒉追加部分：

　⑴原告主張之追加項目但被告否認有追加者：　

　①「造型鋼構樑接合樑補強變更追加」（即如附表二編號5）

　　被告否認有同意為本項目追加，主張該部分為鋼構工程本應

    負之責任及本應履行之義務及工作，未在原合約範圍外增加

    原告之工作等語。證人即業主松騰公司委託現場監造人員燕

    成華於本院證稱：所謂的造型樑補強，是當時被告找鋼構廠

    商來開會時，我都會特別強調造型樑補強的部分，樑跟樑的

    銜接處的補強，這是工程的慣例。擋泥版厚度、風力繫件也

    是當時我所提出應該要注意的事項，這是看被告與下包的合

    約如何訂定，但是我會針對被告的部分在發包的範圍內這些

    都是要完成的；本院卷一第134頁以下這是原告自己內部的

    圖，這些圖我並沒有看過，如果我有看過我都會簽名。本院

    卷一第143頁以下，這些加註部分應該是兩造在談的實後自

    己加註的，這些就不會經過我，如果有變更被告應該要簽名

    加蓋章，圖確定是我們執行的圖，但上面寫的並不是我所指

    示的；對於追加減工項只是知道被告跟松騰之間的關係，對

    於原、被告追加減項目不瞭解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56至566

    頁）。又證人即被告公司人員黃碩修於本院證稱：本院卷一

    第133頁的圖上面簽名是我親簽，但不是指造型鋼構接合樑

    補強232處，現場鋼構接合未依照圖面施工，要求原告進行

    缺失改善，有232處接頭未依圖面施工，鋼樑後面依照圖說

    應該有一塊補強版，因為現場是缺的，所以要求廠商作缺失

    改善。造型樑補強指的就是缺失改善（見本院卷一第132頁

    圖），依照結構圖說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08至513頁），證

    人即瀚強公司人員於本院證稱：本院卷一第133頁的圖，是

    我麻煩證人黃碩修簽認，本院卷一第132至133頁的圖，我認

    為是追加。施工圖中並沒有這些鋼板，認為鋼板補強就是屬

    於追加工程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13至517頁），證人即原告

    公司法定代理人呂連嘉於本院證稱：「造型鋼構樑接合樑補

    強變更追加」有提報追加，現場運作是在業主松騰燕成華顧

    問，還有營造廠正同，還有營造廠主任黃碩修，經過的現場

    經理都會與他們協商，剛開始是廖延聰，後來是李建德，再

    來是羅潤森，還有余昇鴻。大部分是口頭，雙方都是用口頭

    來談追加，被告並沒有提出圖面變更之類的相關資料，而都

    是口頭敘述或現場指示我們配合施工；第133頁的圖面是業

    主要求後面造型牆的施工方式，這個屬於追加，那個畫的就

    是連結的方式，也就是我們提出追加的依據，不能說只有加

    勁板三個字去敘述，加勁板是有一些落點需要做補強的位置

    ，這個圖面是我們公司提出的，如果從看起來的話，總共要

    補強的位置有232處，這是追加的部分，現場因為燕顧問跟

    業主的要求我們都全力配合，不代表不能追加等語（見本院

    卷三第113至120頁、第127至134頁），又觀諸卷附圖示（見

    本院卷一第132至133頁）雖有記載「造型樑補強」、「合計

    232處」，並有「黃碩修」簽名，然該等記載尚無法逕認定

    究係缺失改善或追加工項，至其他證人羅宗良、呂佩瑋、余

    昇鴻、危建明、羅潤森等人之證述亦無法證實有該部分追加

    ，另原告所提出之「鋼構修正內容0000000」（未經兩造法

    定代理人簽署）、會議紀錄、工程圖說等證據（見本院卷一

    第125至166頁）亦尚無法證實該部分確有該部分追加。參酌

    各方證人與兩造間之關係（或為兩造公司人員或為下游承包

    商人員），堪認原告所舉事證證明力尚有不足。綜上，參酌

    卷內事證，本院尚難認有該部分追加工項，原告該部分主張

    ，尚非可採。

　②「施工圖說修改」（即如附表二編號15）

　　被告否認有同意為本項目追加，主張該部分為鋼構工程本應

    負之責任及本應履行之義務及工作，未在原合約範圍外增加

    原告之工作等語。證人即原告公司法定代理人呂連嘉於本院

    證稱：「施工圖說修改」有提報追加，現場運作是在業主松

    騰燕成華顧問，還有營造廠正同，還有營造廠主任黃碩修，

    經過的現場經理都會與他們協商，剛開始是廖延聰，後來是

    李建德，再來是羅潤森，還有余昇鴻。大部分是口頭，雙方

    都是用口頭來談追加，被告並沒有提出圖面變更之類的相關

    資料，而都是口頭敘述或現場指示我們配合施工等語（見本

    院卷三第113至120頁），惟原告所提出之「鋼構修正內容00

    00000」、會議紀錄、工程圖說等證據（見本院卷一第125至

    166頁）尚無法證實有該部分追加，另觀諸證人羅宗良、黃

    碩修、劉瑞鴻、呂佩瑋、余昇鴻、燕成華、危建明、羅潤森

    、呂連嘉等人於本院之證述亦均無法證實有該部分追加。另

    原告所提出之「鋼構修正內容0000000」（未經兩造法定代

    理人簽署）、會議紀錄、工程圖說等證據（見本院卷一第12

    5至166頁）亦尚無法證實該部分確有該部分追加。參酌各方

    證人與兩造間之關係（或為兩造公司人員或為下游承包商人

    員），堪認原告所舉事證證明力尚有不足。綜上，參酌卷內

    事證，本院尚難認有該部分追加工項，原告該部分主張，尚

    非可採。

　③「基礎鋼筋錯調整」（即如附表二編號17）

　　被告否認有同意為本項目追加，主張該部分為鋼構工程本應

    負之責任及本應履行之義務及工作，未在原合約範圍外增加

    原告之工作等語。證人即瀚強公司人員劉瑞鴻於本院證稱：

     知道工程中有基礎鋼筋錯位調整的情形，這是我第一天上

    班的事情，因為鋼筋沒有校正，造成基礎螺栓沒有辦法施作

    ，依慣例是誰施作就是要由誰校正。應該是由原告要求被告

    把正確的鋼筋位置交給我們。鋼筋是由被告公司施作等語（

    見本院卷一第513至517頁），又證人即原告公司人員危建明

    於本院證稱：追加項目（附表二項次17至20）是我們公司團

    隊討論過後提出的，被告是營造廠我們是鋼構廠，像是第17

    項是屬於被告的工作範疇，應該是被告將鋼筋錯位調整好後

    交由我們施作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66至569頁），證人即原

    告公司法定代理人呂連嘉於本院證稱：「基礎鋼筋錯調整」

    有提報追加，現場運作是在業主松騰燕成華顧問，還有營造

    廠正同，還有營造廠主任黃碩修，經過的現場經理都會與他

    們協商，剛開始是廖延聰，後來是李建德，再來是羅潤森，

    還有余昇鴻。大部分是口頭，雙方都是用口頭來談追加，被

    告並沒有提出圖面變更之類的相關資料，而都是口頭敘述或

    現場指示我們配合施工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13至120頁），

    至其他證人羅宗良、黃碩修、呂佩瑋、余昇鴻、燕成華、羅

    潤森等人之證述亦無法證實有該部分追加，另原告所提出之

    「鋼構修正內容0000000」（未經兩造法定代理人簽署）、

    會議紀錄、工程圖說等證據（見本院卷一第125至166頁）亦

    尚無法證實該部分確有該部分追加。惟參酌各方證人與兩造

    間之關係（或為兩造公司人員或為下游承包商人員），堪認

    原告所舉事證證明力尚有不足。綜上，參酌卷內事證，本院

    尚難認有該部分追加工項，原告該部分主張，尚非可採。

　④「土城工業區交維計畫及費用」（即如附表二編號18）

　　被告否認有同意為本項目追加，主張該部分為鋼構工程本應

    負之責任及本應履行之義務及工作，未在原合約範圍外增加

    原告之工作等語。證人即被告公司人員黃碩修於本院證稱：

    系爭工程在發包前有請原告到現場確認，確認現場動線、吊

    裝位置，並請原告報價在合約簽訂前就已經確認會有吊裝腹

    地不足的部分，會使用到人行道及一般道路。使用到公共道

    路當時並沒有提到費用的問題。構台設計原本就沒有考量吊

    車吊裝，構台是考量地下室開挖及卡車進出而已等語（見本

    院卷一第508至513頁），證人即瀚強公司人員羅宗良於本院

    證稱：鋼構工程必須要進行吊裝，進行吊裝必須要有適當環

    境，環境必須由營造提供，營造指的是被告，若沒有適當環

    境進行吊裝，我們當然是向原告反應，原告再向營造反應，

    以本件工程而言，當初是被告林總承諾提供構台作為吊車的

    動線，因為整個工地做構台後，無法達到我們的需求，之後

    我們提了到道路上吊裝的計畫，我們是向上包就是原告提，

    之後原告與業主協商我不清楚，但後來我與原告商量的結果

    是用我的計畫下去做；計畫是我們公司主任及經理提出的，

    提出時沒有預估費用，但是計畫必須向主管機關申請道路使

    用許可，誰實際去申請許可我也不清楚，後來是原告跟我們

    主任說取得道路使用許可，我們就開始進行吊掛作業；在道

    路上做吊掛，因為吊掛距離增長，所以吊車要加大，而且因

    為吊車動作較遲緩，在馬路上必須增設道路指揮。我們有就

    此部分向原告提出追加費用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03至508頁

    ），證人余昇鴻於本院證稱：簽約前，我與呂連嘉有到被告

    公司進行簡報，並且提出會提供300噸吊車兩部等語（見本

    院卷一第519至523頁），又證人即原告公司人員危建明於本

    院證稱：追加項目（附表二項次17至20）是我們公司團隊討

    論過後提出的，被告是營造廠我們是鋼構廠等語（見本院卷

    一第566至569頁），至證人即原告公司法定代理人呂連嘉於

    本院證稱：「土城工業區交維計畫及費用」有提報追加，現

    場運作是在業主松騰燕成華顧問，還有營造廠正同，還有營

    造廠主任黃碩修，經過的現場經理都會與他們協商，剛開始

    是廖延聰，後來是李建德，再來是羅潤森，還有余昇鴻。大

    部分是口頭，雙方都是用口頭來談追加，被告並沒有提出圖

    面變更之類的相關資料，而都是口頭敘述或現場指示我們配

    合施工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13至120頁），至其他證人劉瑞

    鴻、呂佩瑋、燕成華、羅潤森等人之證述亦無法證實有該部

    分追加，另原告所提出之「鋼構修正內容0000000」（未經

    兩造法定代理人簽署）、會議紀錄、工程圖說等證據（見本

    院卷一第125至166頁）亦尚無法證實該部分確有該部分追加

    。觀諸被告所提原告施工前簡報（見本院卷二第65頁），亦

    可見兩部吊車在聯外道路上。參酌各方證人與兩造間之關係

    （或為兩造公司人員或為下游承包商人員），堪認原告所舉

    事證證明力尚有不足。綜上，參酌卷內事證，本院尚難認有

    該部分追加工項，原告該部分主張，尚非可採。

　⑤「原設計槽鋼樓梯修改為鋼板樓梯」（即如附表二編號19）

    以及「樓承板特殊修邊」（即如附表二編號20）

　　被告否認有同意為該等項目追加，主張該部分為鋼構工程本

    應負之責任及本應履行之義務及工作，未在原合約範圍外增

    加原告之工作等語。查證人即松騰公司現場監工人員燕成華

    於本院證稱：鋼板樓梯及特殊修邊，原告並沒有按照業主圖

    說施作，所以那個時候我告訴原告如果要照他方式作就沒有

    追加，且要負責能夠通過工務局竣工檢查，至於特殊修邊我

    不知道是什麼；（以繪圖方式說明）下圖就是建造圖，側面

    原本是用C型鋼，但原告是用鋼板，另外下圖虛線部分是角

    鐵50*50，但原告沒有使用角鐵，沒有使用角鐵會讓樓梯比

    較不紮實，我要求被告要求原告要補角鐵，我方才所畫的圖

    跟劉瑞鴻所稱的樓梯的施工是相同的內容，我畫的是C型鋼

    ，槽鋼與C型鋼不一樣，後來是呂連嘉在發包會議時說施作C

    型鋼有困難，C型鋼太軟建議用槽鋼，我建議你們要總價承

    包，要改成比較厚的鋼我沒有意見，但價格無法追加。後來

    施作前，廖副理說用槽鋼也有困難，所以要改成鋼板，我跟

    他們說我不會同意追加減，且要符合工務局驗收標準；當時

    廖副理有提到樓梯若按照原本的圖施工會有淨寬不足而違反

    法令的問題，我跟他說必須提出證明原本設計是不對的，若

    沒有辦法提出，我無法追加給你，我是站在松騰的立場對被

    告說話；我沒有這樣講（提出樓板特殊修邊，且可以節省成

    本），提出來的是廖副理。我那時候跟余技師廖副理劉經理

    李經理說過，特殊擋泥板不叫修邊會更花錢，不如按照我當

    初要求的6MM擋泥板來做；結構圖跟建造圖若衝突，以建造

    圖為準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56至566頁、第584頁），且證

    人即被告公司人員黃碩修於本院證稱：原本設計的槽鋼樓梯

    不會造成樓梯淨寬不足的情形，原告有提出建議（槽鋼樓梯

    改為鋼板樓梯），因為樓梯屬於結構體，營造廠無權就圖面

    私自變更，當初有向原告提出若改成鋼板樓梯會結構變更並

    有費用支出，費用支出是重新送建管處審圖的費用還有結構

    技師必須重新簽認，當初好像有會議記錄在；原告有提供新

    設計圖給被告，因為有設計變更的問題，當初沒有直接同意

    ，被告收了新設計圖後，沒有跑新的流程。流程沒有進行，

    因為公司沒有同意就沒有進行後續工作；另樓層版特殊修邊

    有討論過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08至513頁）；證人即瀚強公

    司人員劉瑞鴻於本院證稱：槽鋼樓梯有改為鋼板樓梯，業主

    燕顧問來檢查時發現踏板變形，有施工瑕疵，只要在踏板下

    補角鐵，從頭至尾都沒有提到槽鋼換鋼板不能施作的問題，

    他對構件沒有意見，我們才會繼續施作。我沒有直接聽到燕

    顧問同意或不同意；樓板特殊修邊，有此項目也有施工。在

    會議中燕顧問提出樓板特殊修邊，我記得我有參加此會議，

    燕顧問認為做此特殊修邊可以節省之後成本，現場有無對此

    議題回應我忘記了。若此議題不成立工程之後如何可以驗收

    通過？瀚強接受指令要做樓板特殊修邊後，有提供相關料單

    、更改後圖說給原告，我沒有給被告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1

    3至517頁）。證人即原告公司人員余昇鴻於本院證稱：知道

    工程中槽鋼樓梯改成鋼板樓梯，印象中圖說是槽鋼樓梯，但

    瀚強繪製施工圖認為C型槽會影響到樓梯淨寬，所以有請我

    們提供我們可以施工的方式，是原告一名主任廖延聰提出新

    的圖說給證人黃碩修，後來就用新的圖說施作。我只知道廖

    延聰主任會去算兩者成本的不同，他會抓原本的預算下改成

    鋼板樓梯。特殊鋼板修邊，是燕顧問希望外牆帷幕可以直接

    鎖在樓層板上，希望樓層板要做很準而且要加厚，是燕顧問

    提出修邊的要求，這部分是由我、燕顧問及被告林總、廖延

    聰一起討論。印象中廖延聰在會議上沒有允諾改成鋼板樓梯

    不追加費用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19至523頁），又證人即原

    告公司人員危建明於本院證稱：追加項目（附表二項次17至

    20）是我們公司團隊討論過後提出的，被告是營造廠我們是

    鋼構廠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66至569頁），至證人即原告公

    司法定代理人呂連嘉於本院證稱：「原設計槽鋼樓梯修改為

    鋼板樓梯」有提報追加，現場運作是在業主松騰燕成華顧問

    ，還有營造廠正同，還有營造廠主任黃碩修，經過的現場經

    理都會與他們協商，剛開始是廖延聰，後來是李建德，再來

    是羅潤森，還有余昇鴻。大部分是口頭，雙方都是用口頭來

    談追加，被告並沒有提出圖面變更之類的相關資料，而都是

    口頭敘述或現場指示我們配合施工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13

    至120頁），至其他證人羅宗良、呂佩瑋、羅潤森等人之證

    述亦無法證實有該部分追加，另原告所提出之「鋼構修正內

    容0000000」（未經兩造法定代理人簽署）、會議紀錄、工

    程圖說等證據（見本院卷一第125至166頁）亦尚無法證實該

    部分確有該部分追加。參酌各方證人與兩造間之關係（或為

    兩造公司人員或為下游承包商人員），堪認原告所舉事證證

    明力尚有不足。綜上，參酌卷內事證，本院尚難認有該部分

    追加工項，原告該部分主張，尚非可採。

　⑥綜上所述，「造型鋼構樑接合樑補強變更追加」（即如附表

    二編號5）、「施工圖說修改」（即如附表二編號15）、「

    基礎鋼筋錯調整」（即如附表二編號17）、「土城工業區交

    維計畫及費用」（即如附表二編號18）、　「原設計槽鋼樓

    梯修改為鋼板樓梯」（即如附表二編號19）以及「樓承板特

    殊修邊」（即如附表二編號20），均難認經兩造合意作為系

    爭契約之追加工項，原告自不得就該部分請求追加之工程款

    。

　⑵原告主張之追加項目為被告不爭執有追加者：　

　①原告主張之「新增鋼樑熱浸鍍鋅」追加金額455,010元，被告

    不爭執本項目追加及追加金額。

　②至原告主張之「3F~5F新增RH型鋼安裝及加工」、「10軸右側

    平台追加減」、「挑空區鋼樑變更」、「7-9軸後側邊樑變

    更」、「C-D軸.3-5軸加冷氣平台鋼樑(共16處)」、「3W鋼

    承鈑T=1.2mm追加」，被告均不爭執追加，僅爭執爭執追加

    金額，認應依系爭契約之工項及單價計價後，並主張「3F~5

    F新增RH型鋼安裝及加工」可認列金額應為30,313元，「10

    軸右側平台追加減」可列金額應為24,691元，「挑空區鋼樑

    變更」可列金額應為299,370元，「7-9軸後側邊樑變更」可

    認列金額應為140,770元，「C-D軸.3-5軸加冷氣平台鋼樑(

    共16處)」可列金額應為367,588元，「3W鋼承鈑T=1.2mm追

    加」可列金額應為4,790,660元。觀諸證人羅宗良、黃碩修

    、劉瑞鴻、呂佩瑋、余昇鴻、燕成華、危建明、羅潤森、呂

    連嘉等人之證述亦無法證實就該等追加項目兩造約定金額確

    如原告所主張之金額，另原告所提出之「鋼構修正內容0000

    000」（未經兩造法定代理人簽署）、會議紀錄、工程圖說

    等證據（見本院卷一第125至166頁）亦尚無法證實該部分確

    有該部分追加。參酌各方證人與兩造間之關係（或為兩造公

    司人員或為下游承包商人員），堪認原告所舉事證證明力尚

    有不足。綜上，參酌卷內事證，本院尚難認該等追加項目兩

    造約定金額確如原告所主張，原告該部分主張之金額，尚非

    可採，應以被告所主張之前揭金額較為可信。

　③綜上所述，堪認系爭契約有「3F~5F新增RH型鋼安裝及加工」

    、「10軸右側平台追加減」、「挑空區鋼樑變更」、「7-9

    軸後側邊樑變更」、「C-D軸.3-5軸加冷氣平台鋼樑(共16處

    )」、「3W鋼承鈑T=1.2mm追加」、「新增鋼樑熱浸鍍鋅」之

    追加工項，且「3F~5F新增RH型鋼安裝及加工」追加金額為3

    0,313元，「10軸右側平台追加減」追加金額為24,691元，

    「挑空區鋼樑變更」追加金額為299,370元，「7-9軸後側邊

    樑變更」追加金額為140,770元，「C-D軸.3-5軸加冷氣平台

    鋼樑(共16處)」追加金額為367,588元，「3W鋼承鈑T=1.2mm

    追加」追加金額為4,790,660元，「新增鋼樑熱浸鍍鋅」追

    加金額為455,010元。

　⑶綜上所述，追加部分金額總計為6,108,402元(計算式如附表

    六)。　

　⒊追減部分：

　⑴被告對原告主張如附表二編號1「屋突層鋼樑修改」追減59,0

    00元、如附表二編號8「勁扣板取消」追減金額289,440元、

    如附表二編號13「3W 鋼承鈑T=0.92mm追減」4,052,250元，

    均不爭執。

　⑵原告主張如附表二編號2「2FL鋼樑：PL板修改」追減金額25,

    000元，被告則抗辯追減金額應為79,200元，並提出畯麒工

    程行報價單為據（見本院卷一第335頁），惟畯麒工程行報

    價單並未經原告簽署同意，尚難認係兩造同意追減金額之依

    據。再者，原告係主張「修改」追減，與被告所稱「缺失」

    尚有差異，尚難認原告已自認該部分屬瑕疵甚明，至證人羅

    宗良、黃碩修、劉瑞鴻、呂佩瑋、余昇鴻、燕成華、危建明

    、羅潤森、呂連嘉等人於本院之證述，亦均尚不足以證明該

    部分追減金額或非屬追減而屬瑕疵，況縱使認屬瑕疵，畯麒

    工程行報價單亦非經兩造同意或法院囑託之鑑定所為之減價

    估價，亦不足以證明應減少報酬數額。從而，參酌卷內事證

    ，就該部分被告主張之追減金額尚非可採，原告就該部分主

    張之追減金額25,000元應較為可採。

　⑶原告主張如附表二編號3、6、7、10、11、12之追減共計85,2

    17元(計算式：18,694＋43,224＋22,384＋915＝85,217元）

　①該部分總金額85,217元同其先前於原證2所主張如附表二編號

    3「6FL托樑及連接樑安裝」追減金額35,809元、如附表二編

    號7「B梯R3F左側雨遮取消正面雨遮縮短」追減金額13,733

    元、如附表二編號11「C-D軸.5-7軸平台刪除」追減金額35,

    675元之總合85,217元(計算式：35,809元＋13,733元＋35,675

    元＝85,217元)。又被告對如附表二編號7「B梯R3F左側雨遮

    取消正面雨遮縮短」追減金額13,733元、如附表二編號11「

    C-D軸.5-7軸平台刪除」追減金額35,675元，均不爭執，堪

    認就該部分於追減金額49,408元範圍內為兩造所不爭執。

　②被告抗辦如附表二編號3「6FL托樑及連接樑安裝」追減金額

    應為201,520元，並提出畯麒工程行報價單為據（見本院卷

    一第337頁），惟畯麒工程行報價單並未經原告簽署同意，

    尚難認係兩造同意追減金額之依據。再者，原告係主張追減

    ，與被告所稱「缺失」尚有差異，尚難認原告已自認該部分

    屬瑕疵甚明，至證人羅宗良、黃碩修、劉瑞鴻、呂佩瑋、余

    昇鴻、燕成華、危建明、羅潤森、呂連嘉等人於本院之證述

    ，亦均尚不足以證明該部分追減金額或非屬追減而屬瑕疵，

    況縱使認屬瑕疵，畯麒工程行報價單亦非經兩造同意或法院

    囑託之鑑定所為之減價估價，亦不足以證明應減少報酬數額

    。從而，參酌卷內事證，就該部分被告主張之追減金額尚非

    可採，原告主張之追減金額應較為可採。　

　③綜上所述，堪認原告主張如附表二編號3、6、7、10、11、12

    之追減共計85,217元，應堪採信。　

　⑷原告另主張如附表二編號20「原設計槽鋼樓梯修改為鋼板樓

    梯」有追減2,164,800元、65,000元。惟就「原設計槽鋼樓

    梯修改為鋼板樓梯」工項已難認有此追加工項，自難認就該

    追加工項尚有追減金額，原告該部分主張尚非可採。

　⑸綜上所述，追減部分金額總計為4,510,907元(計算式如附表

    六)。　　

　⒋綜上，就系爭契約追加追減項目部分，經調整相應之「勞工

    安全衛生設施與管理費」0.3％、「工程管理費及利潤」2％、

    稅金（即含稅價格）5％之後，原告所得請求被告給付之工程

    款為1,715,949元（計算式詳如附表六）。　

　㈥綜上所述，就系爭契約原訂工程項目部分，原告尚得請求被

    告給付6,133,706元（計算式：118,376,241元－112,242,535

    元＝6,133,706元），就系爭契約追加追減項目部分，原告所

    得請求被告給付之工程款為1,715,949元，兩者相加後原告

    尚得向被告請求給付之工程款為7,849,655元。

　㈦被告所提出之逾期違約金之抵銷抗辯是否有據：

　⒈被告主張：①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合計逾期141日(62+79=141)

    ，逾期違約金合計8,234,400元(如附表四編號1所示)。②施

    工圖提送逾期違約金(如附表四編號2所示)。③並主張違約金

    上限應以一般工程採購常見之合約總價10％即12,264,000元

    為限，亦即本件請求之違約金抵銷抗辯為12,264,000元。然

    為原告否認於系爭契約之履行有逾期且被告不得請求上開違

    約金。

　⒉經查，系爭契約第10條第1項約定：逾期違約金，以日為單位

    ，乙方（即原告）如未依照合約規定期限完工，逾期日數，

    每日依工程總價千分之零點五計算逾期違約金…等語，同條

    第4項約定：逾期違約金其總額(含逾期未改正之違約金)以

    合約總價百分之3為上限等語，且於系爭契約第2條（工程期

    限）約定施工圖提送審查期限、施工期限等語，有系爭契約

    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5至114頁），惟系爭契約既有追

    加等變更情事，則原訂之工程期限是否仍適用，已容有疑問

    。又證人黃碩修固於本院證稱：系爭工程有逾期等語（見本

    院卷一第511頁），然其既為被告公司自不能僅憑其一面之

    詞逕認逾期，至證人燕成華雖於本院證稱：被告承諾我五月

    要掛第一節柱子，但到六月都沒有施作，我就問被告為何延

    誤，被告告訴我說因為工廠做不出來，導致工程延誤等語（

    見本院卷一第559頁），然證人燕成華就延誤原因該部分係

    聽自被告所述，是否確為原告行為所致，仍有疑問。況證人

    羅宗良於本院證稱系爭工程並無逾期之情形（見本院卷一第

    507至508頁），證人余昇鴻則於本院證稱：被告之林總有說

    工期可以延長，可以到150天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21頁），

    參酌其餘證人證述及書證，依被告所舉事證，本件尚難確有

    確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導致逾期（施工圖提送審查期限、施

    工期限），從而被告主張該部分違約金之抵銷抗辯，尚非可

    採。

　㈧被告所提出之不當得利及其他損害賠償抵銷抗辯是否有據：

　⒈「工程清潔及民生垃圾」(如附表四編號3所示)、「工程代墊

    款」（如附表四編號4所示）：

　　被告主張原告同意由被告先行代墊施工污染所產生「工程清

    潔及民生垃圾」費用(各月份細項如附表四編號三所示)共計

    222,200元(含稅233,310元)，被告主張以上開費用233,310

    元為抵銷抗辯。為原告否認有同意由被告先行代墊該等費用

    ，並陳稱：系爭契約補充條款第5條並無得罰款之規定會議

    記錄，另被告所提會議記錄僅為林昆達之個人意見，並非雙

    方已有共識之決議，且原告公司之與會人員僅表示將回報原

    告公司，並非與被告達成協議，被告經常藉故不付款，原告

    並未同意被告所為，原告亦無何由被告墊款情事等語。又觀

    諸原告所提報價單（見本院卷三第81至87頁），縱有訴外人

    李建德之簽名，然尚難由記載內文認係表同意，至多僅能其

    有見過該等文件，再者，證人呂連嘉於本院證稱：施工會議

    有些時候只是討論而已，如果與合約價金、圖面等重要有關

    事項，都要公司的行文會議記錄是被告工地主任寫的，簽名

    只是代表有去開會，上面的決議事項是討論項目，是被告法

    定代理人林昆達對我們提出的要求，這不是決議結論我們公

    司的人員有去簽名只是表示說有去開會而已等語（見本院卷

    三第128至129頁），觀諸被告所提會議紀錄僅有與會人員簽

    名亦未見原告公司印文，況討論過程中與會人員或有一時發

    想未必即為其最終意見或結論，是被告所提會議紀錄或討論

    經過紀錄，均不足以證明有被告所稱原告公司、被告公司均

    同意上開墊款情事，更不能認原告公司確實受有利益。從而

    ，被告所舉事證，尚不足以證實其說，被告該部分抵銷抗辯

    均尚難憑採。

　⒉「技師簽證費用」（如附表四編號6所示）：

　　被告主張原告同意就「6FL托樑及連接樑安裝(缺失)」及「4

    F+300爆柱(缺失)」鑑定報告給付技師簽證費用，金額分別

    為60,000元、250,000元，共計310,000元。為原告所否認。

    證人危建明於本院證稱：如果有疑慮，我們要負責找技師簽

    證，經過我的求證，其他人都同意用圍束的方式通過，所以

    沒有安全疑慮，就沒有請結構技師簽證等語（見本院卷一第

    567頁），證人羅潤森於本院證稱：我只有印象我們會議紀

    錄都是先簽名，這個缺失是針對爆柱的缺失，爆柱的缺失原

    告公司已經改善完成了，我有去現場看，確認已經完成了，

    用鋼板補強的方式。這項就我當時現場看到的狀況是已經完

    成。至於有沒有要提出技師簽證及開立安全無虞之證明，我

    們沒有代表原告公司同意，我們簽名只是代表我們有到場開

    會，不是代表有同意會議結論，我們還要回去報告呂連嘉。

    當時我們開會時，我記得針對這個地方被告公司有提說要有

    這份資料，但原告公司沒有跟他同意，說要回去問問看，當

    下參加會議的這兩人都不是施工人員，沒有當場說無法提供

    ，但有說要回去問問看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97頁），證人

    呂連嘉於本院證稱：施工會議有些時候只是討論而已，如果

    與合約價金、圖面等重要有關事項，都要公司的行文會議記

    錄是被告工地主任寫的，簽名只是代表有去開會，上面的決

    議事項是討論項目，是被告法定代理人林昆達對我們提出的

    要求，這不是決議結論我們公司的人員有去簽名只是表示說

    有去開會而已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28至129頁），觀諸被告

    所提會議紀錄僅有與會人員簽名亦未見原告公司印文，況討

    論過程中與會人員或有一時發想未必即為最終意見或結論，

    是被告所提會議紀錄或討論經過紀錄，均不足以證明有被告

    所稱原告公司、被告公司均同意上開墊款情事，更不能認原

    告公司確實受有利益。從而，被告所舉事證，尚不足以證實

    其說，被告該部分抵銷抗辯均尚難憑採。

　⒊「減少報酬」（如附表四編號7所示）：

　　被告主張原告未盡管理之義務，工程合約書管理費為工程款

    百分之2，請求減少報酬百分之1，即1,199,307元。為原告

    所否認，參諸被告所舉事證亦不足以證實其說，衡以本件如

    附表五、六所為認定已調整相應之「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與管

    理費」0.3％、「工程管理費及利潤」2％、稅金（即含稅價格

    ）5％，被告該部分抵銷抗辯尚難憑採。

四、從而，原告依民法第505條第1項及承攬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

    被告給付承攬報酬7,849,655元，核屬有據，應予准許。逾

    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

    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

    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

    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

    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應為之給付係以給付

    金錢為標的，無約定期限或利率，是原告請求被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3月4日（見本院卷一第173頁）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於法有據，應予准

    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505條及承攬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

    ，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7,849,655元，及自111年3月4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又原告勝訴部分

    ，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經核於法要無不合

    ，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並依被告聲請酌定相

    當之擔保金額，宣告被告得供擔保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

    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舉證，經本院審

    酌後，認與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

    事訴訟法第79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胡修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 　　日

　　　　　　　　　　　　　　　　書記官　林品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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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建字第8號

原      告  宜佳鋼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連嘉  

訴訟代理人  孫治平律師

被      告  正同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昆達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7,849,655元，及自民國111年3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50％，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2,616,552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7,849,655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起訴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9,297,29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一第9頁）。嗣經追加變更聲明（見本院卷一第393頁、本院卷三第499頁）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5,649,62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經核與前揭法條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緣原告前於民國108年10月29日與被告簽訂工程合約書（以下稱系爭契約），約定由原告（為鋼構廠商）向被告（為營造廠商）承攬「松騰實業廠房大樓新建工程之鋼構工程」（以下稱「系爭工程」，松騰實業廠房大樓新建工程業主松騰實業有限公司【下稱松騰公司】），工程總價為122,640,000元（含5％營業稅價格，估價單【不含稅價格116,800,000元〈折價46,770元〉】及工程項目詳如附件一）。原告依約施作系爭工程，且於各階段完工後，提送請款單及相關文件予被告審核計價，再依被告所核定之請款單內容開立發票予被告。系爭工程業已完工驗收，然被告迄今就雙方原約定之工程總價122,640,000元中，僅支付112,242,535元，就原工程款部分尚積欠10,397,465元（計算式：122,640,000元-112,242,535元＝10,397,465元）未給付予原告。

　㈡又被告於施工過程中就系爭工程進行變更設計，原告因配合被告變更設計，因此產生追加工程費用共8,899,828元，經原告多次向被告請求給付上開工程款及追加費用未果，進而於110年8月14日至被告公司開會商討，然被告對於原告之請求均不置可否，原告遂於110年12月3日提出正式函文並檢附系爭工程結算明細表、追加減分項表、計算式、圖書及會議紀錄等相關資料。經核算追加追減工程項目後有6,353,759元之追加工程款（含5％營業稅價格，不含稅價格為6,051,199元，追加追減工程項目詳如附表二）尚未給付。

　㈢另關於兩造間就系爭契約如附表一所示估價單第41項防爆拉桿之爭議，經原告與訴外人瀚強工程有限公司（下稱瀚強公司）確認後，本件工程確實有取消柱內剪力釘，但並非全部的柱內剪力釘都取消，而是部份取消，此從如附表一所示估價單第37、38、39項可知，仍裝設有第37、38項之3萬餘支柱內剪力釘，但同時取消第39項之38776之剪力釘，然就取消之剪力釘原告並未向被告收取材料及工程費。又系爭契約之「特約條款」雖約定防爆拉桿需施做雙倍數量，然如附表一所示估價單第41項上所記載之防爆拉桿數量12,240支即為雙倍之防爆拉桿數，經與瀚強公司確認，因本件並未全部取消柱內剪力釘，因此並未就估價單上記載之防爆拉桿全部施做，僅依照正常情況施做一倍之防爆拉桿即6,120支，但結構安全並無影響，且經結構師確認，本件絕非被告所主張之僅施做4分之1的防爆拉桿，故被告願意就原工程部分之估價單上關於防爆拉桿之總價2,203,200元（即如附表一所示估價單第41項），減縮請求一半即1,101,600元（計算式：2,203,200元÷2＝1,101,600元）。

　㈣綜上所述，系爭工程原告既已全數完工並遵期交付予被告，然被告迄未全數給付原工程款及追加工程款，業如前述，原告爰依法提起本件訴訟，依民法第505條及承攬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5,649,624元（計算式：10,397,465＋6,353,759－1,101,600元＝15,649,624元）本息。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5,649,624元，及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緣被告公司承攬系爭工程，因主體「鋼構工程」涉及專業，且被告斯時無鋼構工程經歷，因介紹認識原告法定代理人呂連嘉所經營之宜佳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址設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資本額2億元)，因其為大型營造公司而相信原告法定代理人可完成承攬工作，事後同意由原告法定代理人同時經營之原告公司承攬，由原告提供如附表一估價單，雙方約定總價簽訂系爭契約後，原告便將工程轉包予瀚強公司。系爭契約原約定總金額為122,640,000元(含5％營業稅價格)，被告已支付112,242,535元，扣除已支付款項後，尚有10,397,465元工程款未支付10,397,465元（計算式：122,640,000元-112,242,535元＝10,397,465元）。兩造間就系爭工程之承攬關係，原告所主張之追加追減與被告認定不同（有部分工項爭執兩造並未合意追加，有部分爭執追加金額），系爭契約（甲方為被告，乙方為原告）第4條第1項規定：「甲方對本工程擁有依業主、設計建築師要求而隨時變更設計內工作計劃之權，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之。對於變更之內容數量雙方參照本契約所訂之單價增減之，本約標單未列之項目，乙方提報追加申請，經甲乙雙方議價核定後追加給付。」，第4條第2項規定：「乙方須依據甲方提供之設計變更內容，重新規劃施工方式，並修改施工圖，提送甲方工務所，甲方業主機關審查核備後始得施工及計價請款」。是未依系爭契約規定所為追加，自不在兩造合意追加範圍內者，並非追加工作，原告自無從另行請求被告給付該部分承攬報酬。另系爭工程亦有部分未施作或涉有瑕疵，另原告履約亦有嚴重逾期，茲分述如後。

　㈡原告主張追加項目共計13項（被告意見如附表三編號4、5、6、9、10、12、14至20）：

　⒈「3F~5F新增RH型鋼安裝及加工」

　　被告不爭執本項目追加。惟原告未採用系爭契約之單價，本件應依系爭契約之工項及單價計價。被告僅認可認列金額應為30,313元。

　⒉「造型鋼構樑接合樑補強變更追加」

　　被告否認有同意為本項目追加。「造型鋼構接合樑補強變更追加」之232處，所指為「背面弧形造型立柱」項下之「接合板及加勁板」工項，工程合約書內有示意圖說，鋼構工程之鋼構構件連接處，在水平與垂直接合後有應力傳遞，會造成變形，必有「加勁板」設置，否則鋼構構件會移動或提早破壞，進而影響結構安全，為鋼構工程本應負之責任及本應履行之義務及工作，未在原合約範圍外增加原告之工作。

　⒊「10軸右側平台追加減」

　　被告不爭執本項目追加。惟原告未採用系爭契約之單價，本件應依系爭契約之工項及單價計價。被告僅認可列金額應為24,691元。

　⒋「挑空區鋼樑變更」

　　被告不爭執本項目追加。惟原告未採用系爭契約之單價，本件應依系爭契約之工項及單價計價。被告僅認可列金額應為299,370元。 

　⒌「7-9軸後側邊樑變更」

　　被告不爭執本項目追加。惟原告未採用系爭契約之單價，本件應依系爭契約之工項及單價計價。被告僅認可認列金額應為140,770元。

　⒍「C-D軸.3-5軸加冷氣平台鋼樑(共16處)」

　　被告不爭執本項目追加。惟原告未採用系爭契約之單價，本件應依系爭契約之工項及單價計價。被告僅認可列金額應為367,588元。

　⒎「3W鋼承鈑T=1.2mm追加」

　　被告不爭執本項目追加。惟原告未採用系爭契約之單價，本件應依系爭契約之工項及單價計價。被告僅認可列金額應為4,790,660元。

　⒏「施工圖說修改」

　　被告否認有同意為本項目追加。按原告依原合約本應負之責任及本應履行之義務及工作，並未在原合約範圍外增加原告之工作，亦非在原合約報酬之外，若非再受有報酬即不能為被告施作，不包括在兩造合意追加範圍內，自非追加工作，原告就此容無在原契約外另行請求被告給付承攬報酬之權利。

　⒐「新增鋼樑熱浸鍍鋅」

　　被告不爭執本項目追加及追加金額。

　⒑「基礎鋼筋錯調整」

　　被告否認有同意為本項目追加。按原告依原合約本應負之責任及本應履行之義務及工作，並未在原合約範圍外增加原告之工作，亦非在原合約報酬之外，若非再受有報酬即不能為被告施作，不包括在兩造合意追加範圍內，自非追加工作，原告就此容無在原契約外另行請求被告給付承攬報酬之權利。又依工程合約書之主體鋼構工程第1項之「基礎螺栓預埋」，為原告依合約須施作34根柱之基礎螺栓預埋，原告於預埋基礎螺栓時，已明確知悉現場鋼筋配置情形，且基礎鋼筋位置係依施工圖說施作，原告於預埋基礎螺栓之際，並未向被告提出任何反應，為何會有鋼筋錯調整問題，請原告予以說明及舉證。

　⒒「土城工業區交維計畫及費用」

　　被告否認有同意為本項目追加。工程合約書簽約前，原告在其簡報(卷2：P43、被證四)中已表示採2輛吊車在系爭工程工地聯外道路(大同路)吊運。依系爭契約之施工補充條款第12點規定：「乙方(即原告)於施工期間有重型車輛進出均須有人員配合開關大門，並非完全警衛工作內容，並負責工地交通管理，如有污染路面應立即清洗」等文字。是以，原告使用重型車輛即吊車時，自需負責工地交通管理，故此為原告依合約本應負之責任及本應履行之義務及工作，並未在原合約範圍外增加原告之工作。

　⒓「原設計槽鋼樓梯修改為鋼板樓梯」

　　被告否認有同意為本項目追加。原告現場負責人廖延聰於施工前會議提出原告建議修改為鋼板樓梯，被告於會議中明確表明與原結構圖不同，如須變更設計相關費用由原告全權負責，因原設計槽鋼樓梯為證人燕成華所規劃，原告提出修改意見，對燕成華而言，原設計之槽鋼樓梯符合法規，且業經結構技師簽證及工務局核可，依原圖施作符合法規且無任何問題，若要修改，為原告自身所提，自需全權負責及可能產生之費用。此工項於施作前原告已知悉為自行提議自行更改，且已知悉無法列入追加工項，及必須通過工務局竣工檢查為條件，經原告自行評估後而施作，自無加追問題。

　⒔「樓承板特殊修邊」

　　被告否認有同意為本項目追加。「樓承板特殊修邊」係指「圖說S4-05」之左上「浪型鋼鈑與樑合圖」上之「PL4.5擋鈑(鍍鋅量同DECK)」所示之擋板，原告所施作之擋板即特殊修邊，自為工程合約書暨圖說之範圍，該部分為系爭契約所涵蓋範圍，非追加項目。

　㈢工程款應扣減部分（被告意見如附表三編號1至3、7至8、11、13、21至24）：

　⒈「屋突層鋼樑修改(缺失)」

　　被告主張扣減金額59,000元，原告主張相同。

　⒉「2FL鋼樑：PL板修改(缺失)」

　　原告主張追減金額25,000元。被告主張扣減金額為79,200元。原告施作2FL鋼樑PL板有所缺失，未依圖說規定完成，故列入追減項目，原告已自認，為釐清追減金額，被告於111年7月5日請專業廠商畯麒工程行對缺失部分評估報價處理，有畯麒工程行報價單，金額為79,200元，故此工項應予扣減7萬9200元

　⒊「6FL托樑及連接樑安裝(缺失)」

　　原告主張追減金額35,809元。被告主張扣減金額201,520元。原告施作6FL托樑及連接樑安裝有所缺失，未依圖說規定完成，故列入追減項目，原告已自認，為釐清扣減金額，由被告於111年7月5日請專業廠商畯麒工程行對缺失部分評估報價處理，有畯麒工程行報價單，金額為201,520元，此工項應予扣減201,520元。

　⒋「B梯R3F左側雨遮取消正面雨遮縮短」

　　原告主張扣減金額13,733元，被告主張亦相同。

　⒌「勁扣板取消」

　　原告主張扣減金額289,440元，被告主張亦相同。

　⒍「C-D軸.5-7軸平台刪除」

　　原告主張扣減金額35,675元，被告主張亦相同。

　⒎「3W鋼承鈑T=0.92mm追減」

　　原告主張扣減金額4,052,250元，被告主張亦相同。

　⒏「背面弧形造型立柱」

　　原告未施作系爭契約之估價單「背面弧形造型立柱」之「基礎螺栓預埋」、「鋼柱柱頭無收縮水泥」項目(如附表一估價單「背面弧形造型立柱」項目編號1、2所示)，金額分別為56,000元、16,000元，共計72,000元，因原告未施作，現場20根造型立柱懸空，離地面20公分未座落地板上，請予以扣減72,000元。

　⒐「斜撐追減」

　　該部分為系爭契約之估價單「主體鋼構工程」之「RH300*150*6.5*9」項目(如附表一估價單「主體鋼構工程」項目編號25「RH300*150*6.5*9」所示)。原告未依圖說施作屋頂層16支斜撐，扣減金額82,703元。圖說之「屋頂層」結構平面圖之右下及左下角，各有4根斜撐(圖示中45度線條)，共計8根斜撐，「屋頂貳層」相同位置亦有8根斜撐，故「屋頂層」及「屋頂貳層」共計16支斜撐，原告未依圖施作，扣減金額82,703元。

　⒑「4F+300爆柱缺失」

　　該部分為系爭契約之估價單「主體鋼構工程」之「BOX 柱」項目(如附表一估價單「主體鋼構工程」項目編號3「BOX 柱」所示)。被告主張4F+300爆柱之該鋼柱產生缺失，以減價收受方式，扣減該柱之費用，減價收受91,777元。爆柱是4樓柱子爆了1根，估價單項次3「BOX 柱」項目應為地下1樓至6樓之柱子。無論是否有灌漿速度問題，若在雙倍防爆拉桿及每間隔40公分設置下鋼柱的圍束力大於現在的數倍，必然不會發生爆柱之事，今爆柱發生，原告自應負擔瑕疵責任，依工程合約書之單價，以減價收受方式，扣減該柱之費用。

　⒒「防爆桿22Ø(@40cm，X向2支，Y向2支)」

　　該部分為「主體鋼構工程」之「防爆桿22Ø(@40cm，X向2支，Y向2支)」項目(如附表一估價單「主體鋼構工程」項目編號41「防爆桿22Ø(@40cm，X向2支，Y向2支)」所示)，系爭契約特定條款(雙方協議事項)記載「取消柱內剪力釘，防爆拉桿數量需施作雙倍(原設計數量乘2），以取代柱內剪力釘功用」，系爭契約估價單編號41所記載之12,240支就是雙倍的數量的防爆桿，原告只有施做4分之1數量之防爆桿，被告主張此項目應扣減1,652,400元。

　㈣逾期違約金之損害賠償抵銷抗辯(如附表四編號1、2所示)：

　⒈「施工逾期違約金」(如附表四編號1所示)：

　⑴按系爭契約第10條第1項：「逾期違約金，以日為單位，乙方如未依照合約規定期限完工，逾期日數，每日依工程總價千分之零點五計算逾期違約金…」；第4項：「逾期違約金其總額(含逾期未改正之違約金)以合約總價百分之3為上限」規定。是工程逾期違約金計算，每日依工程總價(116,800,000元)之1000分之0.5計價，每日金額為58,400元，而逾期違約金總額則以合約總價(122,640,000元)之3％為3,679,200元。

　⑵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施工期限(1)：「甲方完成B1F澆置完成後，交由乙方吊裝，須在30天(未包含下雨天)內吊裝完成，再交還甲方做後續施工」。被告於109年4月13日完成B1F澆置完成交由乙方吊裝，第一階段起始日期為109年4月13日，第一階段完工日為109年7月20日，期間共計98日，雨天6日，扣除雨天後施工日期共計92日(98-6=92)，並有109年6月4日被告函文鋼構第一階段施工逾期通知及110年2月17日工務聯絡單可證。依上開契約規定須在扣除雨天之30天內吊裝完成，工程第一階段即逾期62日(92-30=62)，依每日逾期金額58,400元計算，逾期違約金金額為3,620,800元。

　⑶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施工期限(2)：「待甲方完成1F版及養護完成，通知乙方進場，進行後吊裝作業乙方須在150天(未包含下雨天)內施作完成」。第二階段依約1F版澆置完成起算109年8月29日至今未完成，惟原告施工日期為109年8月29日開始，原告於110年4月14日以上開函文申報完工，工期共計229日，依上開合約規定須在150天內施作完成，工程第二階段逾期79日(229-150=79)，依每日逾期金額58,400元計算，逾期違約金金額為4,613,600元。　

　⑷綜上，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合計逾期141日(62+79=141)，逾期違約金合計8,234,400元，被告主張逾期違約金8,234,400元。　

　⒉「施工圖提送逾期違約金」(如附表四編號2所示)：

　　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1項規定：「乙方應依施工規範規定套繪本工程之詳細施工圖，於本約簽訂後三十日內全部提出或每一工項每層進場施工前提送甲方工務所審查，經甲方同意核備後始得依施工圖確實施工…」。惟原告於簽約日108年10月29日後，遲未依上開約定於30日內提出依施工規範規定套繪本工程之詳細施工圖，遲至109年4月14日始由原告法定代理人呂連嘉提送圖面送審，並有109年4月14日會議紀錄可證，逾期日數168日，逾期違約金9,811,200元(每日58,400元x168日)。

　⒊系爭契約第10條第4項：「逾期違約金其總額(含逾期未改正之違約金)以合約總價百分之3為上限」原告明知可能有嚴重逾期情形，而在提供工程合約書之際，自行降低逾期違約金額為3％，顯有違反誠實信用原則。被告依民法第247條之1主張上開約定無效。被告依民法第148條規定，主張應以一般工程採購常見之合約總價10％即12,264,000元為限。　

　㈤不當得利及其他損害賠償抵銷抗辯：

　⒈「工程清潔及民生垃圾」(如附表四編號3所示)：

　　原告施工造成污染所產生之109年5月至12月垃圾清運費共計39,000元、打石費用5,000元、清潔點工費用178,200元(各月份細項如附表四編號三所示)，共計222,200元(含稅233,310元)，由被告先行代墊，並由李建德回報原告，於施工期間原告請款時亦知悉上開費用，並由原告會計人員製作明細表單，原告同意上開費用，以致被告先行代墊款項，原告受有利益，被告主張上開費用抵銷工程費233,310元(含稅)。

　⒉「工程代墊款」（如附表四編號4所示）：

　　原告受有「工程代墊款」之利益，被告依不當得利請求抵銷工程費1,321,993元(含稅)，包括：配合施作假設工程壓樑模板作業、安全活動圍籬代購、鐵工、鋼承板點工、試驗費、安全支撐逾期租金、違規罰款(隨意便溺)、吊車倒車撞壞監視器、續接器材料超用、損壞鄰房logo及損壞鄰房清水模、上樑活動費代墊及花籃、場內飲酒及酒瓶隨意丟棄、C梯鋼構修改、鋼構點工、鋼構擋泥板等修改、監視器損壞、營建廢棄物清運、趕工計畫、1F保護層增加費等（各細項如附表四編號四所示）。此係因原告現場負責人李建德因趕工之際，原告轉包商瀚強公司無人力可配合，由李建德建議可由其先找工人趕工，由被告先行代墊，再由原告向被告請款時採扣除費用方式辦理，而被告為配合趕工，故同意採行原告派任之李建德建議方式先行代墊費用，於原告請款時，扣除由被告預先代墊費用，原告於請款時，被告已明列項目明細，原告均無意見，亦無爭執，足證原告同意李建德代理原告之事實，而由李建德委請被告先行代墊款項，並由每期工程款中扣減，以致被告願意續行代墊費用，另原告提供其會計人員製作之扣款表即民事準備狀(二)暨原證8之記載、李建德簽署之單據(詳被證九)亦可資佐證，益徵上開扣款業經原告員工李建德回報並同意扣款。縱原告未為同意，被告依不當得利請求。

　⒊「損壞賠償」（如附表四編號5所示）：

　　此項損害賠償600,000元部分，不主張。

　⒋「技師簽證費用」（如附表四編號6所示）：

　　「6FL托樑及連接樑安裝(缺失)」及「4F+300爆柱(缺失)」，鋼構樑、柱均為大樓支撐之主要結構，原告因施工造成嚴重缺失，恐致該構件失去效力，造成結構安全疑虞，實需技師評估安全無虞，以避免日後大樓倒塌，人員傷亡，故請求給付技師簽證費用。就此部分雙方已合意，原告事後反悔不願就此部分處理，另依債務不履行請求履行債務，給付技師簽證費用，以此費用為「6FL托樑及連接樑安裝(缺失)」及「4F+300爆柱(缺失)」鑑定報告，金額分別為60,000元、250,000元，共計310,000元。

　⒌「減少報酬」（如附表四編號7所示）：

　　本件工程自提供圖說開始即發生嚴重逾期，施工期間亦發生嚴重逾期，此外，原告將本件直接全部轉包給瀚強公司施作，瀚強公司於不施作及未配合之際，被告為減少工期損失，而同意李建德提議，由被告代墊工程款，且代為處理原告依契約所負義務，從而被告主張原告未盡管理之義務，工程合約書管理費為工程款百分之2，請求減少報酬百分之1，即1,199,307元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前於108年10月29日與被告簽訂稱系爭契約，約定由原告（為鋼構廠商）向被告（為營造廠商）承攬系爭工程，工程總價為122,640,000元（含5％營業稅價格，估價單【不含稅價格116,800,000元〈折價46,770元〉】及工程項目詳如附件一），原告施作系爭工程後已於110年3月23日向被告發函提報完工，被告迄今就雙方原約定之工程總價122,640,000元中，僅支付112,242,535元；又系爭工程另有追加追減之情形，原告於110年12月3日去函被告請求被告給付原合約之剩餘工程款及追加追減部分之工程款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三第379至425頁、第453至471頁、第493至512頁），並有系爭契約（含如附表一所示估價單及工程項目、工程圖等）、原告公司110年12月3日函及函附資料、原告公司110年3月23日函、110年4月14日函等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15至166頁、第429頁、本院卷二第35頁），該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㈡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工作係分部交付，而報酬係就各部分定之者，應於每部分交付時，給付該部分之報酬，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按承攬人完成工作，應使其具備約定之品質及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工作有瑕疵者，定作人得定相當期限，請求承攬人修補之；承攬人不於前項期限內修補者，定作人得自行修補，並得向承攬人請求償還修補必要之費用；如修補所需費用過鉅者，承攬人得拒絕修補，前項規定，不適用之；承攬人不於前條第一項所定期限內修補瑕疵，或依前條第三項之規定拒絕修補或其瑕疵不能修補者，定作人得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但瑕疵非重要，或所承攬之工作為建築物或其他土地上之工作物者，定作人不得解除契約；因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致工作發生瑕疵者，定作人除依前二條之規定，請求修補或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外，並得請求損害賠償，民法第492條、第493條第1項、第2項、第3項、第494條、第495條第1項規定甚明。再按承攬人完成工作，應使其具備約定之品質，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固為民法第492條所明定，惟此乃有關承攬人瑕疵擔保責任之規定，與承攬工作之完成無涉；倘承攬工作已完成，縱該工作有瑕疵，亦不得因而謂工作尚未完成（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280號判決意旨參照）。工程之是否完工，與工程之瑕疵及工程之驗收各有不同之概念。工程雖已完工，但有瑕疵，僅生瑕疵修補或減少價金請求之問題，究不能謂尚未完工；又工程雖已完工，尚未驗收或驗收未合格，亦不能因未驗收或驗收不合格，即謂工程未完工（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2068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而原告對於自己主張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後，被告對其主張，如抗辯其不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則被告對其反對之主張，亦應負證明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8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原告得否請求被告給付承攬報酬：

　　查原告施作系爭工程後已於110年3月23日發函向被告提報完工，並於110年4月14日向被告提送系爭工程結案資料，並於110年12月3日去函被告請求被告給付原合約之剩餘工程款及追加追減部分之工程款，有原告公司110年12月3日函及函附資料、原告公司110年3月23日函、110年4月14日函、系爭工程完工資料等在卷可證（見本院卷一第115至166頁、第429頁、本院卷二第35頁、第89至482頁），被告亦不爭執原告於110年4月14日提交完工且系爭工程之工作物所有權人現為業主松騰公司等節在卷（見本院卷三第367頁），衡以松騰實業廠房大樓新建工程為最上位工程，原告僅透過被告承攬系爭工程，而系爭工程性質屬鋼構工程，且被告本件答辯亦多為扣減原告所得請求之工程款或抵銷抗辯，參酌卷內事證，以系爭工程整體情形觀之，足認原告已將承攬工作交付被告相當時間。從而，依上開說明，原告應得依民法第505條規定及系爭契約第3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承攬報酬。

　㈣就系爭契約原訂工程項目部分，原告所得請求被告給付之工程款為何：

　⒈系爭工程原約定總價為122,640,000元，其中僅支付112,242,535元一節，業如前述。是系爭工程原工程部分有10,397,465元尚未支付（計算式：122,640,000元-112,242,535元＝10,397,465元），另原告同意如附表一所示估價單上關於防爆拉桿之總價2,203,200元（即如附表一所示估價單第41項），減縮請求一半即1,101,600元，先許敘明。

　⒉被告抗辯「背面弧形造型立柱」之「基礎螺栓預埋」、「鋼柱柱頭無收縮水泥」項目(如附表一估價單「背面弧形造型立柱」項目編號1、2所示)未施作部分：

　⑴就該部分，被告係爭執「基礎螺栓預埋」項目（56,000元）、「鋼柱柱頭無收縮水泥」項目（16,000元），全未施作，而非有施作但有品質或數量短少。原告所提出之「鋼構修正內容0000000」、會議紀錄、工程圖說等證據（見本院卷一第125至166頁）尚無法證實該部分確有施作，另觀諸證人羅宗良、黃碩修、劉瑞鴻、呂佩瑋、余昇鴻、燕成華、危建明、羅潤森、呂連嘉於本院之證述（見本院卷一第503至523頁、第556至569頁、本院卷二第490至498頁、本院卷三第113至120頁、第127至134頁）亦均無法證實原告該部分確有施作。

　⑵本院參酌卷內事證，認原告尚無法證明該部分有施作，就該部分之工程款尚難認可請領，是被告抗辯「背面弧形造型立柱」之「基礎螺栓預埋」、「鋼柱柱頭無收縮水泥」項目　(如附表一估價單「背面弧形造型立柱」項目編號1、2所示)之金額分別為56,000元、16,000元，共計72,000元予以扣減等語，應堪憑採。原告就系爭契約原訂工程項目部分所得請領工程款應減少72,000元。

　⒊被告抗辯「防爆桿22Ø(@40cm，X向2支，Y向2支)」(如附表一估價單「主體鋼構工程」項目編號41「防爆桿22Ø(@40cm，X向2支，Y向2支)」所示)扣減金額1,652,400元部分：　

　⑴查系爭契約之特定條款確實記載：「取消柱内剪力釘，防爆拉桿數量需施作雙倍（原設計數量乘2)，以取代柱内剪力釘功用。」（見本院卷一第26頁），且如附表一所示估價單編號41所記載工項名稱為「防爆桿22Ø(@40cm，X向2支，Y向2支)」並記載數量12240支，堪認兩造已將防爆拉桿數量雙倍一事載入估價單。

　⑵又就該部分原告業已自承僅依照正常情況施作一倍之防爆拉桿即6,120支，並同意扣減1,101,600元在卷（見本院卷三第494至505頁）。且證人即原告法定代理人呂連嘉於本院亦證稱：就照片所看可以看的出來現場的防爆桿是單支沒錯等語在卷（見本院卷三第132頁），並有現場照片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三第73頁）。從而，堪認原告確實僅施作半數防爆拉桿即6,120支。

　⑶至被告抗辯原告只有施做4分之1數量之防爆桿，並舉上開現場照片稱：照片中兩點圈起來就是防爆拉桿的點，在方形鋼柱上每隔一段距離前後左右的四個柱面只出現四個突起點，這個代表只有X方向跟Y方向只有各1根防爆拉桿交叉，突起點就是防爆拉桿的末端，如果依約為雙倍防爆拉桿施作現場應該要出現8個突起點，這樣才是X方向跟Y方向有各兩根防爆拉桿交叉。且依約應該是每隔至多40公分就是雙倍的防爆拉桿，然現場狀況間隔卻是超過40公分或是沒有防爆拉桿的施作。我們是按照照片所示的間隔跟突起點去推算原告施作的防爆拉桿是4分之1的數量（見本院卷三第451頁）云云。惟僅以照片推測又無第三方客觀公證現場測量勘查資料可供佐證，參酌卷內是事證，本院認被告該部分抗辯尚難採信。

　⑷從而，本件至多僅能認有原告僅施作系爭契約2分之1數量防爆桿之瑕疵，如附表一估價單「主體鋼構工程」項目編號41「防爆桿22Ø(@40cm，X向2支，Y向2支)」所示金額為2,203,200元，依上開說明，被告就該部分所得請求減少之報酬至多應為1,101,600元（計算式：2,203,200元÷2＝1,101,600元），逾此範圍之扣減抗辯，尚非可採。

　⒋被告抗辯「4F+300爆柱（缺失）」(如附表一估價單「主體鋼構工程」項目編號3「BOX 柱」所示)扣減金額部分：　

　⑴被告抗辯因「4F+300爆柱」之該鋼柱產生缺失，以減價收受方式，扣減該柱之費用，減價收受91,777元；爆柱是4樓柱子爆了1根，估價單項次3「BOX 柱」項目應為地下1樓至6樓之柱子；無論是否有灌漿速度問題，若在雙倍防爆拉桿及每間隔40公分設置下鋼柱的圍束力大於現在的數倍，必然不會發生爆柱之事，今爆柱發生，原告自應負擔瑕疵責任，依工程合約書之單價，以減價收受方式，扣減該柱之費用等語。

　⑵本件堪認有原告僅施做系爭契約2分之1數量防爆桿之瑕疵，業如前述。又證人即業主松騰公司委託現場監造人員燕成華於本院證稱：我知道有爆柱的事實，我那時候計算如果一次把整根柱子灌漿，我計算鋼柱會爆開2.5公分，所以我建議要加防爆拉桿或是分段灌漿。當時是一次灌漿，但我不知道被告有無向原告要求要加防爆拉桿，結果現場發生爆柱，松騰並沒有因為這件事情要求被告賠償，我也不知道是誰的責任，只有要求被告補強，爆柱之後怕柱子因為地震來繼續爆，所以會加裝圍束鐵件，本件後來有加；業主松騰公司有提出但最後沒有要被告賠，但金額我不確定，松騰負責人，有提過但後來沒有要被告賠償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60頁），且證人即前原告公司人員羅潤森於本院證稱：爆柱的缺失原告公司已經改善完成了，我有去現場看，確認已經完成了，用鋼板補強的方式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97頁），證人即原告公司人員危建明則證稱：爆柱經過我的求證，其他人都同意用圍束的方式通過，所以沒有安全疑慮，就沒有請結構技師簽證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67頁），證人即瀚強公司人員劉瑞鴻於本院證稱：4F+300 8 LINE爆柱，我知道，是業主燕顧問、我、黃碩修一起到現場研議如何處理，工法、工序是由業主燕顧問直接告訴我們如何修繕，修繕完成我有請燕顧問跟黃碩修到現場檢視，確定沒有安全疑慮；柱子不可能無緣無故爆柱，我當天跟黃碩修說我認為是當初灌漿時造成阻塞，才會有爆柱的問題，不是鋼構工程施工不良所導致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16至517頁）；另證人即原告法定代理人呂連嘉於本院證稱：「4F+300 8 LINE 爆柱」非爆柱而是鋼板變形，明顯為灌漿不當，營造廠應該去尋求設計結構技師做認定是否需要補強及安全問題，爆柱不是原告公司的缺失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33頁）。

　⑶綜合以觀，參酌卷內事證，堪認「4F+300爆柱」與當時未設置雙倍防爆拉桿，亦未分段灌漿有關。惟原告既然未依系爭契約約定予以設置雙倍防爆拉桿，且實際上發生爆柱，綜合以觀堪認爆柱應屬因防爆拉桿設置不足瑕疵所生損害。然依上開證述，亦堪認當時已依業主委託現場監造人員燕成華之意見以加裝圍束鐵件之方式修繕完成，足認已將所生損害予以修復填補完成，是被告自不能再據爆柱一事主張扣減該柱之費用減價收受91,777元（應為損害賠償之抵銷抗辯）。

　⒌被告抗辯「斜撐追減」(如附表一估價單「主體鋼構工程」項目編號25「RH300*150*6.5*9」所示)扣減金額部分：

　⑴被告抗辯：該部分為系爭契約之估價單「主體鋼構工程」之「RH300*150*6.5*9」項目。原告未依圖說施作屋頂層16支斜撐，扣減金額82,703元。圖說之「屋頂層」結構平面圖之右下及左下角，各有4根斜撐(圖示中45度線條)，共計8根斜撐，「屋頂貳層」相同位置亦有8根斜撐，故「屋頂層」及「屋頂貳層」共計16支斜撐，原告未依圖施作，扣減金額82,703元云云。觀諸如附表一估價單「主體鋼構工程」項目編號25之金額為487,112元，堪認原告就該工項有施作，然被告主張具有數量短少瑕疵。

　⑵原告否認就該部分有被告所指上開情事，又觀諸證人羅宗良、黃碩修、劉瑞鴻、呂佩瑋、余昇鴻、燕成華、危建明、羅潤森、呂連嘉於本院之證述（見本院卷一第503至523頁、第556至569頁、本院卷二第490至498頁、本院卷三第113至120頁、第127至134頁）均無法證實有被告所稱之「斜撐追減」，至被告所提出會議紀錄、圖說、現場照片、兩造信函等證據（見本院卷一第231至305頁、本院卷二第35至479頁、第49至109頁、本院卷三第187至301頁、第427至441頁），亦俱無法證明有被告所指上開情事。

　⑶綜合以觀，參酌卷內事證，堪認被告上開抗辯「斜撐追減」（數量短少瑕疵）而欲扣減82,703元，尚難憑採。　

　⒍綜上所述，就系爭契約原訂工程項目部分，扣除未施作或瑕疵部分，經調整相應之「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與管理費」0.3％、「工程管理費及利潤」2％、稅金（即含稅價格）5％之後，原告原所得請求被告給付之工程款為118,376,241元（計算式詳如附表五），扣除被告已給付112,242,535元後，原告就該部分，尚得請求被告給付6,133,706元（計算式：118,376,241元－112,242,535元＝6,133,706元）。

　㈤就系爭契約追加追減項目部分，原告所得請求被告給付之工程款為何：

　⒈系爭契約（甲方為被告，乙方為原告）第4條第1項規定：「甲方對本工程擁有依業主、設計建築師要求而隨時變更設計內工作計劃之權，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之。對於變更之內容數量雙方參照本契約所訂之單價增減之，本約標單未列之項目，乙方提報追加申請，經甲乙雙方議價核定後追加給付。」，第4條第2項規定：「乙方須依據甲方提供之設計變更內容，重新規劃施工方式，並修改施工圖，提送甲方工務所，甲方業主機關審查核備後始得施工及計價請款」，有系爭契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5至114頁）。

　⒉追加部分：

　⑴原告主張之追加項目但被告否認有追加者：　

　①「造型鋼構樑接合樑補強變更追加」（即如附表二編號5）

　　被告否認有同意為本項目追加，主張該部分為鋼構工程本應負之責任及本應履行之義務及工作，未在原合約範圍外增加原告之工作等語。證人即業主松騰公司委託現場監造人員燕成華於本院證稱：所謂的造型樑補強，是當時被告找鋼構廠商來開會時，我都會特別強調造型樑補強的部分，樑跟樑的銜接處的補強，這是工程的慣例。擋泥版厚度、風力繫件也是當時我所提出應該要注意的事項，這是看被告與下包的合約如何訂定，但是我會針對被告的部分在發包的範圍內這些都是要完成的；本院卷一第134頁以下這是原告自己內部的圖，這些圖我並沒有看過，如果我有看過我都會簽名。本院卷一第143頁以下，這些加註部分應該是兩造在談的實後自己加註的，這些就不會經過我，如果有變更被告應該要簽名加蓋章，圖確定是我們執行的圖，但上面寫的並不是我所指示的；對於追加減工項只是知道被告跟松騰之間的關係，對於原、被告追加減項目不瞭解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56至566頁）。又證人即被告公司人員黃碩修於本院證稱：本院卷一第133頁的圖上面簽名是我親簽，但不是指造型鋼構接合樑補強232處，現場鋼構接合未依照圖面施工，要求原告進行缺失改善，有232處接頭未依圖面施工，鋼樑後面依照圖說應該有一塊補強版，因為現場是缺的，所以要求廠商作缺失改善。造型樑補強指的就是缺失改善（見本院卷一第132頁圖），依照結構圖說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08至513頁），證人即瀚強公司人員於本院證稱：本院卷一第133頁的圖，是我麻煩證人黃碩修簽認，本院卷一第132至133頁的圖，我認為是追加。施工圖中並沒有這些鋼板，認為鋼板補強就是屬於追加工程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13至517頁），證人即原告公司法定代理人呂連嘉於本院證稱：「造型鋼構樑接合樑補強變更追加」有提報追加，現場運作是在業主松騰燕成華顧問，還有營造廠正同，還有營造廠主任黃碩修，經過的現場經理都會與他們協商，剛開始是廖延聰，後來是李建德，再來是羅潤森，還有余昇鴻。大部分是口頭，雙方都是用口頭來談追加，被告並沒有提出圖面變更之類的相關資料，而都是口頭敘述或現場指示我們配合施工；第133頁的圖面是業主要求後面造型牆的施工方式，這個屬於追加，那個畫的就是連結的方式，也就是我們提出追加的依據，不能說只有加勁板三個字去敘述，加勁板是有一些落點需要做補強的位置，這個圖面是我們公司提出的，如果從看起來的話，總共要補強的位置有232處，這是追加的部分，現場因為燕顧問跟業主的要求我們都全力配合，不代表不能追加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13至120頁、第127至134頁），又觀諸卷附圖示（見本院卷一第132至133頁）雖有記載「造型樑補強」、「合計232處」，並有「黃碩修」簽名，然該等記載尚無法逕認定究係缺失改善或追加工項，至其他證人羅宗良、呂佩瑋、余昇鴻、危建明、羅潤森等人之證述亦無法證實有該部分追加，另原告所提出之「鋼構修正內容0000000」（未經兩造法定代理人簽署）、會議紀錄、工程圖說等證據（見本院卷一第125至166頁）亦尚無法證實該部分確有該部分追加。參酌各方證人與兩造間之關係（或為兩造公司人員或為下游承包商人員），堪認原告所舉事證證明力尚有不足。綜上，參酌卷內事證，本院尚難認有該部分追加工項，原告該部分主張，尚非可採。

　②「施工圖說修改」（即如附表二編號15）

　　被告否認有同意為本項目追加，主張該部分為鋼構工程本應負之責任及本應履行之義務及工作，未在原合約範圍外增加原告之工作等語。證人即原告公司法定代理人呂連嘉於本院證稱：「施工圖說修改」有提報追加，現場運作是在業主松騰燕成華顧問，還有營造廠正同，還有營造廠主任黃碩修，經過的現場經理都會與他們協商，剛開始是廖延聰，後來是李建德，再來是羅潤森，還有余昇鴻。大部分是口頭，雙方都是用口頭來談追加，被告並沒有提出圖面變更之類的相關資料，而都是口頭敘述或現場指示我們配合施工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13至120頁），惟原告所提出之「鋼構修正內容0000000」、會議紀錄、工程圖說等證據（見本院卷一第125至166頁）尚無法證實有該部分追加，另觀諸證人羅宗良、黃碩修、劉瑞鴻、呂佩瑋、余昇鴻、燕成華、危建明、羅潤森、呂連嘉等人於本院之證述亦均無法證實有該部分追加。另原告所提出之「鋼構修正內容0000000」（未經兩造法定代理人簽署）、會議紀錄、工程圖說等證據（見本院卷一第125至166頁）亦尚無法證實該部分確有該部分追加。參酌各方證人與兩造間之關係（或為兩造公司人員或為下游承包商人員），堪認原告所舉事證證明力尚有不足。綜上，參酌卷內事證，本院尚難認有該部分追加工項，原告該部分主張，尚非可採。

　③「基礎鋼筋錯調整」（即如附表二編號17）

　　被告否認有同意為本項目追加，主張該部分為鋼構工程本應負之責任及本應履行之義務及工作，未在原合約範圍外增加原告之工作等語。證人即瀚強公司人員劉瑞鴻於本院證稱： 知道工程中有基礎鋼筋錯位調整的情形，這是我第一天上班的事情，因為鋼筋沒有校正，造成基礎螺栓沒有辦法施作，依慣例是誰施作就是要由誰校正。應該是由原告要求被告把正確的鋼筋位置交給我們。鋼筋是由被告公司施作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13至517頁），又證人即原告公司人員危建明於本院證稱：追加項目（附表二項次17至20）是我們公司團隊討論過後提出的，被告是營造廠我們是鋼構廠，像是第17項是屬於被告的工作範疇，應該是被告將鋼筋錯位調整好後交由我們施作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66至569頁），證人即原告公司法定代理人呂連嘉於本院證稱：「基礎鋼筋錯調整」有提報追加，現場運作是在業主松騰燕成華顧問，還有營造廠正同，還有營造廠主任黃碩修，經過的現場經理都會與他們協商，剛開始是廖延聰，後來是李建德，再來是羅潤森，還有余昇鴻。大部分是口頭，雙方都是用口頭來談追加，被告並沒有提出圖面變更之類的相關資料，而都是口頭敘述或現場指示我們配合施工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13至120頁），至其他證人羅宗良、黃碩修、呂佩瑋、余昇鴻、燕成華、羅潤森等人之證述亦無法證實有該部分追加，另原告所提出之「鋼構修正內容0000000」（未經兩造法定代理人簽署）、會議紀錄、工程圖說等證據（見本院卷一第125至166頁）亦尚無法證實該部分確有該部分追加。惟參酌各方證人與兩造間之關係（或為兩造公司人員或為下游承包商人員），堪認原告所舉事證證明力尚有不足。綜上，參酌卷內事證，本院尚難認有該部分追加工項，原告該部分主張，尚非可採。

　④「土城工業區交維計畫及費用」（即如附表二編號18）

　　被告否認有同意為本項目追加，主張該部分為鋼構工程本應負之責任及本應履行之義務及工作，未在原合約範圍外增加原告之工作等語。證人即被告公司人員黃碩修於本院證稱：系爭工程在發包前有請原告到現場確認，確認現場動線、吊裝位置，並請原告報價在合約簽訂前就已經確認會有吊裝腹地不足的部分，會使用到人行道及一般道路。使用到公共道路當時並沒有提到費用的問題。構台設計原本就沒有考量吊車吊裝，構台是考量地下室開挖及卡車進出而已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08至513頁），證人即瀚強公司人員羅宗良於本院證稱：鋼構工程必須要進行吊裝，進行吊裝必須要有適當環境，環境必須由營造提供，營造指的是被告，若沒有適當環境進行吊裝，我們當然是向原告反應，原告再向營造反應，以本件工程而言，當初是被告林總承諾提供構台作為吊車的動線，因為整個工地做構台後，無法達到我們的需求，之後我們提了到道路上吊裝的計畫，我們是向上包就是原告提，之後原告與業主協商我不清楚，但後來我與原告商量的結果是用我的計畫下去做；計畫是我們公司主任及經理提出的，提出時沒有預估費用，但是計畫必須向主管機關申請道路使用許可，誰實際去申請許可我也不清楚，後來是原告跟我們主任說取得道路使用許可，我們就開始進行吊掛作業；在道路上做吊掛，因為吊掛距離增長，所以吊車要加大，而且因為吊車動作較遲緩，在馬路上必須增設道路指揮。我們有就此部分向原告提出追加費用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03至508頁），證人余昇鴻於本院證稱：簽約前，我與呂連嘉有到被告公司進行簡報，並且提出會提供300噸吊車兩部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19至523頁），又證人即原告公司人員危建明於本院證稱：追加項目（附表二項次17至20）是我們公司團隊討論過後提出的，被告是營造廠我們是鋼構廠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66至569頁），至證人即原告公司法定代理人呂連嘉於本院證稱：「土城工業區交維計畫及費用」有提報追加，現場運作是在業主松騰燕成華顧問，還有營造廠正同，還有營造廠主任黃碩修，經過的現場經理都會與他們協商，剛開始是廖延聰，後來是李建德，再來是羅潤森，還有余昇鴻。大部分是口頭，雙方都是用口頭來談追加，被告並沒有提出圖面變更之類的相關資料，而都是口頭敘述或現場指示我們配合施工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13至120頁），至其他證人劉瑞鴻、呂佩瑋、燕成華、羅潤森等人之證述亦無法證實有該部分追加，另原告所提出之「鋼構修正內容0000000」（未經兩造法定代理人簽署）、會議紀錄、工程圖說等證據（見本院卷一第125至166頁）亦尚無法證實該部分確有該部分追加。觀諸被告所提原告施工前簡報（見本院卷二第65頁），亦可見兩部吊車在聯外道路上。參酌各方證人與兩造間之關係（或為兩造公司人員或為下游承包商人員），堪認原告所舉事證證明力尚有不足。綜上，參酌卷內事證，本院尚難認有該部分追加工項，原告該部分主張，尚非可採。

　⑤「原設計槽鋼樓梯修改為鋼板樓梯」（即如附表二編號19）以及「樓承板特殊修邊」（即如附表二編號20）

　　被告否認有同意為該等項目追加，主張該部分為鋼構工程本應負之責任及本應履行之義務及工作，未在原合約範圍外增加原告之工作等語。查證人即松騰公司現場監工人員燕成華於本院證稱：鋼板樓梯及特殊修邊，原告並沒有按照業主圖說施作，所以那個時候我告訴原告如果要照他方式作就沒有追加，且要負責能夠通過工務局竣工檢查，至於特殊修邊我不知道是什麼；（以繪圖方式說明）下圖就是建造圖，側面原本是用C型鋼，但原告是用鋼板，另外下圖虛線部分是角鐵50*50，但原告沒有使用角鐵，沒有使用角鐵會讓樓梯比較不紮實，我要求被告要求原告要補角鐵，我方才所畫的圖跟劉瑞鴻所稱的樓梯的施工是相同的內容，我畫的是C型鋼，槽鋼與C型鋼不一樣，後來是呂連嘉在發包會議時說施作C型鋼有困難，C型鋼太軟建議用槽鋼，我建議你們要總價承包，要改成比較厚的鋼我沒有意見，但價格無法追加。後來施作前，廖副理說用槽鋼也有困難，所以要改成鋼板，我跟他們說我不會同意追加減，且要符合工務局驗收標準；當時廖副理有提到樓梯若按照原本的圖施工會有淨寬不足而違反法令的問題，我跟他說必須提出證明原本設計是不對的，若沒有辦法提出，我無法追加給你，我是站在松騰的立場對被告說話；我沒有這樣講（提出樓板特殊修邊，且可以節省成本），提出來的是廖副理。我那時候跟余技師廖副理劉經理李經理說過，特殊擋泥板不叫修邊會更花錢，不如按照我當初要求的6MM擋泥板來做；結構圖跟建造圖若衝突，以建造圖為準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56至566頁、第584頁），且證人即被告公司人員黃碩修於本院證稱：原本設計的槽鋼樓梯不會造成樓梯淨寬不足的情形，原告有提出建議（槽鋼樓梯改為鋼板樓梯），因為樓梯屬於結構體，營造廠無權就圖面私自變更，當初有向原告提出若改成鋼板樓梯會結構變更並有費用支出，費用支出是重新送建管處審圖的費用還有結構技師必須重新簽認，當初好像有會議記錄在；原告有提供新設計圖給被告，因為有設計變更的問題，當初沒有直接同意，被告收了新設計圖後，沒有跑新的流程。流程沒有進行，因為公司沒有同意就沒有進行後續工作；另樓層版特殊修邊有討論過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08至513頁）；證人即瀚強公司人員劉瑞鴻於本院證稱：槽鋼樓梯有改為鋼板樓梯，業主燕顧問來檢查時發現踏板變形，有施工瑕疵，只要在踏板下補角鐵，從頭至尾都沒有提到槽鋼換鋼板不能施作的問題，他對構件沒有意見，我們才會繼續施作。我沒有直接聽到燕顧問同意或不同意；樓板特殊修邊，有此項目也有施工。在會議中燕顧問提出樓板特殊修邊，我記得我有參加此會議，燕顧問認為做此特殊修邊可以節省之後成本，現場有無對此議題回應我忘記了。若此議題不成立工程之後如何可以驗收通過？瀚強接受指令要做樓板特殊修邊後，有提供相關料單、更改後圖說給原告，我沒有給被告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13至517頁）。證人即原告公司人員余昇鴻於本院證稱：知道工程中槽鋼樓梯改成鋼板樓梯，印象中圖說是槽鋼樓梯，但瀚強繪製施工圖認為C型槽會影響到樓梯淨寬，所以有請我們提供我們可以施工的方式，是原告一名主任廖延聰提出新的圖說給證人黃碩修，後來就用新的圖說施作。我只知道廖延聰主任會去算兩者成本的不同，他會抓原本的預算下改成鋼板樓梯。特殊鋼板修邊，是燕顧問希望外牆帷幕可以直接鎖在樓層板上，希望樓層板要做很準而且要加厚，是燕顧問提出修邊的要求，這部分是由我、燕顧問及被告林總、廖延聰一起討論。印象中廖延聰在會議上沒有允諾改成鋼板樓梯不追加費用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19至523頁），又證人即原告公司人員危建明於本院證稱：追加項目（附表二項次17至20）是我們公司團隊討論過後提出的，被告是營造廠我們是鋼構廠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66至569頁），至證人即原告公司法定代理人呂連嘉於本院證稱：「原設計槽鋼樓梯修改為鋼板樓梯」有提報追加，現場運作是在業主松騰燕成華顧問，還有營造廠正同，還有營造廠主任黃碩修，經過的現場經理都會與他們協商，剛開始是廖延聰，後來是李建德，再來是羅潤森，還有余昇鴻。大部分是口頭，雙方都是用口頭來談追加，被告並沒有提出圖面變更之類的相關資料，而都是口頭敘述或現場指示我們配合施工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13至120頁），至其他證人羅宗良、呂佩瑋、羅潤森等人之證述亦無法證實有該部分追加，另原告所提出之「鋼構修正內容0000000」（未經兩造法定代理人簽署）、會議紀錄、工程圖說等證據（見本院卷一第125至166頁）亦尚無法證實該部分確有該部分追加。參酌各方證人與兩造間之關係（或為兩造公司人員或為下游承包商人員），堪認原告所舉事證證明力尚有不足。綜上，參酌卷內事證，本院尚難認有該部分追加工項，原告該部分主張，尚非可採。

　⑥綜上所述，「造型鋼構樑接合樑補強變更追加」（即如附表二編號5）、「施工圖說修改」（即如附表二編號15）、「基礎鋼筋錯調整」（即如附表二編號17）、「土城工業區交維計畫及費用」（即如附表二編號18）、　「原設計槽鋼樓梯修改為鋼板樓梯」（即如附表二編號19）以及「樓承板特殊修邊」（即如附表二編號20），均難認經兩造合意作為系爭契約之追加工項，原告自不得就該部分請求追加之工程款。

　⑵原告主張之追加項目為被告不爭執有追加者：　

　①原告主張之「新增鋼樑熱浸鍍鋅」追加金額455,010元，被告不爭執本項目追加及追加金額。

　②至原告主張之「3F~5F新增RH型鋼安裝及加工」、「10軸右側平台追加減」、「挑空區鋼樑變更」、「7-9軸後側邊樑變更」、「C-D軸.3-5軸加冷氣平台鋼樑(共16處)」、「3W鋼承鈑T=1.2mm追加」，被告均不爭執追加，僅爭執爭執追加金額，認應依系爭契約之工項及單價計價後，並主張「3F~5F新增RH型鋼安裝及加工」可認列金額應為30,313元，「10軸右側平台追加減」可列金額應為24,691元，「挑空區鋼樑變更」可列金額應為299,370元，「7-9軸後側邊樑變更」可認列金額應為140,770元，「C-D軸.3-5軸加冷氣平台鋼樑(共16處)」可列金額應為367,588元，「3W鋼承鈑T=1.2mm追加」可列金額應為4,790,660元。觀諸證人羅宗良、黃碩修、劉瑞鴻、呂佩瑋、余昇鴻、燕成華、危建明、羅潤森、呂連嘉等人之證述亦無法證實就該等追加項目兩造約定金額確如原告所主張之金額，另原告所提出之「鋼構修正內容0000000」（未經兩造法定代理人簽署）、會議紀錄、工程圖說等證據（見本院卷一第125至166頁）亦尚無法證實該部分確有該部分追加。參酌各方證人與兩造間之關係（或為兩造公司人員或為下游承包商人員），堪認原告所舉事證證明力尚有不足。綜上，參酌卷內事證，本院尚難認該等追加項目兩造約定金額確如原告所主張，原告該部分主張之金額，尚非可採，應以被告所主張之前揭金額較為可信。

　③綜上所述，堪認系爭契約有「3F~5F新增RH型鋼安裝及加工」、「10軸右側平台追加減」、「挑空區鋼樑變更」、「7-9軸後側邊樑變更」、「C-D軸.3-5軸加冷氣平台鋼樑(共16處)」、「3W鋼承鈑T=1.2mm追加」、「新增鋼樑熱浸鍍鋅」之追加工項，且「3F~5F新增RH型鋼安裝及加工」追加金額為30,313元，「10軸右側平台追加減」追加金額為24,691元，「挑空區鋼樑變更」追加金額為299,370元，「7-9軸後側邊樑變更」追加金額為140,770元，「C-D軸.3-5軸加冷氣平台鋼樑(共16處)」追加金額為367,588元，「3W鋼承鈑T=1.2mm追加」追加金額為4,790,660元，「新增鋼樑熱浸鍍鋅」追加金額為455,010元。

　⑶綜上所述，追加部分金額總計為6,108,402元(計算式如附表六)。　

　⒊追減部分：

　⑴被告對原告主張如附表二編號1「屋突層鋼樑修改」追減59,000元、如附表二編號8「勁扣板取消」追減金額289,440元、如附表二編號13「3W 鋼承鈑T=0.92mm追減」4,052,250元，均不爭執。

　⑵原告主張如附表二編號2「2FL鋼樑：PL板修改」追減金額25,000元，被告則抗辯追減金額應為79,200元，並提出畯麒工程行報價單為據（見本院卷一第335頁），惟畯麒工程行報價單並未經原告簽署同意，尚難認係兩造同意追減金額之依據。再者，原告係主張「修改」追減，與被告所稱「缺失」尚有差異，尚難認原告已自認該部分屬瑕疵甚明，至證人羅宗良、黃碩修、劉瑞鴻、呂佩瑋、余昇鴻、燕成華、危建明、羅潤森、呂連嘉等人於本院之證述，亦均尚不足以證明該部分追減金額或非屬追減而屬瑕疵，況縱使認屬瑕疵，畯麒工程行報價單亦非經兩造同意或法院囑託之鑑定所為之減價估價，亦不足以證明應減少報酬數額。從而，參酌卷內事證，就該部分被告主張之追減金額尚非可採，原告就該部分主張之追減金額25,000元應較為可採。

　⑶原告主張如附表二編號3、6、7、10、11、12之追減共計85,217元(計算式：18,694＋43,224＋22,384＋915＝85,217元）

　①該部分總金額85,217元同其先前於原證2所主張如附表二編號3「6FL托樑及連接樑安裝」追減金額35,809元、如附表二編號7「B梯R3F左側雨遮取消正面雨遮縮短」追減金額13,733元、如附表二編號11「C-D軸.5-7軸平台刪除」追減金額35,675元之總合85,217元(計算式：35,809元＋13,733元＋35,675元＝85,217元)。又被告對如附表二編號7「B梯R3F左側雨遮取消正面雨遮縮短」追減金額13,733元、如附表二編號11「C-D軸.5-7軸平台刪除」追減金額35,675元，均不爭執，堪認就該部分於追減金額49,408元範圍內為兩造所不爭執。

　②被告抗辦如附表二編號3「6FL托樑及連接樑安裝」追減金額應為201,520元，並提出畯麒工程行報價單為據（見本院卷一第337頁），惟畯麒工程行報價單並未經原告簽署同意，尚難認係兩造同意追減金額之依據。再者，原告係主張追減，與被告所稱「缺失」尚有差異，尚難認原告已自認該部分屬瑕疵甚明，至證人羅宗良、黃碩修、劉瑞鴻、呂佩瑋、余昇鴻、燕成華、危建明、羅潤森、呂連嘉等人於本院之證述，亦均尚不足以證明該部分追減金額或非屬追減而屬瑕疵，況縱使認屬瑕疵，畯麒工程行報價單亦非經兩造同意或法院囑託之鑑定所為之減價估價，亦不足以證明應減少報酬數額。從而，參酌卷內事證，就該部分被告主張之追減金額尚非可採，原告主張之追減金額應較為可採。　

　③綜上所述，堪認原告主張如附表二編號3、6、7、10、11、12之追減共計85,217元，應堪採信。　

　⑷原告另主張如附表二編號20「原設計槽鋼樓梯修改為鋼板樓梯」有追減2,164,800元、65,000元。惟就「原設計槽鋼樓梯修改為鋼板樓梯」工項已難認有此追加工項，自難認就該追加工項尚有追減金額，原告該部分主張尚非可採。

　⑸綜上所述，追減部分金額總計為4,510,907元(計算式如附表六)。　　

　⒋綜上，就系爭契約追加追減項目部分，經調整相應之「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與管理費」0.3％、「工程管理費及利潤」2％、稅金（即含稅價格）5％之後，原告所得請求被告給付之工程款為1,715,949元（計算式詳如附表六）。　

　㈥綜上所述，就系爭契約原訂工程項目部分，原告尚得請求被告給付6,133,706元（計算式：118,376,241元－112,242,535元＝6,133,706元），就系爭契約追加追減項目部分，原告所得請求被告給付之工程款為1,715,949元，兩者相加後原告尚得向被告請求給付之工程款為7,849,655元。

　㈦被告所提出之逾期違約金之抵銷抗辯是否有據：

　⒈被告主張：①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合計逾期141日(62+79=141)，逾期違約金合計8,234,400元(如附表四編號1所示)。②施工圖提送逾期違約金(如附表四編號2所示)。③並主張違約金上限應以一般工程採購常見之合約總價10％即12,264,000元為限，亦即本件請求之違約金抵銷抗辯為12,264,000元。然為原告否認於系爭契約之履行有逾期且被告不得請求上開違約金。

　⒉經查，系爭契約第10條第1項約定：逾期違約金，以日為單位，乙方（即原告）如未依照合約規定期限完工，逾期日數，每日依工程總價千分之零點五計算逾期違約金…等語，同條第4項約定：逾期違約金其總額(含逾期未改正之違約金)以合約總價百分之3為上限等語，且於系爭契約第2條（工程期限）約定施工圖提送審查期限、施工期限等語，有系爭契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5至114頁），惟系爭契約既有追加等變更情事，則原訂之工程期限是否仍適用，已容有疑問。又證人黃碩修固於本院證稱：系爭工程有逾期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11頁），然其既為被告公司自不能僅憑其一面之詞逕認逾期，至證人燕成華雖於本院證稱：被告承諾我五月要掛第一節柱子，但到六月都沒有施作，我就問被告為何延誤，被告告訴我說因為工廠做不出來，導致工程延誤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59頁），然證人燕成華就延誤原因該部分係聽自被告所述，是否確為原告行為所致，仍有疑問。況證人羅宗良於本院證稱系爭工程並無逾期之情形（見本院卷一第507至508頁），證人余昇鴻則於本院證稱：被告之林總有說工期可以延長，可以到150天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21頁），參酌其餘證人證述及書證，依被告所舉事證，本件尚難確有確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導致逾期（施工圖提送審查期限、施工期限），從而被告主張該部分違約金之抵銷抗辯，尚非可採。

　㈧被告所提出之不當得利及其他損害賠償抵銷抗辯是否有據：

　⒈「工程清潔及民生垃圾」(如附表四編號3所示)、「工程代墊款」（如附表四編號4所示）：

　　被告主張原告同意由被告先行代墊施工污染所產生「工程清潔及民生垃圾」費用(各月份細項如附表四編號三所示)共計222,200元(含稅233,310元)，被告主張以上開費用233,310元為抵銷抗辯。為原告否認有同意由被告先行代墊該等費用，並陳稱：系爭契約補充條款第5條並無得罰款之規定會議記錄，另被告所提會議記錄僅為林昆達之個人意見，並非雙方已有共識之決議，且原告公司之與會人員僅表示將回報原告公司，並非與被告達成協議，被告經常藉故不付款，原告並未同意被告所為，原告亦無何由被告墊款情事等語。又觀諸原告所提報價單（見本院卷三第81至87頁），縱有訴外人李建德之簽名，然尚難由記載內文認係表同意，至多僅能其有見過該等文件，再者，證人呂連嘉於本院證稱：施工會議有些時候只是討論而已，如果與合約價金、圖面等重要有關事項，都要公司的行文會議記錄是被告工地主任寫的，簽名只是代表有去開會，上面的決議事項是討論項目，是被告法定代理人林昆達對我們提出的要求，這不是決議結論我們公司的人員有去簽名只是表示說有去開會而已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28至129頁），觀諸被告所提會議紀錄僅有與會人員簽名亦未見原告公司印文，況討論過程中與會人員或有一時發想未必即為其最終意見或結論，是被告所提會議紀錄或討論經過紀錄，均不足以證明有被告所稱原告公司、被告公司均同意上開墊款情事，更不能認原告公司確實受有利益。從而，被告所舉事證，尚不足以證實其說，被告該部分抵銷抗辯均尚難憑採。

　⒉「技師簽證費用」（如附表四編號6所示）：

　　被告主張原告同意就「6FL托樑及連接樑安裝(缺失)」及「4F+300爆柱(缺失)」鑑定報告給付技師簽證費用，金額分別為60,000元、250,000元，共計310,000元。為原告所否認。證人危建明於本院證稱：如果有疑慮，我們要負責找技師簽證，經過我的求證，其他人都同意用圍束的方式通過，所以沒有安全疑慮，就沒有請結構技師簽證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67頁），證人羅潤森於本院證稱：我只有印象我們會議紀錄都是先簽名，這個缺失是針對爆柱的缺失，爆柱的缺失原告公司已經改善完成了，我有去現場看，確認已經完成了，用鋼板補強的方式。這項就我當時現場看到的狀況是已經完成。至於有沒有要提出技師簽證及開立安全無虞之證明，我們沒有代表原告公司同意，我們簽名只是代表我們有到場開會，不是代表有同意會議結論，我們還要回去報告呂連嘉。當時我們開會時，我記得針對這個地方被告公司有提說要有這份資料，但原告公司沒有跟他同意，說要回去問問看，當下參加會議的這兩人都不是施工人員，沒有當場說無法提供，但有說要回去問問看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97頁），證人呂連嘉於本院證稱：施工會議有些時候只是討論而已，如果與合約價金、圖面等重要有關事項，都要公司的行文會議記錄是被告工地主任寫的，簽名只是代表有去開會，上面的決議事項是討論項目，是被告法定代理人林昆達對我們提出的要求，這不是決議結論我們公司的人員有去簽名只是表示說有去開會而已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28至129頁），觀諸被告所提會議紀錄僅有與會人員簽名亦未見原告公司印文，況討論過程中與會人員或有一時發想未必即為最終意見或結論，是被告所提會議紀錄或討論經過紀錄，均不足以證明有被告所稱原告公司、被告公司均同意上開墊款情事，更不能認原告公司確實受有利益。從而，被告所舉事證，尚不足以證實其說，被告該部分抵銷抗辯均尚難憑採。

　⒊「減少報酬」（如附表四編號7所示）：

　　被告主張原告未盡管理之義務，工程合約書管理費為工程款百分之2，請求減少報酬百分之1，即1,199,307元。為原告所否認，參諸被告所舉事證亦不足以證實其說，衡以本件如附表五、六所為認定已調整相應之「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與管理費」0.3％、「工程管理費及利潤」2％、稅金（即含稅價格）5％，被告該部分抵銷抗辯尚難憑採。

四、從而，原告依民法第505條第1項及承攬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承攬報酬7,849,655元，核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應為之給付係以給付金錢為標的，無約定期限或利率，是原告請求被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3月4日（見本院卷一第17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505條及承攬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7,849,655元，及自111年3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又原告勝訴部分，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經核於法要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並依被告聲請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被告得供擔保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胡修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 　　日

　　　　　　　　　　　　　　　　書記官　林品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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